[image: image84.jpg]o LBIH %7
B 2R s «
H LB AT ) 222 « Bl

AI¥RLH

i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星期四）9時至13時4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吳委員宗憲

議　　程　討論事項

一、併案審查

(一)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李昆澤等29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併案審查

(一)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答詢官員　考試院秘書長劉建忻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秀涓
銓敘部政務次長懷敍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處長陳月春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先介紹到場委員：林月琴委員。應邀列席官員：考試院劉秘書長、保訓會蔡主委、銓敘部懷政次；其餘未及介紹的列席代表請參閱名單，不再逐一介紹，並列入公報紀錄。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1屆第3會期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
列席政府官員名單　　　　　　　　　　　　　　　114年6月5日

	機關
	職稱
	姓名

	考試院
	秘書長
	劉建忻

	
	保訓綜規處處長
	鍾士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秀涓

	
	保障處處長
	宋孟芬

	
	保障處副處長
	蔡獻緯

	銓敘部
	政務次長
	懷  敍

	
	法規司司長
	王永大

	司法院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專門委員
	盧培元

	
	人事處副處長
	謝瀛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綜合規劃處處長
	陳月春

	
	培訓考用處專門委員
	賴家陽

	法務部
	參事
	廖江憲

	內政部
	人事處簡任視察
	詹東坡

	
	警政署人事室副主任
	劉永福

	
	消防署綜合企劃組組長
	陳坤佐

	
	消防署人事室主任
	鄭鴻彬

	財政部
	人事處副處長
	翁慧敏

	教育部
	人事處副處長
	黃弘君

	經濟部
	人事處專門委員
	吳靜瑜

	交通部
	人事處處長
	陳焜元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副署長
	萬榮富

	衛生福利部
	心理健康司科長
	王芃宣

	
	醫事司簡任技正
	呂念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任明坤

	中央銀行
	人事室主任
	張淑惠

	審計部
	第一廳副廳長
	陳建仲


主席：本日會議討論事項兩案，分別為一、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然後是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由於第二案經前（113）年12月5日本屆第2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決議，報告及詢答完畢，另定期繼續審查，因此現在進行第一案「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提案說明及報告。

現在進行委員提案說明，發言時間3分鐘。請林月琴委員進行提案說明。

我們補充介紹到場委員黃國昌委員。

林委員月琴：本席今天要針對公務人員職場霸凌這個嚴肅的議題，說明目前制度上的一些問題跟修法的必要性。行政院雖自108年起即訂定了相關的指導原則，並於112年進一步要求上級機關處理首長涉案事件，但面對首長涉案，該制度仍然窒礙難行，現行復審、再申訴跟行政訴訟程序複雜，基層人員難以有效運用，實際救濟成效有限。

113年北基宜花分署吳姓同仁不幸輕生，經調查確定跟職場霸凌及管理不當有因果關係，突顯制度防線失守。本席認為，若制度明確、程序友善，或能挽回一條生命。目前的安全與衛生防護的法律規範，事實上是模糊的，無法有效涵蓋職場霸凌等非肢體傷害，多數案件處於不是明顯犯罪卻構成長期傷害的灰色地帶，常被誤認為是單純的管理問題而未妥善處理。

因此本席提出修法建議，希望透過以下幾點來建立一個能夠保護公務人員的制度。第一，明確把職場霸凌、管理不當導致的身心傷害納入安全與衛生防護的範圍，並授權考試院跟行政院共同訂定相關的辦法，包括預防、申訴、調查、處理、輔導等措施，讓制度更完善。

第二，各機關要建立內部及外部的申訴跟通報制度，當加害人是人事主管、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申訴可以往上提，或由外部第三方處理，避免利益衝突。

第三，要求各機關成立防治審議會，負責調查處理這類事件，必要時也可移送司法機關，確保處理有力量。

第四，明定申訴期限，避免因時間拖延讓受害者失去救濟的機會。

本席認為，保障公務人員身心健康是國家的最基本責任，公務人員每天面對龐大業務跟壓力，不該再承受不合理的職場對待，這不只是制度的問題，更是職場文化跟人權保障的試金石。所以敬請各位支持本案修法，讓我們一起建立一個安全、尊重、公平的公務環境。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

請問民眾黨的代表黃委員，有沒有要進行民眾黨提案的說明？好，那麻煩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謝謝主席、本會委員。公務人員在職場當中必須要得到安全、衛生最基本的防護，任何一個民主法治國家都應該要給公務員基本的保障。非常不幸地，我國有關於公務人員保障的安衛辦法，從2014年到目前為止，歷經了11年的時間當中，從來沒有做修訂。第一次到立法院服務的時候，我曾在2018年針對這件事情提出質詢，那個時候得到要儘速修訂的承諾，沒想到等我2024年回到立法院來，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毫無進展。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從過去這一年不斷催促考試院提出相關的辦法，以及母法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訂，為什麼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訂很重要？因為沒有母法的授權，子法的安衛辦法根本無從定罰則，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從去年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針對公務人員保障法必須要有授權處罰的規定，我們率先提出了提案，而且在考試院正、副院長以及考試委員的詢答過程當中，要求新任的考試院院長具體明確地提出承諾。而這件事情跟去年所不幸發生地在勞動部的職場霸凌事件、不幸往生的工程師，另外一個緊密連結的是有關於職場霸凌的處理，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本來希望的立法形式是通過職場霸凌的專法，也就是公私部門一律納管，只不過目前行政單位似乎是希望針對有關於私部門交由勞動部處理的霸凌法；針對公部門放在公務人員保障法當中。對於立法形式的不同我們沒有太強烈的堅持，最重要的事情是從速，趕快提供所有在公部門服務的同仁一個安全、衛生的環境，以及有法律強制力作為保障的機制。

因此，在今天整個公務員保障法的審議過程當中，對於公私部門要分流這樣子的處理方式，我們不會堅持一定要用一部專法予以涵蓋。但是對於今天考試院所提出來的版本，除了我們本來就已經提出來的條文之外，針對考試院的版本我們認為有所不足。那我也感謝吳宗憲召委，今天在委員會審議的時候，我跟吳宗憲召委會共同提出一版修正動議，希望對於目前公務人員保障法的規範模式能夠更完整、更有時效性地加以保障，敬請各位委員支持，謝謝。

主席：接著進行機關代表報告，每位發言時間3分鐘。待會兒依序由考試院劉秘書長、保訓會蔡主委，然後是銓敘部懷政次，等一下依序就這樣報告。

首先請劉秘書長報告。

劉秘書長建忻：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及先生，大家早安。今天很榮幸能夠列席貴委員會參與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審查。就在去年底，在貴院行使第14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的時候，周弘憲院長有主動地具體承諾，公部門有關霸凌防治跟安全、衛生等等相關法令的修正，將列為本屆考試院的優先施政重點，並儘速在本會期提出相關草案。在上個月考試院實現了這項承諾，5月1號我們的院會通過了保障法、安衛辦法跟考績法的3部修正草案，分別函送立法院審議還有函請行政院會銜。

這3部法案跟辦法的配套修正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霸凌防治，一個就是公務員執行職務的安全健康。相較於現在的規定，這個修法之後會帶來幾個具體的改變，第一個就是提升法制位階；第二個是規範更加具體周延；第三個是強化各個主管機關的權責；第四個是強化上級機關跟保訓會監督及檢查的權責；第五個是增訂罰則，包含行政罰鍰。

這裡面就職場霸凌方面，保障法修正把相關位階從現在的指引提升到法律，也明確定義了霸凌的定義還有機關防治責任；明定申訴期限，增訂相關罰則。我們搭配安衛辦法的修正，在當中有一個職場霸凌申訴處理的專節來完善申訴處理機制，而且對機關課以責任，除了要迅速處理，採取補救措施，也不可以對申訴人有不利對待或不合理的處置。

此外還有考績法第十二條的修正案，把霸凌行為增列為得一次記兩大過免職的情事，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三管齊下、完整的配套，以最快的速度來建立公部門霸凌防治的法制規範，有效防範相關事件再次發生。

另外，在公務人員職場安全健康方面，我們除了在安衛辦法當中提升各機關的防護機制，同時也針對高風險職務訂定了專節的規範，增加監督與檢查專章，要求各機關對所屬進行定期抽查跟專案檢查。但是為了不要使安衛辦法只是無牙老虎，所以今天我們審查的保障法修正草案就非常重要，因為它納入了相關罰則，也賦予保訓會行政罰鍰的審議和裁處權責，所以如果這個法案能夠順利修正通過的話，就能夠確保安衛辦法的規定在各公務機關被貫徹落實。

在這邊要感謝吳召委跟貴委員會過去對相關法案的多次指正，並以最快速度來排審今天保障法的修正草案。由於安衛辦法也即將完成兩院會銜程序，所以我們會儘快發布實施，並函請貴院備查。我們期盼保障法及考績法的修正草案都能在本會期完成審議，這樣相關的法制基礎就可以完備。以上由衷感謝，也請各位批評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下一位請蔡主委報告。

蔡主任委員秀涓：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安。今天很榮幸列席貴會就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審議提出報告。

這次修法主要是在回應大院各位委員、政府公務人員及社會大眾對於政府部門職場霸凌防治，以及安全衛生事項法制層面的周延性及有效性的關注。政府部門現行有關安全衛生及職場霸凌的制度最主要就是由考試院保訓會目前所掌理的公務人員保障法，還有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做為基礎所架構起來的。現行法制過去被認為法律位階不足、有一些應該要更明確課責以及具體入法的處理機制，並沒有在相關辦法裡面有相對應的罰責。所以這次我們的保障法修法重點主要就是賦予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重要的法源。

特別是在有關職場霸凌的部分，我們直接把它明確地入法，相關的定義除了一般所謂的持續性以外，也參酌很多機關團體，還有很多法制、法學專家的意見，增加了如果一次性地造成公務人員身心受創，我們也把它列入職場霸凌的定義裡面。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依照這個行為人是否屬於具有權勢地位，所謂權勢地位指的是，對於被霸凌人是屬於機關的各級主管，或者是具有監督管理權限，跟一般的屬於職務上機會所造成的職場霸凌，分別規劃屬於權勢性霸凌或一般性霸凌，而有不同的申訴期限，分別是三年跟五年。

再者，機關應負責人及機關首長如果違反安衛辦法，我們新增了罰鍰跟處罰，涉及刑事責任則移送檢察機關。還有，明確定義保訓會做為安全衛生事故的審議機關，會組成調查小組，裁罰跟外部機關也納入。再來就是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安全衛生防護措施，導致生命、身心健康受損，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此外，為了讓程序一致，目前很多沒有納入安衛辦法的，我們為了讓機關裡面的人員程序一致，所以也用準用的方式。

最後，非常感謝大院還有這次召委、委員會跟很多委員給我們很強力的督促和很大的期許，希望我們這次修法能夠達成各位委員的期待。謝謝。

主席：謝謝。下一位請懷政次，謝謝。

懷次長敘：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早安。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正是屬於保訓會執掌的事項，也經過考試院院會通過，送大院審議，本部敬表尊重。

另外，配合保障法的修正，考試院已經在今年5月6日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的修正草案函送大院審議，主要是對於一次兩大過部分，增加關於職場霸凌、性騷擾、酒後駕車跟性侵害等，予以更明確的規範，這個部分有待大院審議。

另外是討論事項第二案，有關李彥秀委員等對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的修正草案，本部看完以後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符合李彥秀委員的提案內容，等到具體條文討論的時候，我們再提出意見；這部分本部的建議修正意見列在我們書面報告的附件。有關翁曉玲委員所提的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的修正草案，我們看了翁委員的修正草案，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育孫」這個部分加進去，同時希望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能夠把後面的但書修掉，我們部裡面的初步建議是第二十八條之一似乎可以不用修正，由本部直接依照翁委員的意見，把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後面的但書修掉，這樣就可以合乎翁委員的意見；等到詳細討論條文的時候，本部再提出具體的建議。

以上報告，謝謝各位委員。

主席：謝謝。

其餘提出書面報告的機關有無口頭補充？（無）沒有的話，機關代表報告完畢，相關書面報告內容請各位參閱，並列入公報紀錄。

考試院書面資料：
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口頭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列席貴委員會就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報告。首先感謝貴院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本院各項施政與重大法案的支持與協助，使本院在推動文官制度各項政策與業務的改革能夠順利推展，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以下謹就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報告如下：

為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的安全與健康，並強化公務體系對於職場霸凌的防治，乃研擬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本（114）年5月6日函請貴院審議。

保障法之修法重點主要係提升法制位階、明確機關保障公務人員免受職場霸凌的責任，並將職場霸凌定義入法，以及明定申訴期限與機關違反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衛辦法）之處罰；同時增訂保訓會為行政罰鍰之裁處機關，及由保訓會組成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調查事故之因果關係及裁罰額度之認定等事項，並明定裁處權時效起算特別規定及不服裁處處分之救濟程序；另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約僱人員、工友、技工、約用人員等亦準用保障法職場霸凌規定。

又安衛辦法修正草案亦已於本年5月6日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該院將於近期函復本院；俟其函復同意會銜後，即可辦理會銜發布事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書面資料：
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9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之書面報告

召集人、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感謝大院委員，對於本會歷來制定或修正各項保障法制的鼎力支持與費心指教，使本會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其次對於貴委員會今天優先審議考試院於114年5月6日函請大院審議的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修正草案，在此也表達由衷的謝意。以下謹就上開修正草案的修法緣起、修正重點扼要報告。

壹、考試院函請審議法案

一、修法緣由

因公務機關發生社會矚目職場霸凌事件，為完備公務人員職場霸凌申訴及防治處理相關法制，提升公部門職場霸凌防治之法規範位階，本會參酌法律專家學者及各界提出之修法建議，擬具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衛辦法）修正草案；修法過程中邀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勞動部、銓敘部、法務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等行政機關，以及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返觀台灣公共治理協會、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及台灣書記官工作權益促進會等公民團體，召開多次研商會議，廣泛蒐羅法律、心理諮商、職業安全等各領域專家學者、本會專任委員及兼任委員等之相關意見，期透過聽取各界意見，凝聚各界就相關爭點之修法共識，以擬具符合各界期待之修正草案。提經本會114年3月25日114年第4次委員會議審議後，以同年4月2日公保字第1141060062號函報送考試院審議。考試院分別於同年4月10日、17日及24日召開3次審查會議審查，本會依據上開審查會會議決議予以酌修，考試院將上開修正草案及所擬審查報告提請同年5月1日第14屆第18次會議審議完竣，再以114年5月6日考臺保一字第11408001361號函報送大院審議。

二、修正重點

本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增2條條文，修正4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職場霸凌定義及職場霸凌申訴期限（第19條）

1.為落實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保障，除明定各機關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外，並應使公務人員免於遭受職場霸凌等不法行為之侵害。且為明確機關執行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處理相關程序，及認定成立與否之標準，並使公務人員瞭解成立職場霸凌行為之構成要件，俾有效減少職場霸凌事件之發生，爰參酌勞動部訂定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及近期法院實務判決，爰明定職場霸凌定義。

2.考量職場互動本即屬相互溝通的過程，不宜逕以單次衝突即視為職場霸凌，所以職場霸凌之認定，原則以「持續發生」為要件，但考量部分不當言行，雖未持續或反覆發生，然情節重大，亦有造成公務人員身心傷害之可能，仍屬本法所稱職場霸凌之行為態樣。

3.鑑於職場霸凌事件當事人舉證不易，機關調查處理亦難蒐集相關事證，為避免時日久遠，導致處理困難，故有訂定適當申訴期限之必要；又公務人員遭遇職場霸凌事件後，受限於行為人如係機關中具領導統御或職務監督關係，或為具權勢優越地位之長官，申訴人不易循程序求助而易逾申訴期限，故宜予考量職場霸凌事件之行為人是否「具權勢地位」並區別規範5年及3年之申訴期限。

(二)針對違法情節不同，增訂裁處罰鍰之規定（第19條之1）

1.為完善公務機關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關於機關違反安衛辦法之處罰規定，處罰方式除懲戒、懲處外，增訂罰鍰之規定，並就處罰對象明確化，明定應負責人員為機關首長或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人。

2.為確保公務人員不因對機關提出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建言，或職場霸凌申訴，而遭機關予不利對待或不合理之處置，明定機關違反不利對待禁止規定，處應負責人員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為責成機關就知悉職場霸凌之情形，未採取具體有效措施，及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防護措施之情形，確實限期改善，明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應負責人員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4.如機關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生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除涉及刑事責任者，機關應移送檢察機關外，並依違反法定義務之情節輕重，課以相應罰鍰。參酌勞動部114年3月28日預告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44條規定之罰鍰金額範圍，並以侵害肇致嚴重程度，於致生重大災害時，處以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於致生死亡事故時，處以五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5.如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之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其發生非可歸責應負責人員，或應負責人員已對災害發生善盡防止義務，自不宜再課予罰鍰之處罰，明定免責條款。

6.為落實政府機關友善職場，機關首長本應致力防免職場霸凌行為之發生，如機關首長自身涉及對同仁之職場霸凌行為，其不法行為之違失程度更甚一般，自應加重處罰，爰得按個案情節輕重，課予一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上開罰鍰金額係參酌勞動部114年3月28日預告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48條規定對最高負責人之罰鍰額度。

(三)增訂本會為裁處罰鍰之主管機關及裁處權時效之規定（第19條之2）

1.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因果關係之認定、事故裁罰，由保訓會延聘心理、法律、職業安全或公共行政等各領域學者專家5人至7人，組成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審認之，以確保專業性及公正性。

2.考量實務上通報及調查決定情形不同，特別規定裁處權時效分別就機關違反不利對待規定，自公務人員提起救濟之日起算；就機關屆期未改善情形，經通報本會之日起算；自機關向本會通報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之日起算；自受理機關將機關首長成立職場霸凌與否之決定及事證，函報本會之日起算。

(四)修正增加公務人員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事由（第21條）

除原明定機關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者外，增訂對於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之情形，致其損及公務人員身心健康，公務人員均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又公務人員健康防護，包括生命、身體及心理健康等權益，爰酌修文字。

(五)修正增加各機關（構）學校非適用或準用本法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其提起職場霸凌申訴準用第十九條至第十九條之二及依第十九條規定所定辦法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二條）

1.鑑於目前服務於各機關（構）學校之人力，除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明定之保障對象外，尚包含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約僱人員、駐衛警察、工友技工、約用人員等各類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政府對於提供其免於職場霸凌之工作環境、保障其提出職場霸凌申訴免受不利對待等相關權利，不應因其非屬本法之適用或準用對象而有差別對待。

2.又政府機關（構）學校均得運用一致之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處理程序，將有助於提升職場霸凌防治之成效，建構安全友善之公部門職場環境，爰明定將是類人員納入準用第十九條至第十九條之二及依第十九條規定所定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處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

(六)本次修正條文之生效日期。（修正條文第一百零四條）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二、第二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配合子法修訂及各機關訂定安全衛生規定等實務運作時程，明定該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考試院定之，其餘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貳、本會對於大院黨團及立法委員擬具草案之意見

目前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29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經謹慎檢視所提內容，說明如下：

一、各委員就公務人員職場霸凌之防治、申訴等提案，尚與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草案大體規範方向一致，爰建議照考試院函請審議之草案版本進行審查。

二、各委員就職場霸凌法制規範提案部分

(一)有關明定職場霸凌定義

1.為落實職場霸凌之認定標準，除部分版本考量責成本會於保障法子法明定外，大部分委員所提版本，與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版本雷同，均於保障法修正草案明定職場霸凌定義。

2.職場霸凌定義各版本雖不盡相同，然均含「持續性」、「利用職務上之權勢或機會」、「逾越正當合理範圍」、「不利言行或對待」、「造成不友善工作環境」、「影響公務人員身心」等職場霸凌構成要件。

3.承上，職場霸凌之認定，原則以行為之「持續性」為要件，惟為周延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版本，考量部分不當之言行，雖未持續或反覆發生，然情節重大，亦有造成公務人員身心傷害之可能，爰明定仍屬職場霸凌之行為態樣。部分黨團版本亦有相同之規範，爰建議照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草案版本進行審查。

(二)有關違反職場霸凌防治規定之相關罰則

1.為完善公務機關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於保障法修正草案明定罰則，包括懲處、懲戒及行政罰鍰。為落實保障公務人員免於遭受職場霸凌，爰明定公部門職場霸凌防治之課責機制，民眾黨團立法委員黃國昌委員等3人所提保障法修正草案，均明定罰則。且鑑於人權保障不因公私部門有異，有關行政罰鍰之構成要件及罰鍰額度，與職業安全衛生法課責私部門雇主標準一致。

2.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版本，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所定懲戒處分，已包含與刑罰之罰金同有剝奪金錢效果之罰款處分，且依同條第3項規定，罰款處分亦得與其他非屬剝奪金錢效果之懲戒處分併為處分；又機關應負責人員違反安衛規定之違失行為如造成重傷或死亡結果，而涉犯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第284條之過失致死罪或過失致重傷罪時，已分別明定五年以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爰無須再增訂同類型之刑事處罰規定。

3.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版本規劃之相關罰則，未選擇規定自由刑或罰金等刑事之處罰，雖與民眾黨團立法委員黃國昌委員等3人所提保障法修正草案不同，然於保障法修正草案第19條之1第5項仍明定涉及刑事責任者，機關應移送檢察機關之規定。爰建議照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草案版本進行審查。

(三)有關申訴及調查機制

1.為統一公部門處理職場霸凌申訴，落實職場霸凌防治，及強化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健康，於保障法第19條授權訂定安衛辦法，並於安衛辦法增訂「職場霸凌之申訴及處理」專節，完善職場霸凌預防及申訴處理機制，建立公正申訴調查程序，提高調查小組外部成員比例，及明定調查期限，並責成機關採取切實可行的補救措施，且不得對申訴人為不利對待或不利處置；另強化公務機關安全防護機制、提升高風險職務的安全防護、明定各機關應實施自我檢查，落實逐級監督檢查及通報制度。

2.部分委員版本將有關申訴及調查機制細節，簡要明訂於保障法，固有提升法位階之宣示優點，然囿於法制體例考量，且求周延，避免掛一漏萬，由保障法明定授權條款，於安衛辦法詳細訂定申訴及調查機制細節，仍較為周妥，爰建議照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修正草案草案版本進行審查。

三、各委員就職場霸凌法制以外其他規範提案部分

(一)保障法修正草案第1條：

委員蔡其昌等18人版本，於保障法第1條增訂該法立法意旨是為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及提供公務人員合理工作環境權益，考量公務人員權益已包含合理工作環境，爰建議仍維持現行條文，並尊重大院審查結果。

(二)保障法修正草案第18條：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於保障法第18條增訂「裝備」2字，然現行條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已包含裝備，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並尊重大院審查結果。

(三)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0條：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或明顯有發生危害之虞者，暫時停止執行之情形，於保障法第20條明定排除「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考量現行條文已明定現場長官「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即已包含考量「是否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況」，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使現場長官具必要之彈性決策空間。

(四)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1條：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及委員蔡其昌等18人版本，於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1條，除原明定機關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者外，增訂對於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之情形，致其損及公務人員身心健康，公務人員均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本會均予採納，且以公務人員健康防護，包括生命、身體及心理健康等權益，爰於該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五)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2條：

委員蔡其昌等18人版本，於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2條修訂不予輔助之情形，除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意、重大過失，並明定包括職場霸凌所致者，亦不予補助。然考量依法涉訟輔助之要件即須以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如涉訟係因職場霸凌所致，即不符該涉訟輔助要件，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六)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4條：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於保障法第24條有關機關應償還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之規定，刪除「必要」二字，然考量避免浮濫，墊支費用仍須維持「必要」之要件，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七)保障法修正草案第24條之1：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修正保障法第24條之1，刪除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之時效規定。按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且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關係，不論其係公法上或私法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均須逕由法律明定，屬於憲法上法律保留事項，此有司法院釋字第474、723號解釋可資參照。換言之，公法上或私法上請求權，均應有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用，始符合憲法上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次按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4號行政裁定之意旨，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係在督促權利人適時地行使權利，除維護其權益，並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以維持法律狀態之安定性，同時因權利行使而可避免日後舉證上之困難。復從時效制度之規範目的、主張權利之現實困難、訴訟正確性之確保及行政效能之增進等，行政法律關係中，財產性質之請求權無論公行政對人民或人民對公行政所有者，應皆有消滅時效之適用，始符合法律安定性之要求。據此，時效制度之目的係在督促權利人適時地行使權利，不應無限期保護「在權利上睡眠者」，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故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仍有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用始為合憲；再者，縱將其刪除，亦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而非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用，惟從歷年墊支費用之復審救濟案件類型可知，所涉標的均屬小額，且主要係交通費等年度內經費核銷事項，爰於權利發生後，權利人本應於年度內儘速提出，以利法律關係及早確定，核有適用短期消滅時效之必要。

(八)保障法修正草案第84條之1：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新增保障法第84條之1，明定保訓會知有服務機關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處置不當時，得依本法主動進行調查。依新修正之安全衛生防護規定，就各機關每年3月報送本會之執行安全衛生防護情形，進行年度抽查，及遇有突發、重大事故或其他必要狀況，進行專案抽查，並擇定重要安全衛生事項及機關，或接獲檢舉情形，予以進行個案抽查。於查核過程中，將協同專業人員提出具體改善建議，限期要求機關改善，並據以複查改善情形，上開抽查複查即與委員提案強化本會作為，有效外部監督機制之方向一致，爰尊重大院審查結果。

(九)保障法修正草案第89條：

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新增保障法第89條，申請原行政處分、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停止執行，增訂申請人為「當事人」。然「當事人」之定義，按行政程序法第20條規定：「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一、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二、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三、與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之相對人。四、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之相對人。五、對行政機關陳情之人。六、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該當事人範圍與保障對象定義未符，為免混淆，爰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十)保障法修正草案第102條：

1.委員蔡其昌等18人版本修正保障法第102條，將約僱人員，納入保障法準用對象。惟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規定之適用對象係指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爰第102條之準用對象，既係依其性質而為引用本法相關規定，其進用依據自亦應以法律或法律有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為限，以與「依法任用」之概念相當。查約僱人員之進用依據係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系爭辦法並非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且其與機關間成立公法上契約關係，有關其權益之爭執，尚得提起行政訴訟、循司法救濟途徑解決，實不宜再行放寬將約僱人員列為準用對象。

2.委員徐欣瑩等27人版本修正保障法第102條，將勞務承攬人員，納入保障法準用對象。惟按勞務承攬之工作人員係受承攬人僱用派駐於各機關工作場所，依承攬人指示完成勞務承攬契約所定工作項目者，該等人員與承攬人間成立私法上勞動契約，且適用相關勞動法令，爰其既未與國家成立公法上職務關係，有關權益之爭執亦非屬公法上爭議，核與保障制度之行政救濟程序性質不符，尚無從列為本法之準用對象。

參、結語

公務機關職場霸凌事件頻傳，為強化公務體系對於職場霸凌的防治，使公務人員保障能更加完備，爰考試院全面檢討並擴大修法規模，期望透過本次修法，藉由更明確規範、更完善保護措施，以及更嚴密之課責及懲處機制，為公務人員打造一個安全、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使其能安心執行職務。敬請各位委員先進鼎力支持，早日審議通過完成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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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資料：
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草案」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草案」，本總處奉邀列席，至感榮幸，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本總處對職場霸凌防治之相關作為

(一)持續積極引導各機關落實職場霸凌防治作為

依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19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

本總處為建構健康友善職場環境及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於職場霸凌相關法制未完善前，於108年通函重申保障法規定並擬具職場霸凌防治建議作為，包含事前防治、事中處理、事後作為及標準作業流程（範例），供各機關參考運用；另於112年通函機關首長如涉職場霸凌事件應由上級機關受理申訴事宜，以期各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進而協助機關檢視內部相關管理作業及流程。

嗣為精進各機關實務處理作業機制，本總處組成工作圈，蒐整機關實務案例，重行檢視修正上開相關建議作為及標準作業流程（範例），並於本（114）年1月21日通函請各機關參考運用，增修重點包括：管理（用人）單位應留意同仁工時及異動，知悉職場霸凌事件應通報機關首長、並依保密規定協助提起申訴並採取保護措施，依調查結果檢討責任及改善作為，並不得對申訴人及相關人員為不利處分等。

(二)強化現行各機關霸凌防治作業規定

為強化實務防治作業，本總處業於113年11月20日通函要求各機關，就現行機關霸凌防治作業規定，持續強化員工保護、縮短調查時程及落實執行等相關機制，包含明確訂定多元申訴管道、加強宣導有關職場霸凌防治措施與申訴管道、不利處分禁止、相關人員迴避機制等，經請行政院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督導所屬機關進行檢視，均已檢視修正竣事。

(三)建置院層級專責通報平臺

為健全友善職場環境，強化公務機關職場霸凌防治機制，本總處於113年12月13日建置院層級通報平臺，提供公務機關（構）同仁除機關內部申訴管道外，另一申訴途徑，通報平臺於接獲案件通報後，透過加密措施轉交權責機關依機關自訂處理機制及保密規定辦理，並由本總處進行案件追蹤列管。

二、積極辦理職場霸凌防治宣導及教育訓練

為強化公務員職場霸凌防治知能，本總處除持續配合法制主管機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宣導外，亦利用多元管道於相關人事人員訓練班別、人事主管會報及人事主管通訊群組進行防治宣導。為增進主管及相關人員防治與處理知能，114已於處長（副處長、主任）研習班、簡任佐理人員研習班、資深科長研習班、新進科長研習班、新進人事人員研習班與員工協助方案研討工作坊等，開設職場霸凌相關處理實務課程，又為增進相關人員學習便利性及擴散學習效益，業錄製職場霸凌防治數位課程，近期即可上網提供選讀；另為提升一般公務人員防治意識，持續辦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研習班」及「認識職場霸凌與因應之道」等相關課程，本總處另製作「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處理流程篇」人事案例置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供人事機關（構）自行下載宣導運用。

三、與保訓會共同研議公部門職場霸凌法制化作業

為完善公部門職場霸凌防治法制，本總處組成工作圈，蒐整實務案例並徵詢各機關意見，提供法制主管機關保訓會作為修法研議之參據。嗣保訓會重行檢討並擬具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年4月召開3次考試院審查會議，於同年5月1日考試院院會審議通過，並於同年月6日函請大院審議。

本次考試院送請大院審議之修正重點如下，期以更嚴密的課責機制，為公務人員打造安全、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本總處敬表支持，並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一)明確機關保障公務人員免受職場霸凌的責任、職場霸凌定義入法及明定其申訴期限。

(二)依機關違反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之情節，增訂罰鍰處罰。

(三)增訂保訓會為行政罰鍰之裁處機關及裁處權時效之規定。

(四)增訂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防護措施，致生命、身心健康受損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五)將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如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約僱人員、工友技工及約用人員等準用保障法職場霸凌規定等。

未來本總處除配合保訓會辦理後續法制宣導與政策推動外，並將持續運用相關訓練班別、人事主管會報等多元管道分眾辦理宣導與訓練，以提升各機關職場霸凌防治意識及處理知能，協助各機關落實職場霸凌防治機制。

貳、「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草案」部分

一、有關李委員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第1項第1款第2目增訂臨時機關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現職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得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繼續派用一節，考量本項修正有助於機關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及業務推動，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二、有關翁委員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育孫」為公務人員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一節，考量係為解決我國少子女化問題，並營造友善生養之職場環境，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司法院書面資料：
併案審查(一)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李昆澤等29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　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院奉邀前來就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保障法）及各黨團、立委擬具之相關修正草案表示意見，深感榮幸。茲就與本院業務有關部分提供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壹、有關考試院所提修正草案第19條之1部分

一、第1項至第4項規範主體為「應負責人員」；第6項則為「機關首長」。立法說明雖已表示所稱「應負責人員」，是指機關首長或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人。但為避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建議仿照第7項規範體例，明定「應負責人員」之定義。

二、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行政罰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依此，草案第19條之1第4項排除不可歸責或已善盡防止義務者之但書，似無實益。

貳、有關考試院所提修正草案第19條之2第4項就第19條之1第2項至第4項及第6項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部分

一、第19條之1第2項之裁處權時效，規範自公務人員就不利對待或不合理處置「提起救濟之日」起算。然其裁罰不以公務人員就不利對待或不合理處置提起救濟為要件，倘被害之公務員未提起任何救濟，裁處權即無從起算，無異於未設任何裁處權時效，似有違法安定性之要求。

二、第19條之1第3項之裁處權時效，規範自「上級機關通報保訓會之日」起算；第19條之1第4項之裁處權時效，規範自「機關向保訓會通報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之日」起算；第19條之1第6項之裁處權時效，規範自「申訴受理機關函報保訓會之日」起算。上開規範使裁處權時效之起算繫諸於行政機關之通報或函報行為，如權責機關怠為通報或函報，時效即無從起算，似失時效規範之意義，亦有違法安定性原則之虞。

參、有關徐欣瑩委員等27人版修正條文第19條新增第2項總統府、各院、各中央一級級二級機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等應於一定期限前依同條第1項完成安護辦法之訂定部分

本院及各所屬機關執行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歷年均依循保障法第19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護辦法）與司法院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設置及實施要點辦理細節性執行事項，徐委員版本雖考量機關特性，建議由總統府等中央各主管機關自行訂定安護辦法，惟參照勞動部主管之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並非授權由私部門自行訂定規範，亦即由主管機關依母法授權訂定法規命令，各機關再依法規命令制定細節執行面之行政規則，俾主管機關得以統一規範及監督各機關適用情形（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亦採此立法模式），基於全國勞動安全維護之政策與事權一致性，有關安護辦法部分，仍建議依考試院研議版本辦理。

其餘部分尊重主管機關之政策決定及貴院之立法裁量權，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各位。

法務部書面資料：
審議考試院函請審議暨大院委員、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深感榮幸，謹代表法務部，說明如下：

一、本次會議審議考試院函請審議暨大院委員、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

二、關於增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之1規定草案就公務人員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生死亡、重傷災害者，規範相關刑事責任〈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19條第2項參照〉，現行法制上類似立法例，職業安全衛生法對雇主未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生死亡、罹災人數三人以上災害者，定有相關刑事責任〈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第1款參照〉，可資參酌。主管機關就此類行為則規範處以行政罰鍰〈考試院草案第19條之1第4項參照〉，至於公務人員保障政策上是否採用此類刑事罰則，尊重主管機關之職權意見。又草案規定法律責任主體為「公務人員」，概念較為廣泛，主管機關規範法律責任主體為「應負責人員」〈考試院草案第19條之1參照〉，建請併予參酌審議。

三、草案其餘內容分別規範公務人員職場霸凌防制處理、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等事宜，事涉公務人員權益保障，尊重主管機關意見與大院決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衛生福利部書面資料：
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委員蔡其昌等18人、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坤澤等29人、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就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委員蔡其昌等18人、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坤澤等29人、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提出書面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有關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涉及本部部分為修正條文第19條第2項新增「職場霸凌」之定義（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藉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持續以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至公務人員身心遭受不法侵害）、第21條第1項增訂「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或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致其生命、身心健康受損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此係考試院為完善政府職場霸凌法制，強化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所擬具之修正條文，本部無意見。

至台灣民眾黨黨團、徐欣瑩委員等27人、蔡其昌委員等18人、林月琴委員等31人、李昆澤委員等29人、黃秀芳委員等21人所提修正草案，本部尊重考試院評估意見。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教育部書面資料：
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林月琴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李昆澤等29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部應邀列席，深感榮幸。謹就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涉及學校職場霸凌部分，提出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指導。

一、學校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相關事宜

學校為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全部規定之場域，現行學校悉依職安法及相關規定等，訂有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規範與處理機制，本部亦適時指導學校配合法規修正更新所定規章，以保障學校教職員工之權益。

二、學校人員類別多元複雜，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應具一致性

(一)考試院函請審議之保障法第102條第3項修正草案，將學校非屬該法第3條及第1項所定人員（含約僱人員、技工工友、駐衛警察、約用人員等）提起職場霸凌申訴，納入準用該法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依第19條規定所定辦法等相關規定一節，恐造成學校實務運作困擾。

(二)茲因學校場域具其特殊性，實務運作有別於一般政府機關（構），其組成以師生為主體，且有各類逾40種不同身分類型之多元工作人員，公務人員僅為學校其中之少數，倘以公務人員適用法令擴及其他適用職安法之人員類別，將造成學校現有依職安法等建制之規範與處理機制之紊亂，徒增學校所屬教職員工適用規定及實務運作之困擾。

(三)考量學校本即適用職安法全部規定，且據以建置相關規範及處理機制，又職安法刻正由法規主管機關勞動部積極研修中，配合該法及後續相關子法之修訂，本部亦將督促學校配合修訂現行規範且落實執行。

綜上，學校業已依職安法等規範及所定規章，辦理校內職場霸凌防治及遇案處理事宜，目前尚無窒礙難行之處，建議維持現行規範，保持學校運作機制之一致性。未來亦將促請學校配合職安法及相關規定修正滾動精進相關作為，以保障全體教職員工權益，維護友善校園環境。

銓敘部書面資料：
一、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書面報告

召集人和各位委員：

有關大院委員提案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36條之1及第28條之1，本部意見如下，敬請參考：

壹、任用法第36條之1

一、委員提案修正任用法第36條之1，適度放寬原臨時機關留任之派用人員於原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之9年過渡期屆滿後，於所定機關範圍內得依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以解決機關實務運作問題，本部予以尊重。

二、為落實委員提案修正之目的，建議部分條文文字酌作修正，說明如下：

(一)依委員所提修正條文「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起，得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解釋上係未含括其任職機關所隸屬之中央三級機關、直轄市所屬一級機關，與修正說明欄三所列機關範圍似未一致。為使條文文字與修正說明欄內容相互契合，建議酌予調整法條文字為「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起，得分別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或隸屬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如附件）。

(二)依前開建議修正文字，交通部公路局所屬3個中央四級機關亦得為繼續派用之機關範圍，與同屬中央四級機關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所屬機關派用人員作一致之處理，有利於機關對於派用人員之人力調配。

貳、任用法第28條之1

有關委員提案於任用法第28條之1增訂「育孫」留職停薪事由，本部予以尊重；惟「嬰」係指初生之幼兒，該條現行條文之「育嬰」留職停薪事由，已可同時含括養育子女及孫子女，似可無須另行修正，後續由本部依委員提案說明，辦理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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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由於詢答後接續進行法案審查，所以依例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非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4分鐘，並不再延長；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1位黃國昌委員發言。

黃委員國昌：（9時17分）謝謝主席，麻煩有請考試院秘書長、保訓會蔡主任委員，還有銓敘部的懷政次。

主席：請劉秘書長、蔡主任委員、懷政次。

劉秘書長建忻：委員早。

黃委員國昌：三位早。時間的關係，不一一問候。

最近監察院濫用公務車的狀況引爆全國人民的怒火，昨天有立法委員檢舉，說接到檢舉，有監委濫用公務車，結果那個監委大嗆，說他沒有公務車搭很慘，下雨天要坐捷運、還要走路。我看到這樣的發言，簡直是瞠目結舌，覺得何不食肉糜？全國的公務人員哪一個不是這樣上班的？監委有比較忙嗎？但是他講了一句很有啟發性的話，他說什麼？他說不是只有監察院有公務車，要查全面都要查！

先請問秘書長贊不贊成他這樣的呼籲？

劉秘書長建忻：跟委員報告，我想所有機關在使用公務車的時候都應該遵守相關的規定。

黃委員國昌：好，我們來看一下，考試院目前有12部首長專用車、1部副首長專用車，我指的是院本部喔！

劉秘書長建忻：是。

黃委員國昌：其他銓敘部、考選部以及保訓會的，我還沒有算。保訓會的資料在本席的下一張PPT，考選部、銓敘部、保訓會總共有9部正副首長專用車，院本部有12部首長專用車，現在這12部首長專用車是怎麼使用的？可不可以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院長、副院長都是首長嗎？

劉秘書長建忻：首長專用車現在就是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和副秘書長……

黃委員國昌：4台？

劉秘書長建忻：這4台就是定義上……

黃委員國昌：其他考試委員呢？

劉秘書長建忻：其他考試委員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6個考試委員嘛！對不對？

劉秘書長建忻：我們有6位考試委員。

黃委員國昌：12部扣掉4部正副院長、正副秘書長，還有8部嘛！

劉秘書長建忻：是。

黃委員國昌：然後有6個考試委員？

劉秘書長建忻：現在載送我們6位考試委員的車輛，他們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樣要提出派車單。

黃委員國昌：一樣要提出派車單，所以不是專用車？有沒有固定的司機？

劉秘書長建忻：跟委員報告，其實慣例上以前都是專用車，在很多屆前，不過在幾屆以前立法院有做成決議，認為考委不應該是專用車……

黃委員國昌：有沒有落實？

劉秘書長建忻：有，這個部分有，因為考委的車輛都要接受公務車的調派。

黃委員國昌：所以司機跟考委不是專屬的關係？

劉秘書長建忻：但是他還是會有一個對應關係，只是他……

黃委員國昌：沒有專屬的關係，有對應關係喔？

劉秘書長建忻：我的意思是，考委的車輛……

黃委員國昌：那你還敢講有落實喔？

劉秘書長建忻：因為考委的車輛也要接受公務車的調度，也就是說，如果公務車需要量比較多的時候，我們單位會調配載送考委上下班的用車。

黃委員國昌：沒有啦，不要講這些雜七雜八的，我現在只有問首長專用車。在你們給立法院公務車的車輛明細表裡面，有12輛首長專用車，扣掉正副院長、正副秘書長後還有8輛，考試委員有6名，所以首長專用車的數量大於所有院本部的正副首長，這樣講沒有錯吧？

劉秘書長建忻：對，因為這次考試委員提名人數沒有到9位。

黃委員國昌：我在問最關鍵的問題以前，上一屆國會的時候，秘書長應該很清楚，你有被檢舉過搭公務車出入青平台基金會大樓，那時候潘孟安、姚立明也有一起與會，這件事情你還記得吧？

劉秘書長建忻：對，那一次我是去拜會青平台的鄭麗君董事長。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是公務？

劉秘書長建忻：我去拜會他這個部分……

黃委員國昌：是公務？

劉秘書長建忻：是公務。

黃委員國昌：晚上9點是公務？

劉秘書長建忻：應該說我們在拜會相關民間智庫的話，這個其實也是都做一些……

黃委員國昌：這是民間智庫，還是賴清德的民間競選總部？

劉秘書長建忻：這個部分我沒有參與，但是我……

黃委員國昌：你確定沒有參與？真的沒有參與？

劉秘書長建忻：我是去拜會鄭麗君董事長。

黃委員國昌：上一屆立法委員問這一題問得很溫和，那時候我人不在立法院，我也想說算了，就尊重那一屆立委的職責。我只是要喚起你的記憶，同時讓所有考試院的正副院長大家一起共同勉勵、共同警惕，公務車是不是可以這樣用？現在風波變成這個樣子，既然有監委呼籲要查就要全面查，沒關係！那我們就來全面清查。是不是可以請考試院，包括所屬的兩部，還有保訓會，針對今年考試委員以及你們正副首長使用公務車的情況、派車單影本以及公務車司機加班的情況（每個月加班的時數以及加班費），會後把資料送給全體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可以嗎？

劉秘書長建忻：好，我回去來蒐整資料。

黃委員國昌：需要多久？3天之內？

劉秘書長建忻：好，我們儘快。

黃委員國昌：3天之內喔！把今年所有的狀況提到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然後我們收到狀況以後，有沒有必要排專案報告，我再請召委來加以斟酌。

進入今天的主題，周弘憲院長當初在進行考試院院長同意權的時候，我在跟他詢答時，他有跟我承諾，他一定會提出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正草案，這件事情有做到，周院長說到做到，我沒有後悔當初投他一個贊成票。但是我們今天要進入整個法規範細部的討論，逐條的時候，我們可以再交換意見，但有幾個大的原則性的問題，我先請教保訓會主委。法裡面有說，針對霸凌的狀況，機關首長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處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這是考試院的提案嘛？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這個機關首長怎麼定義？

蔡主任委員秀涓：機關首長指的就是，我們是相對於職安法裡面它講的是民間的雇主……

黃委員國昌：是啦，職安法是民間的嘛！在公務機關的機關首長如何定義？

蔡主任委員秀涓：在整個組織法裡面明定，掌理跟負責整個機關政務推動的那一個最主要負責人，我們稱他為機關首長。

黃委員國昌：依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法的規定，我們的機關有四級，有一級機關、二級機關，三級機關、四級機關，到第四級的機關首長全部都算，是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好，那司長算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他算單位主管，不算機關首長。

黃委員國昌：現在問題就來了，單位主管司長就很大啦……

小心喔！小心、小心！

主席：我們先休息。

秘書長，你先坐著休息，沒事吧？

劉秘書長建忻：抱歉、抱歉！

主席：沒有、沒有，這個不是任何人的問題，秘書長先休息。

立法院這邊有醫務室，我們再請他們過來一下。

各位委員，如果我們讓官員坐到詢答的位置，大家可以接受嗎？

翁委員曉玲：可以啊。

主席：好，主委，我們就到官員的位置那邊去接受詢答，因為這個台子壞掉了。

秘書長，等一下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或不舒服，你隨時跟我們說，不用擔心耽誤會議的進行，就隨時跟我講，我們需要停止或是你有什麼需求，就直接跟我們說。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委員關心。

主席：身體健康為第一優先。

劉秘書長建忻：抱歉，個人身體狀況妨礙會議進行……

主席：不要抱歉，身體的問題絕對不是任何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什麼問題，你隨時跟我說，以您的身體健康為我的第一考量。

劉秘書長建忻：是，謝謝，不好意思！

主席：謝謝秘書長。

劉秘書長建忻：抱歉！感謝委員。

主席：我們會議就繼續。

黃委員國昌：謝謝主席，其實我是建議啦！看是不是直接讓秘書長先離席？

主席：有，我剛剛有跟秘書長說，秘書長如果需要請假，可以先請假回去，我們這邊沒關係。

劉秘書長建忻：沒有關係，謝謝委員讓我坐著，謝謝。

主席：請秘書長要隨時注意身體狀況，看有沒有撞傷或什麼，一定要講。謝謝秘書長。

黃委員國昌：好，那就繼續下去了，就麻煩保訓會的主委回答就好了。所以我們先從法條的定義開始，司長不在你們這次所提出法案的機關首長的範圍當中，對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他不算機關首長，但是他算是負責人之一，因為如果在現場當中，他是實際指揮監督者。

黃委員國昌：我就具體的講我的法律意見，從過去衛福部所發生的案子可以清楚的呈現出來，不用到機關首長，部門主管的權勢就很大了，如果去問一般的公務員，司長大不大？司長講的話敢不敢違逆？為什麼有司長叫人家在那邊要深蹲、做伏地挺身，還叫下屬自殺，這個應該都是落入這一次保訓會所提出的公務員職場霸凌的定義範圍內，沒有錯吧？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對嘛！現在問題就來了，屬於你們所定義的職場霸凌範疇，但因為他不符合機關首長的定義，導致沒有辦法對他處以行政上的罰鍰，而現實上是什麼？現實上在公務體系裡面，隨便問一問公務員就知道，他的權勢很大了！要不然在衛福部怎麼會出現這樣令人髮指的狀況？沒有關係，我質詢就是要把這個point講出來。我跟其他委員，包括吳宗憲委員、羅智強委員等等，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到處理具體條文的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希望到時候考試院、保訓會的心胸能夠放寬一點，全部嚴格限定在機關首長，保護的範圍是不是足夠？這件事情可能要討論一下。我的時間到了，跟今天所提的法律案有關係的，我們都到逐條再來處理。

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一下銓敘部，之前就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台灣民眾黨團的立場是我們要保護警消同仁，因為他們非常辛苦。在政策上，銓敘部有不一樣的看法，我理解，因為你們要面對所有的公務員，針對警消特別處理，銓敘部一直有不一樣的看法，我都理解。但問題是這個法律案現在已經三讀通過，一些基層警消退休人員反映，三讀通過了，到底什麼時候要做？我找警政署來，說現在跟你們好像有一些意見不一樣，需要多久？請銓敘部。

懷次長敍：第一個、這個法律已經在今年4月25日經總統公布生效，這是一個有效法律，本部一定會執行，大家不用擔心。另外，這個法通過以後的實際執行，事實上在4月29號、5月16號跟5月28號內政部跟本部政務次長都有召開會議，因為有些執行上的細節並不是……

黃委員國昌：還需要多久？

懷次長敍：目前警政署必須要研修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的施行細則，因為現在的這個情況……

黃委員國昌：所以現在是警政署的問題？

懷次長敍：對，這有很多討論，因為有很多細節。我也是基層公務員出身的，這個法律通過不是我們想像的好像明訂一些……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

懷次長敍：尤其這個裡面已經退休的人就跟沒有退休的人超過4萬人。

黃委員國昌：你把要做的工作還有需要多久清楚地讓大家知道，讓所有基層的同仁可以知道就好。

懷次長敍：沒問題。我們後續還要再進行電腦系統的需求處理，那個部分我們跟專業單位討論過，大概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因為這涉及到……

黃委員國昌：三個月時間？

懷次長敍：對，因為這涉及到需求……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就等你三個月。

懷次長敍：我也跟委員報告……
黃委員國昌：因為今天你時間講出來了，大家就等你三個月。

懷次長敍：對，三個月要完成電腦系統以後，我們才可以開始作業，不是三個月就把這個事情做完。

黃委員國昌：所以總共需要多久？

懷次長敍：我們是預計，因為我們也要考慮到部裡同仁的工作負荷，如果很順利能夠三個月把電腦系統完成，預判應該在年底以前可以把四萬多件都完成。

黃委員國昌：年底以前？

懷次長敍：對，把四萬多件都完成。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

懷次長敍：但是這個都會追溯。
黃委員國昌：你們需要時間，一定給你們時間，只是權責要釐清。

懷次長敍：會。
黃委員國昌：你要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心理預期，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退休了以後，知道你們辛苦、需要時間處理，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也肯定今天銓敘部表現了一個態度，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你們會遵守、會執行，這個態度非常好，這個態度真的非常的好！比現在行政院院長卓榮泰的態度好太多了，只是在具體執行的時間上，你們說希望年底以前完成，那就拜託銓敘部的同仁跟警政署的同仁加把勁，因為對於給這些退休警消保障這件事情，他們期待了非常久。既然法律完成三讀了，儘量能夠趕快真正的施行。謝謝。

懷次長敍：好，謝謝。
主席：謝謝。

下一位請王義川委員發言。

王委員義川：（9時36分）謝謝主席。請教一下保訓會主委，要修這個法，過去當然有一些爭議，希望是不是跟職安法一起來處理。這一次特別把它拉到公務人員保障法來處理，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目的就是加速、趕快把公務體系比如霸凌這些課題，能夠有一些懲戒的機制，甚至有相關的救濟機制。我的理解是對的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沒有錯。

王委員義川：勞動部的看法呢？

蔡主任委員秀涓：因為勞動部目前也有將職場霸凌的部分納入，但整個保障法是基於院長在大院行使同意權的時候所做出的承諾。此外，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定，考試院所掌理的保障本來就是考試院應該要很積極、當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在這個修法的過程當中，跟勞動部主要的互動就是儘可能讓雙方的……有關於……他們是對私部門的勞工，我們是對政府部門公務人員相關的保障、處理程序、課責，還有包含相關的罰則等等，都儘可能的一致。

王委員義川：除了保障法，院裡也有一個安衛辦法嘛？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王委員義川：我的理解是你們也有在做相關的修正，對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

王委員義川：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修正的主要內容涵蓋哪些？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這次的修正是相當大幅度的，第一個是前年跟去年有關消防法的部分，雖然已經納入了消防法專章，但是我們也一併把高風險職務以一個專節特別在處理。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屬於安檢跟辦公場所執行職務相關的設備等等。第二個部分當然就是這次大家最關心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這一章特別做了一個有關職場霸凌的專節，在這個專節裡面我們完成了整個架構，因為行政機關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逐級高密度的監督，所以從主管機關開始設安全及衛生防護諮詢會。再來，各機關必須設安全防護委員會，這裡面不管是性別或者外部人員，都要達到不低於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王委員義川：可是針對你剛剛講的這些機制，保訓會經常會被質疑一件事情，我們也會接到陳情，叫做官官相護。在這個機制上，現在保訓會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杜絕外面這樣的疑慮？就是說反正送保訓會也沒有用，保訓會就是官官相護，護著我的長官，所以我進來這裡進行相關申訴、救濟也沒用，保訓會沒什麼聽我說，我說一說都是多說的。保訓會也應該有聽過這樣的說法。接下來像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法，怎麼樣在這樣的機制能夠防範，譬如被霸凌最後還是出現官官相護？

蔡主任委員秀涓：官官相護就目前的機制不會有，因為這是信任問題，為了解決這個信任問題，所以我們在這一次保障法跟安衛辦法的修法，第一個、所謂的官官相護其實不會發生，因為被霸凌的人對機關申訴，或者被機關首長霸凌必須向上級機關申訴，他不服以後到了保訓會再申訴，保訓會整個審議是非常公正、客觀的，所以並不會出現所謂官官相護的情況。但是為了讓申訴人能夠更加放心，所以我們有在安衛辦法第四章通報跟第五章監督這兩章裡面特別設計，保訓會會要求各主管機關每年彙整安衛跟霸凌的案件數，如果有異常，我們會再去抽查；此外，如果保訓會接獲申訴，我們自己也可以主動進行調查。

王委員義川：好，你們後續會成立相關的委員會嘛，剛剛有提到外部專家。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王委員義川：我想請問一下，這是一個專家庫的概念？還是一聘一年，就是這幾個人？還是每一次案子就由保訓會去處理專家的部分？比如說一次5個專家、幾個專家進來，現在的設計會是什麼？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保訓會將來在調查這些因果關係的審議小組會依照案件性質，還有這個公務人員是屬於什麼職系，因為這會涉及到有沒有違反職場霸凌及安衛辦法的界定，所以他不是像委員所講的是專任的、一聘聘多久，不是，我們會用的是人才庫的概念，每一次根據不同的案件需求，會邀請、聘請不同的專業，這樣比較能夠符合當事人真正的現場了解。

王委員義川：好，那這些所謂的委員也會是公開資訊嗎？資料庫也就是人才庫是公開資訊嗎？就是實際上審議未必要公開，可是這個部分，外界總會覺得說你們到底聘的是不是專家、是否能符合實際的狀況，所以這個人才資料庫會是公開資訊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報告委員，目前我們規劃會是公開資訊，因為不只是保訓會在組成審議小組調查案件時需要，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行政機關來問我們說將來安衛辦法上路以後，在組成這個機關內部的安全衛生防護委員會時，也需要大量的外部專家學者，而且這個範圍包含很多領域，心理的、法律的、治理的，還有諮商的。我們現在正在擬人才庫設置辦法當中，未來這些願意成為我們專家人才庫的，當然我們會經過訓練、挑選，這會是一個公開的，因為聽起來各機關都希望我們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人才庫。

王委員義川：好。最後請教一下，有關這個保障法，我們公務體系裡頭都有約聘僱人員，他們是勞保，也在這個規範裡頭嗎？還是一個單位、一個機關裡面就是有兩組人，這一組人是適用這個，另外一組則適用勞動部相關的環安衛的規定？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跟委員報告，這就是這次我們跟勞動部的共同默契，我們兩邊共同的最大希望就是不要讓任何一個人被漏掉，所以本來政府機關裡面適用職安法的這些人，在霸凌的申訴程序，申訴的部分以及調查的部分，兩邊的制度、程序就是一套，所以我們在第一百零二條就會加上準用，但因為他的身分別不同，後端的救濟還是各自回歸原來的法制。

王委員義川：那一個機關不就要有兩套制度？

蔡主任委員秀涓：目前機關裡面就是這樣，因為他的身分別還有跟機關的契約關係是不一樣的，現況也是這樣進行，但我們這一次至少讓程序上面是一致，有往前走了一大步。

王委員義川：OK。就是最開始的那一段，也就是申訴的機制……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申訴、防治都是一致的。

王委員義川：是一致的，只是到最後關頭的時候是走不同的路徑嘛。

蔡主任委員秀涓：救濟不一樣。

王委員義川：如果這個救濟的路徑先擬定了，勞動部的相關法規也跟上來了，這樣整個就會比較完整。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王委員義川：好，謝謝。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翁曉玲委員發言。

翁委員曉玲：（9時46分）劉秘書長辛苦了，雖然待會第一個問題我就要先請教您，之後還會再請教保訓會蔡主委以及銓敘部的懷敍次長。
首先，我想先請教劉秘書長，因為本席一直都很關心有關於國家考試的出題委員和命題委員的費用是否調漲、提高的問題，所以我在去年就已經詢問過考試院，有沒有考慮隨著物價的調整，而且這是十幾年來都沒有調整過的，將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的費用進行合理的調整，請問考試院現在有在做這方面的規劃了嗎？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委員長期以來對這個議題的關心，也剛好跟委員報告，現在正在進行的考試院院會，其實就已經把這個案子排上去，我們預計目前的方案應該是用未來兩年時間逐步地把審題、命題、閱卷等等，以及試務人員的費用，分兩年的順序把它調高。這個案子今天通過之後，我們暫時還不會公布，因為依照相關的法規，這個要送到行政院核准。

翁委員曉玲：是。可以先透露一下大概會調高的幅度是多少嗎？因為我們看到從明年開始的國考報名費是調漲25.8%，所以接下來像是命題費、閱卷費調整的比例會是如何？

劉秘書長建忻：這個比例我查一下，會後我再提供給委員。

翁委員曉玲：請問為什麼要兩年才能夠達到你們所謂的調整目標？

劉秘書長建忻：這應該是分批調整啦，他希望不要一下造成考選基金太大的負擔，像是委員關心的命題、閱卷等等，他們會先就這個部分做調整，有一些試場事務人員的部分，第二階段會再跟上來，也就是說一下就全部調整，可能增加的支出會對考選基金造成比較大的負擔。

翁委員曉玲：是，你應該已經有方案了嘛，預計……

劉秘書長建忻：對，我們預定應該明年就會上路了。

翁委員曉玲：所以命題費要調漲多少percent？

劉秘書長建忻：這個數字我要查，因為我今天資料沒有帶過來。

翁委員曉玲：好，那就麻煩請會後再提供給我。

劉秘書長建忻：我會後請考選部再提供給委員。

翁委員曉玲：好的、好的，謝謝秘書長。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

翁委員曉玲：另外就是有關於育孫假的問題，本席這次有特別提案要修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將原來只有育嬰假可以請育嬰留職停薪，增加育孫也可以留職停薪。我剛剛進來時有聽到懷敍次長說這個部分似乎不需要修法，直接修辦法就可以了，可是本席的看法是認為我們應該把這件事情提升至法律位階。在法律裡面明定，那麼未來這就是主管機關的責任，你們就應該要依法律來訂定相關的辦法，我認為有這樣的法律授權依據，未來行政機關也比較好辦事，否則不知道會不會換了一個政黨又換了一套作法。事實上，就算是我們現在明定在法律裡面有育孫假，相關的施行細則還是由銓敘部去擬定相關的辦法，是考試院或是銓敘部要去擬定相關的辦法，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修法還是有必要的。請問次長，您的看法如何？您是否同意我的見解？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委員的提案方向我們都支持，只是我們在看這個文字的時候，因為「嬰」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就是幼兒的意思，我們也仔細看過您提案的文字內容，因為委員在意的是目前留職停薪辦法的法源依據也是來自於公務人員任用法，已經有法源依據，而您這邊是比較認為我們設的但書條件不OK，我們部裡面也認為委員的這個方向是可以尊重的，所以我們就認為，或許在這種情況下，本法可以不用修正。但是我們會把您所在意的部分直接修掉，這樣所謂的但書部分就整個拿掉，未來就是育嬰的概念，因為「嬰」就是包含「孫」……

翁委員曉玲：好，了解。

懷次長敍：當然如果大院，我們還是尊重最後的……因為這是立法政策的問題，基本上這個方向我們都認為可以去做，只是在技術上，我們認為很快就可以把它……

翁委員曉玲：好，謝謝次長的說明。我想我們修法的部分，因為今年提案了，接下來可能也會排審，我還是非常希望這個案子能夠三讀通過，當然我也很希望銓敘部能夠趕快加緊腳步了，如果您說修現在的辦法就可以做的話，那就可以趕快來檢討相關的辦法是不是可以放寬育孫的條件，也希望銓敘部能夠儘速地提出相關辦法的修正案。

接下來有關於職場霸凌的部分，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就教保訓會主委，不好意思，應該先是人總。去年以來，我們看到有好多機關接連發生主管霸凌公務人員的案件，所以人總在去年也成立了職場霸凌案件的通報平臺，本席曾經函詢人總關於通報平臺的通報以及處理情形，就是霸凌平臺的通報及處理情形的狀況為何？人總在3月27號有回復給我目前所收到的案件數以及進入調查程序的數量，總共收到327件，進入調查程序71件，只有3件是成立職場霸凌案，還有138件在處理。本席想問的是，又3個月過去了，到目前為止你們已經收了多少件？

陳處長月春：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統計到5月31號，就是從我們霸凌平臺成立，自去年12月13號到5月31號，我們收件收了485件，目前已經結案的案件有358件，處理中的有79件，撤案的有48件。

翁委員曉玲：成立霸凌的案件呢？

陳處長月春：成立霸凌的案件有20件。

翁委員曉玲：已經從3件跳到20件？

陳處長月春：對。

翁委員曉玲：所以代表你們成立這個霸凌通報平臺其實有發揮一些作用，畢竟可以從通報平臺當中知道，到底有多少的公務員覺得他在職場上面受到霸凌。這個部分我也希望人總能夠儘速將霸凌平臺處理的結果做適當的公布，甚至關於成立案件的態樣是怎麼樣，你可以去識別化，並且可以把這些案件公布出來，然後讓各機關公務員都知道如果遇到這種職場霸凌情況的時候要如何處理，這應該是保訓會的業務嗎？還是人總？

蔡主任委員秀涓：報告委員，對，其實只要審議結果確定以後都會公告在我們的公開資訊裡面，就像委員說的，後續的分析等等目前我們都有在做。

翁委員曉玲：好的，希望你們能夠再努力。

接下來，在這次的草案裡面有看到，不管是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二，其實都有針對機關首長經過認定職場霸凌的話會處罰鍰，不過剛剛黃國昌委員也有提到，在這個草案裡面對於機關首長的定義不是很清楚，不僅是機關首長定義不清楚之外，還有所謂的負責人員，請問負責人員跟機關首長有什麼區別？以及負責人員、機關首長的涵蓋範圍到哪邊，像科長、局長、司長算不算？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說明，機關首長誠如我剛剛在這邊所講，依照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首長明定在各機關的組織法裡面，這只有一個；但負責人就是視現場的狀況，所以他可能是從科長、到司長，也可能到主秘或者是次長，主要來說，負責人是指在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的現場有比較高度的關係性，並代替機關首長行使監督管理角色跟功能的人，所以兩者的差異是不一樣。當然，機關首長在一些特殊的情況底下也可能就是負責人。

翁委員曉玲：按照主委的意思就是，負責人可能會有不同層級的，而且也可能會有多重的負責人。那麼未來是不是可以訂立一個類似SOP的作法，關於到底在什麼樣業務底下的負責人是誰、首長是誰？否則的話，因為公務員裡面有高低階的職等，會不會高職等就莫名其妙地被視為是負責人？所謂的監督關係我覺得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本席也希望保訓會在這部分可以把它訂得更清楚，或是未來能夠提供一些相關的案例、標準讓大家有所參考、有所依循。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各機關都有分層負責明細表，而機關首長如果從最廣義來講，他可能會被課責的範圍很多，但是基本上，各機關的授權或者什麼時候誰是負責人的這件事情都有分層負責明細表會明列。不過非常謝謝委員的提醒，未來我們在指引跟通函裡面會特別去強化，請各機關要注意這一點，謝謝委員。

翁委員曉玲：好，謝謝。

主席：謝謝翁委員。

劉秘書長，因為我看你臉色真的沒有很好，你是不是考慮請假？我們知道因為……

劉秘書長建忻：沒關係，委員，讓我把這個任務完成，謝謝。

主席：真的嗎？因為我們都知道你真的很有心希望完成……

劉秘書長建忻：如果我等一下不舒服再跟委員報告，我再跟您告假好了，謝謝。

主席：好，因為我看你的臉色，希望你如果真的……

劉秘書長建忻：應該有慢慢恢復。

主席：好，謝謝秘書長。

接下來我們請翁曉玲委員代理主席。

主席（翁委員曉玲代）：現在有請吳宗憲委員質詢。

吳委員宗憲：（9時58分）首先，昨天我們國民黨徐巧芯委員有提到一個陳菊院長的問題，剛好今天我們在討論有關公務員的部分，我也把一些問題提出來問一下，當然我也希望陳菊院長能夠早日康復。

我想請教一下人總這邊，像院長級別政務官的人事問題是由誰來主管？

陳處長月春：以監察院來講的話，監察院院長應該是總統任命的職權。

吳委員宗憲：對，任命，那我是指他在一些相關的公務體系上面還有關於人事的部分是由誰來主管。

陳處長月春：現行來講，應該還是在考試院。

吳委員宗憲：考試院，謝謝。

秘書長，我想請教一下，昨天有委員提出來院長已經請病假5個月了，我想了解一下，過往有沒有主官因病請病假5個月這麼久的紀錄？

劉秘書長建忻：我沒有這個印象，但是……

吳委員宗憲：政次知道嗎？好，沒有。

因為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畢竟是主官，主官已經請病假5個月了，這個問題好像全國很多人一直在反復問，但因為我自己對這塊的法規也不了解，所以我今天才會來請教這個問題。沒關係，如果大家不是那麼清楚，那有沒有規定擔任主官、院長級的請病假時限能夠多長，有沒有這個規範？請政次。

懷次長敍：謝謝，我跟委員報告，依照公務員請假規則，病假有28天，如果請滿病假以後還沒辦法恢復、還沒辦法來上班的話，就可以申請延長病假。而延長病假時間是2年可以請1年的時間，如果身體好了、有醫師證明可以回來上班，那就可以回來上班，目前這套制度是全國公務員都全部適用。以上報告。

吳委員宗憲：好的，我自己擔任過公務員，我也了解這個制度，但是在五院裡面，一個院的主官有這個狀況的時候，所以我們今天才要來請教一下，看看有沒有不同的規定，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本日的主題，我想請教一下秘書長，最近我們在討論一個抑留剋扣的問題，那我想請教一下秘書長，有關抑留剋扣可能涉犯的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或是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如果公務員因為這樣而被判有罪的話，這個會不會影響到他將來的公務員或是退休金的請領？

劉秘書長建忻：這個部分我請銓敘部懷次來回答。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的規定，如果公務員被判有期徒刑確定的話，這是會喪失公務員身分，以上報告。

吳委員宗憲：那會影響到退休金的請領嗎？

懷次長敍：會啊，會影響。
吳委員宗憲：好。我想我這邊就是做一個論述、一個確定，因為我之前有對一個抑留剋扣罪告發，我這邊也是要敬告所有的公務員，如果涉犯抑留剋扣罪的話，將來判決確定，假設判有罪、萬一判有罪，這會影響到官職還有退休金，而且這個追訴權時效還滿長的，這個部分我先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再請問一下，關於我們這次修法，我想請教秘書長，這次修法其實我在意的就是外部監督的問題，我想我去年11月、12月那個時候一直提到我們現在的公務員，為什麼這幾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越來越少？這是數字上就可以顯現出來的，是不是社會上在這段時間，我覺得政治上的運作有點刻意把公務員打成是米蟲、退休公務員更是米蟲，很多人是在營造這樣的觀感，所以造成社會上很多人對於公務員不是那麼的友善。像我們都是公務體系出來的，我們就很清楚，達到某一個位置以上的升遷其實看的是政治傾向，這個早就凌駕於文官的專業。我想大家都任公務員、都在公務體系，也都能夠心領神會我今天在說什麼。我的意思是，像這段時間這個樣子，到底我們營造了什麼樣的工作環境給這些公務員？還有現在的公共衛生裡面講得很簡單，就是職場的問題也是影響健康的一個重大的社會致病因素，我們公共衛生領域的人都有提過這個見解。既然公務員就相當於民間企業裡面的那些勞工，而我們對於勞工，我們對於私人企業是這麼要求他們要重視勞權的話，那對於公務員，我想也是要去重視他的權利。

其次，公部門一直以來有一個問題，就是當他受到一些不利益對待的時候，他的申訴管道通常就是在部門內部或是向長官，但是他今天面對的可能是來自於長官的霸凌、長官的要求，這時候他該怎麼辦？這個就是我們有意見的地方，所以最近有一些公務員的團體希望公務員乾脆一併適用職安法好了，他覺得職安法反而對於勞工的保障是非常的完整。我想請教一下秘書長您是否認同，有關我們草案第十九條的處罰，還有安衛辦法草案第五條的防護委員會等等，你認不認同我們引入多一點的外部委員來擔任委員？

劉秘書長建忻：這個方向跟我們現在安衛辦法的修法方向也是一致的，所以為什麼在調查事故的時候希望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外部成員，在防護委員會這部分有三分之一是學者專家。

吳委員宗憲：好。我現在跟秘書長報告，關於我們保障法草案第十九條之一，我看了一下第十九條之一草案還是由上級機關來監督，而不是由獨立的外部機制來監督，這到底有沒有辦法有效的保障公務員？這是我懷疑的一個點。當然您剛剛有提到安衛辦法，外部的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是他主要受理的還是由副首長所召集、機關的副首長所召集，這是不是真的能夠有效的獨立？我想這部分再提供給秘書長參考一下，就是這個草案……

劉秘書長建忻：其實我們公務員都有一個救濟機制就是保訓會，例如霸凌如果申訴不成、如果不服的話，再申訴會在保訓會這邊。

吳委員宗憲：好的、好的。但是至少機關內部是第一層嘛，而第一層，如果我們能夠的話，當然是給予他完整的保護，因為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們對於勞工的保護就是越來越完整，譬如說有勞安問題的時候，勞動部有勞安署，而且有勞安署跟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民間團體組成的外部監督機制，所以我就說公務員的保障似乎遠低於勞工，對於勞工……

劉秘書長建忻：如果是勞工的話，他的第一層還是在企業內部，但是後面的救濟會到勞動部門，現在我們公務員也是一開始就是在機關內，救濟的部分是到保訓會，其實是同樣的結構。

吳委員宗憲：是，至少我們機關內部在審查的時候能夠引入外部的監督者、外部學者或他機關的代表，能夠引入更多的代表，我覺得這樣才能更能保障公務員。

劉秘書長建忻：是，謝謝。

吳委員宗憲：否則真的很多職場霸凌等等是來自於自己內部或者是長官，我想這是現在實務上偶爾會發生的。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關於職場霸凌的定義問題，我們職場霸凌是不是有一個持續性？我們有個定義是要持續性，對吧？

劉秘書長建忻：是。

吳委員宗憲：關於這個持續性，現在有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當然過往有很多判決，以前的判例現在是改成判決，很多判決也有提到持續性這個概念，但是如果今天是一篇文章霸凌某一個人，在網路上po上去之後，我們又沒有權力叫他下架，這是不是屬於持續性的霸凌？

劉秘書長建忻：關於持續性，其實我們也不完全以持續性為絕對的標準，定義的部分主委比較了解，是不是請主委來說明？

吳委員宗憲：好，那麻煩主委。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您問到的這個真的是很關鍵的議題，我們陸陸續續開了這麼多場各方的代表跟法制的徵詢，到底要不要只限於這個持續性？或者是說一次，但是他已經足以造成可能相當於其他人持續性更大的傷害？最後基於各方的代表還有包含……我們的代表裡面不只是法學者，還有很多很多是基層的公務人員，他們認為應該要把這種一次性的納入。重點就是霸凌，過去當然法理跟判決的確就是像委員所提到的，都是以持續性，但是現在霸凌的型態有越來越多種，所以如果一次就已經造成很大的生命甚至身心的傷害，那也應該要入法，這就是後來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定義裡面，不是只有持續性，把一次性也納入的原因。以上。

吳委員宗憲：好，主委，我這邊再補充一下，因為我國不像歐洲有一個遺忘權這個法治概念，歐洲有遺忘權，你可以主張自己的遺忘權，要求網路上面或是新聞上面下架某些過往的東西，但因為我國目前沒有，所以如果在我們網路上po一個東西，它的影響可能是5年、10年、20年，甚至當時這個記者下的這個標題可能只是當時的社會風氣，可能三個月後大家發現狀況不是這樣，但是這個東西會持續在網路上讓大家搜尋得到。有時候有些刻意的人就會拿這個當作武器來修理他的同事，或是譬如說政治對手等等，會有這個問題，所以是不是在所謂的持續性這個部分能夠以例示或是列舉等等的方式去做一個補充？不是說持續性不重要，而是有某些狀況，他的行為雖然是一次性，他是即成犯，直接就做完了，但是他可能造成的影響是非常的長遠，可能麻煩用例示或列舉等等的方式去補充這一塊，在此跟主委報告。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

吳委員宗憲：最後我想說的是，還是一個重點，我希望對於公務員的保障能夠增加，因為只有強大的公務員、好的人才來，國家才會越來越強大，因為今天不管誰執政，我都希望國家是強大的。這幾年公務員的錄取，其實來報考的人越來越少，我認為這其實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隱憂。

最後請教，如果機關違反的話，這個機關如果被裁罰，請問一下會不會主動公開告知大眾？如果不公開，我們要怎麼落實，避免公務員被霸凌？主委。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因為各機關還有我們保訓會自己會去調查，所以這個報告在安衛辦法裡面其實就有明白寫明這個必須要上網，保訓會目前的規劃也是，當然也會傾向是把他公開，因為這樣才能真的符合委員所提到的，那種效果才會擴散，大家才會更加的警惕，以上，謝謝。

吳委員宗憲：在不違反個資以及其他法令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希望資訊能夠透明。如果機關首長被開罰，會不會影響到未來升遷？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機關首長如果是政務人員，政治責任應該就是看社會輿論跟其任用者的判斷。

吳委員宗憲：如果是一般常任文官？

蔡主任委員秀涓：一般常任文官基本上以現在的狀況一定是影響升遷的，因為會留下紀錄。以上。

吳委員宗憲：好，那沒問題，謝謝主委。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再麻煩主委日後能夠多溝通，我們還是希望公務員的保障非常重要，希望人才都來為國家服務。好，謝謝各位，辛苦了。

主席：好，謝謝吳宗憲委員。剛剛吳宗憲委員有提到關於員工職場霸凌處理小組，或者在安衛辦法裡面所講的調查小組。因為調查小組裡面有訂一定的比例，外部成員的比例要大於二分之一，事實上，我們看到有些機關裡面的員工職場霸凌處理小組的成員，外部委員的比例其實是沒有大於二分之一，或者是根本沒有明定。這個部分我也希望考試院或者是保訓會，可以先通盤盤點各個部會機關裡面，自身所訂的員工職場霸凌處理小組中外部委員的比例及人數是多少。譬如我看到司法院根本也沒有訂所謂的外部委員，這個部分可能要在瞭解整個機關的情況之後，再來細緻化討論相關的外部成員比例會比較妥當，麻煩了，謝謝。

蔡主任委員秀涓：好，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沈發惠委員發言。

沈委員發惠：（10時13分）主席、各位同仁，我們也是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安排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的修正，我想目前在公務體系的公務人員，以及包括朝野、各政黨大家的共識，都希望能夠儘速完善立法來防治公務體系裡相關的職場霸凌問題並有所改善。今天雖然我們要審的這個草案非常多，包括考試院、民眾黨、跨黨派的委員都有提出修正草案，這些修正草案大概除了兩條比較特別以外，其他整個結構大部分都是差不多。最主要就是第一個，要提升法位階讓機關、國家負有防止公務人員免受霸凌不法侵害，並賦予國家跟機關這樣的義務，這個是今天修法最大、最主要的核心精神，也體現在第十九條的修法條文裡面，就是把國家防止公務人員受霸凌不法侵害的義務提升到法律的位階，這個是今天修法的第一個重點。另外也將過去規定在行政規則裡面的霸凌構成要件，提升到法律上來定義，這也是第十九條的相關規定，接下來相關配套的懲處規定在第十九條之一，包括懲處、罰鍰還有機關責任等等相關強化機關的防治責任，這部分就是規定在後面的條文。

關於我今天的質詢，基本上包括考試院所提出的草案我是肯定的，但是裡面有幾個部分我個人覺得可以再討論，現在大概先瞭解一下，在法案逐條審查的時候，也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第一個，關於第十九條是提升機關負有防護霸凌、避免霸凌的義務且把它提升到法律的位階，剛才吳宗憲委員也有提到，而我比較關心的是第十九條第二項所謂霸凌的完整定義，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持續性，就是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持續以歧視、侮辱言行及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這個持續性的規定是以持續性為原則，但是在後段又有例外規定，就是不必有持續性可是要件為情節重大，對不對？如果情節重大的話，即使不是持續性的行為，也必須包含在霸凌的範圍內，我直接請保訓會回應是否為這個法條的內容？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沈委員發惠：是，就是這個持續性。這個持續性的概念到底是不是持續，就像刑法裡面的凌虐跟傷害一樣，傷害是一次性，但是凌虐是持續性的。重點是現在這個例外條款把持續性排除的要件是情節重大，請問情節重大的舉證責任在哪一方？誰來舉證這個狀況是不是情節重大？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關於舉證，通常申訴人跟再申訴人會先主訴受到什麼樣的狀態，然後機關受理調查開始成立小組後，會就所謂的專業上因果關係去……

沈委員發惠：現在我是說持續性的，他可能只有一次的行為，但是這個一次性的霸凌行為到底是不是情節重大？如果不是情節重大，就不在這個霸凌的規範裡面。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所以那個情節重大，因為委員剛剛提到說情節重大……

沈委員發惠：舉證責任。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舉證責任。就是只要他有申訴了，就會有調查小組、外部機關，就會去決定……

沈委員發惠：舉證責任不會在外部機關的，我是說外部機關調查的過程裡面，誰來舉證？是由申訴人來舉證？霸凌者來舉證？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這個部分我要瞭解情節重大的舉證責任到底在哪一方？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由申訴人舉證。

沈委員發惠：由申訴人舉證？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沈委員發惠：好，這就由申訴人來舉證，舉證說雖然是一次沒有持續，但是要申訴必須舉證是情節重大，是不是這樣？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沈委員發惠：好，這是第一個。接下來第二個，我們在有關職場霸凌的申訴期限，申訴期限區分成兩種，一種是非權勢地位者，一種是具權勢地位者，對不對？在第三項第一款跟第二款做這個區分，對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沈委員發惠：它申訴的期限是不一樣的，具權勢地位者跟非具權勢地位者的申訴的期限是不一樣的。那權勢是如何認定？什麼叫做具權勢地位？什麼叫做不具權勢地位？這地方跟法律明確性原則我個人覺得有一點疑慮，這部分要怎樣認定是不是具有權勢者？等一下在逐條討論時你們要說明清楚。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跟委員報告，權勢跟非權勢在我們的定義上面是指機關中這個人的地位對於被霸凌人可能是主管，具有監督管理的角色跟責任，這是我們定義他具有權勢的概念。

沈委員發惠：你們在立法說明裡面第五項是這樣寫，我覺得……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在這上面是這樣寫，但是委員所說的確是正確的，我們討論權勢跟非權勢是需要再……

沈委員發惠：對，這個定義的認定會是值得討論的，在未來到底有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這是一個重要的地方。關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在這次修法草案裡面，我覺得有一個更嚴重的地方，在第十九條之一，「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應負責人員，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其應負責人員」不是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這東西不是我在這裡提而已，我看今天的書面報告，包括立法院法制局，包括法務部今天的書面報告，大家桌上有，大家可以翻一翻，包括司法院，司法院的書面報告寫得最兇、說得最兇，他說你們所謂「應負責人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誰是應負責人員？它是一個行政法人懲處責任的主體，你們卻用了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來規範應負責人員，這個會有點問題喔！

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是聲請釋憲比例最高的，幾乎所有公務人員相關規範法令在聲請釋憲裡面是比例最高的，而這一條法令，各個相關機關都直接點出第十九條之一的「應負責人員」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有所牴觸。關於這部分，你們雖然在立法說明第三點有提到，所謂應負責人員係指什麼、什麼、什麼，但這是你們的立法說明，這跟在法律條文上面的應負責人員……因為你們這裡寫「應負責人員」，但是你們在第十九條之一第六項卻是規範「機關首長」，機關首長就很明確是機關首長，但在前面你們就用應負責人員，我覺得在立法體系上面，第一個，也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第二個，應負責人員的部分，我認為等一下在逐條討論的時候，你們應該要設法把它明確化，不然我個人除了說……其實不只我個人，包括立法院法制局、包括法務部、包括司法院都認為這個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說得更兇一點，就是它有違憲的疑慮，違反明確性原則是有違憲的疑慮。所以我希望我們在立法時，請考試院秘書長等一下在逐條之前，能夠就條文中所謂「應負責人員」的部分做個考慮、做個文字上的斟酌，好不好？以上。

蔡主任秘書秀涓：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請吳思瑤委員。

吳委員思瑤：（10時25分）謝謝主席。建忻秘書長，你現在狀況……

劉秘書長建忻：可以，謝謝。

吳委員思瑤：真的要保重身體，平常忙於公務，也要關心自己的健康，真的很不捨，我們剛剛都嚇壞了！

劉秘書長建忻：抱歉，驚擾大家。

吳委員思瑤：你應該一樣沒有吃早餐，我也沒吃早餐，會貧血，我們要吃點早餐再上工。

今天我們在討論職場反霸凌，而且是公務體系的法制化，事實上如果要問我們的公務體系，而且有來立法院備詢的，其實立法委員也真的要自我檢視，我們恐怕往往成為造成公務部門同仁身心靈壓力一個很大的惡源，我們希望大家問政能夠專業、理性，然後一起來彼此尊重。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我在整理資訊的時候，赫然發現考選部有一個統計，從2014年到2024年這十年來，公務人員報考人數從35萬4,308位一直下降到2024年只剩下16萬6,000位來報考，等於是10年間報考公務人員的人數遭腰斬。所以鐵飯碗不再熱門，鐵飯碗不再是鐵飯碗了嗎？考試院有沒有觀察到這樣子的狀況？

劉秘書長建忻：跟委員報告，的確有這樣的狀況，也跟委員說明，公務人員報考人數如果長期來看的話，大概在民國100年左右是高峰，前面比較低，後面也比較低，但是現在當然有各種因素，包含少子化，包含民間的就業機會增加，因為經濟發展的狀況，民間薪資的誘因等等……

吳委員思瑤：選擇也更多了。

劉秘書長建忻：的確有更多的選擇，所以的確有這樣的現象，我們有一直在注意跟觀察。

吳委員思瑤：但我們還是需要持續的招募人才，而且要留住人才，再加上打造一個友善的職場，缺一不可，這就是我們在面對的。無論如何，我們看到臺灣的人才多元，願意往私部門服務，也都是好事，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有志於公眾事務的朋友們願意投入公務體系的工作。這幾年來，我們留才、攬才、友善職場做了很多，加薪、減壓、打造職場更friendly，這些缺一不可。

我特別要肯定賴清德總統提出來的6年50億的全民心理健康韌性計畫，要強化支持現在公務體系的EAP支持方案，我們要持續做。而加薪方面，這幾年來，從蔡總統到賴總統，四度為公務體系加薪，加薪14%，反觀馬英九前總統只加薪了一次3%。現在因為立法院在刪減總預算，以致於我們加薪3%的薪水今年遭到延宕，目前應當都陸續發放了吧？應當是嘛！人事總處點頭。加薪14%，我們如果經濟發展好，稅收增加，我們持續的為公務同仁來增加薪水，增加大家投入公務體系的誘因。

剛剛講的加薪之外，第二個就是減壓。我也利用這一次的機會來謝謝考試院、謝謝銓敘部，思瑤一路倡議的公務體系的心理假，從校園開始延伸到公務體系，你們現在正在修正請假規則嗎？

劉秘書長建忻：對，目前還在作業中。

吳委員思瑤：我做出提醒，謝謝你們回應了我的倡議，現在給予公務體系的身心調適假，公務同仁是每年3日，我支持。但是關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三項，我希望你們再回去停看聽一下，因為你們現在條文的寫法意思是，還是先去請事假，如果事假請滿了，身心假再來說，好像還是這個方向。我非常在乎的是，身心調適假不只是一個假可以放幾天，而是我們國家能夠藉由假別來去掌握公務體系的同仁們，我們可以follow、可以追蹤誰去請了身心調適假，可能他的家庭、他的情感、他的交友狀況或是工作壓力產生了我們需要協助的部分。所以在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三項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銓敘部再思考、斟酌一下，好嗎？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基本上請身心假是不需要先請其他假作為前提，但是因為委員您剛剛這樣講，對於您的質詢，我們去檢視一下那文字會不會產生……

吳委員思瑤：對，文字的用法。

懷次長敍：謝謝您，我們會再去看一下會不會產生誤解。
吳委員思瑤：否則一般就會覺得它是一個最後、最後，請滿了之後再額外的假，我想這個意義上就不對了，好嗎？

懷次長敍：是的，好。
吳委員思瑤：我們對於身心調適的支持反映在你們請假規則的修訂，我都尊重也感謝，但希望能夠做到更好，不要為德不卒。

今天的主題就是霸凌防治的三支箭，今天我希望保障法可以大家有共識，然後快速的送出委員會。之後還有考績法，針對霸凌加害者記過的懲處是第二關，考績法什麼時候可以送？

劉秘書長建忻：我們已經送了。

吳委員思瑤：好，希望下週莊瑞雄召委可以儘速來排審。關於安衛辦法，其實整個公務體系霸凌防治的執行面向都在安衛辦法，目前的進度如何？

劉秘書長建忻：行政院會銜送回來考試院，應該是昨天送回來的。

吳委員思瑤：所以目標7月1日應該沒有問題嗎？

劉秘書長建忻：我們目前暫訂7月1日發布生效。

吳委員思瑤：因為也公告一段時間了，我希望立法院的委員們，我們這麼投入霸凌防治在公務體系，如果對於安衛辦法有任何具體的建議，都可以在這段時間趕快提供給考試部門，能夠有正向的意見就採納。基本上，保障法、考績法及安衛辦法缺一不可，我們都希望在這個會期、7月底之前都能夠完備，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萬事起頭難，再難也要做，五大面向的保障法，民進黨團包括吳思瑤本人都全力支持，但是有幾個問題垂詢一下，霸凌防護補破網，人力的量能要補足，以後保訓會的責任重大，一個是人才，另一個是人力。我先講人力，保訓會的員額有沒有因應新的霸凌防制……因為保障法修訂之後，你們要大量投入，有沒有給你們員額、足夠的人力？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這麼關心很重要的量能問題。我們之前有跟人事總處……

吳委員思瑤：跟人事總處爭取？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有跟人事總處蘇人事長提這個問題，我們也有給了一個很合理的員額……

吳委員思瑤：暫時提出，你們也不敢實質大開口嘛？要多一點人……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畢竟才剛開始。

吳委員思瑤：現在給你們幾個？希望爭取幾位？

蔡主任委員秀涓：因為我們自己也盤點我們內部有一些同仁本來就是具勞動背景，再加上我們先行整併，這是一般機關在申請員額的時候基本要做的。

吳委員思瑤：一定要先做的。

蔡主任委員秀涓：經過盤點以後，我們跟蘇人事長說，希望能夠有20位，當然這是很理想的狀態。蘇人事長基於中央員額基準法，還有恪守立法院對於員額的控管，這是立法院過去以前的決議……

吳委員思瑤：所以先給你多少位？

蔡主任委員秀涓：所以他目前給了我們覺得……現階段剛開始上路應該是可以……

吳委員思瑤：先給幾位？

蔡主任委員秀涓：就是淨員額10位。

吳委員思瑤：先求有、再求好，10位？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這是有關人力的部分。

吳委員思瑤：我覺得上路之後大家在這個制度運行也更有經驗，可能人力的量能……一來可能是上手的人力不需要那麼多，但也有可能因為相關的案類暴增，顯現更需要人力，我們都希望人事總處可以來支持。第二個是人才，因為要建置很多的專家委員會，要增加霸凌防制的專業人才，你的專家學者資料庫要協助各級政府、各公務機關，你們怎麼進行？

蔡主任委員秀涓：目前我們已經有在撰擬專家學者人才庫的設置要點，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教育部、衛福部，還有勞動部……

吳委員思瑤：他們現有的人才庫。

蔡主任委員秀涓：因為他們本來也有一些專業的部分……

吳委員思瑤：其實校園也很多。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就校園霸凌的部分。主要三大部會的人才庫已經有建置而且建置得很完整，所以我們會跟他們請益。同時，因為這當中很多專家學者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會藉由這個部分……

吳委員思瑤：你們趕快延攬、擴大，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吳委員思瑤：然後跨部會來協力。人力是重要的，人才是重要的，這才能讓真正的執行能夠穩健。

最後希望今天委員會能夠支持民進黨團會提出的幾個修正動議，第一個修正動議就是回應剛剛沈發惠委員一直在垂詢的，要明定應負責人員的定義來落實明確性，所以民進黨團會提出第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對於所謂的應負責人員，係指機關首長或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人，儘可能用這個條文來補強，讓它更明確。

第二個、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的申訴適用範圍也要明確化，也希望委員會能夠支持民進黨團的修正動議。針對整個安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的建置，民進黨團提出兩個修正動議，一個是授權給保訓會訂定相關規範，針對後續的審認、裁處原則、審議程序跟組成，由保訓會定之。我希望在條文裡頭增列這個，讓你們好做事、有法源。

第十九條之二第三項是強化調查權跟裁罰權，也就是未來你們要去強化，真的要走到公務機關進行反霸凌的防制，也就是所謂的檢查，檢查工作要落實，我希望能夠入法。這個部分我想考試院應當都支持吧？協助你們把法更完備。

最後有一點點心聲想要表達一下，我跟培瑜過去都是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思瑤是從2016年上任，我們優先從校園反霸凌上手，因為我們非常遺憾，校園霸凌事件頻仍，當我們檢視了法規才發現校園欠缺反霸凌的處理機制，所以我們循過去在校園建置性騷、性侵害相關性平機制的整個制度運作，好不容易在校園催生了全國一體適用的各級學校校園反霸凌防制準則。這是我們從2016努力到前兩年才剛剛完備，但是也有人在倡議校園需要反霸凌的專法，如果要等有一個反霸凌的專法才能夠執行校園的反霸凌，恐怕要等很久的時間，所以我們都compromise先用一個霸凌防制準則在校園。

同樣的，在公務體系，因為一個遺憾的事件，讓我們更正視了公務體系要能夠有明確的公務體系反霸凌作為，我絕對支持從保障法先行。也許有人認為要專法，或有人認為要適用職安法跟私部門一起管理，但是那就來不及了。我們要抓漏，再來搞都更，所以我希望今天朝野各黨都能夠有高度共識，讓保障法完成審議，我也希望不需要送協商，也不需要表決，我們可以理性、正向的來討論法案，讓它在這個會期完成立法趕快上路，讓公務體系反霸凌可以做得更好。

建忻秘書長，身體健康、一切平安。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

吳委員思瑤：這是對您的提醒，也是對我自己的提醒。我們下次一起吃完早餐再上工，謝謝。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陳培瑜委員。

陳委員培瑜：（10時39分）謝謝主席。我就先跟保訓會對話，剛剛思瑤幹事長有先提了關於我們的修正動議，其實就是關於學校跟醫療機構的部分。因為剛剛你已經說明，我想我們後續就往這個方向一起努力。不過我覺得今天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們看到相關的公務人員保障法、安衛辦法跟職安法各自做了保護，如同思瑤剛剛說的，我們先抓漏，很希望今天後續的審查可以非常順利往這裡一起努力。關於學校的部分，公立學校尤其是這樣，接下來是醫療機構的部分，如果這個修正動議沒有問題，是不是今天我們就往這樣的方向修？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這個沒有問題，這樣更清楚、明確，謝謝。

陳委員培瑜：OK，這個也跟教育部或者衛福部討論過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這個有跟勞動部討論過。

陳委員培瑜：OK。

蔡主任委員秀涓：當時第一百零二條請相關單位來，衛福部跟教育部沒有特別提出來，但是在兩天前我們有特別跟教育部討論這件事情，他們也希望在第一百零二條這個地方能夠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他們是適用職安法的。以上說明，謝謝。

陳委員培瑜：沒問題。既然各個部會都討論過，我想那就不會只是我們閉門造車，所以我們後續往這裡努力。稍早也有委員提到關於人事總處統計霸凌案通報平臺的執行狀況，不管是已經成案的、撤案的或者是已經結案的，又或者是後續調查之中，其實我在上一次的質詢當中，也跟你們討論到關於所謂外聘人員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猜想你們應該已經做了相關研究。剛剛思瑤也有提到，這個是教育部霸凌防制準則所做的經驗，他們甚至做了通報平臺的流程，讓所有有關、事涉的當事人都可以依循著這個流程去通報。我知道你們在外部人才資料庫這邊會跟教育部或衛福部合作，但是我要順便一併提醒，處理流程的建置也很重要，因為你們的職場樣態跟教育部或是衛福部那邊是不一樣的，我們非常開心聽到你們說會有外部調查小組，相關委員也會有外聘，同時會確保他們的專業知能，真的可以協助處理公務人員職場霸凌，但是這個流程也要請你們回應一下，目前有沒有開始往這個方向規劃，也就是專屬於公務人員申報平臺的流程？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這是我們目前還在進行規劃中的一個部分，但是當然還沒有規劃到這麼仔細……

陳委員培瑜：這麼仔細，是。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我們會遵照委員所提供的教育部調查流程，這個看起來非常、非常縝密，然後再去把它……

陳委員培瑜：沒錯、沒錯！

蔡主任委員秀涓：因為場域可能不同、對象不同，但是我們會讓整個申報，還有包含整個調查，盡可能周延、縝密，讓外部監督的比重高一點，還有公開透明。謝謝委員提供這一張，我們回去會把它拿來看一看。

陳委員培瑜：可以再跟教育部討論，但是我剛剛已經提醒大家，因為職場的樣態不一樣、生態也不一樣，所以這個流程絕對不會長得一樣，而且公務機關其實樣態也很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會對你們後續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除了建置外部委員資料庫之外。另外也想跟保訓會分享，我們目前從教育現場收集到的另外一個可能你們未來也會遇到的困境，目前教育單位已經在處理了，我們跟國教署討論過，是什麼樣態呢？就是當外部委員專業化並且資料庫化之後，有一些學校的案件可能就固定習慣找某些外部委員配合，結果就意外變成某一種外部委員產業鏈，也就是說，開始有現場被指稱為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他們會開始提出另外一個控訴，就是當這些外部委員變成習慣性的協助某些學校一定要成案，或是習慣性的協助某些學校一定不要成案，甚至還有人開始打廣告，標榜著我這個外部委員可以同時帶著很多外部委員協助學校去處理案子。因為在調查過程當中、撰寫報告過程當中，或者是其他過程當中，都會產生費用，確實現場開始出現這樣的廣告，就開始有人擔心會不會有這個調查產業鏈，我們要怎麼防弊？關於教育部那邊的狀況，我們已經把很多收集到的陳情跟個案回報給教育部，教育部也非常積極在處理跟調查，我們感謝教育部在這件事情上非常正向，這邊就把相關的可能性先提供給保訓會，我想作為未來的防弊也非常非常地重要，好不好？

接下來我要請銓敘部，辛苦了！我想跟您討論一下，目前9月份運動部成立在即，我們辦公室最多關懷的焦點其實是兒少，目前在運動部的業務當中，跟兒少有關的會是全民運動署，還有適應運動司，甚至它跟教育部有接軌的學校體育有很多業務也會落在運動部裡，本席想要跟銓敘部這邊討論，我就是先做一個友善的提醒，目前體育署已經公開招聘非常多的相關人員，我們看到目前網站上已經開了80個職缺，80個，非常非常多，未來他們要逐年增加到400位；目前的體育署只有100位，再考80位，然後要想辦法逐年補足到400位。我們非常擔心一件事情，我剛剛講了這麼多，因為它會有大量的兒少業務落在未來的運動部當中，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公務人員離開現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有相關暴力的事情，或是他有不適任的各種可能性，於是他就被迫離開公務機關，甚至還有犯了相關兒少法，可是他可能不是永久被停聘喔！他可能只是暫時停聘幾年，或者是暫時多久多久，他還是有機會重新回到公務機關來interview這個職缺，對嗎？銓敘部，我的擔心是對的嗎？

懷次長敍：是的，如果他本來就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因為某些原因離開，事實上他是還有權利來應徵工作。

陳委員培瑜：沒錯，他有權利，我們當然要保障他的工作權。如果我們希望進到運動部，為這些兒少政策服務的公務人員，他們在相關的認知上，必須對兒少建立正確的認知，導致於他們可以做出正確的政策判斷，我們有沒有機會參考教師法，因為教師法在面對公務人員的免職跟懲戒後的處理，其實是有相關比較積極的條件設計，例如犯了學校性平的問題，或者是受到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犯罪的可能性，還有曾經有體罰、霸凌學生或者是犯了相關兒少法，它被放在教師法裡面積極的設定，這些人是不能再進到教育工作場域，跟兒童、跟青少年一起工作，我先說我不確定，銓敘部可不可以做這樣積極的條件設定？我今天就是拿出來跟你們討論，但是因為時間有限，我想這個提醒是針對運動部未來兒少業務的友善提醒，但實質上，如何落實這件事情，也需要您的專業意見，好不好？

懷次長敍：好，謝謝。
陳委員培瑜：所以你們可以做相關的研議嗎？

懷次長敍：對不起！我以為就是……
陳委員培瑜：提醒啦！你們有機會做相關的研議嗎？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公務員都有他的履歷資料表，過去他的行為因為某些原因，譬如說被懲戒、懲處，事跡都會寫在上面，我們會提醒運動部的人事單位，未來在進用這些人的時候，仔細審閱他的履歷表，尤其是剛剛委員提到，他如果是離職再任的，要去了解他當年離職再任的原因是什麼，因為這個事實上都有人事資料的歷程軌跡。謝謝委員的提醒，因為他們目前都還在進行中，我們會特別跟運動部負責這方面業務的人事主管同仁，特別提醒他在這方面更加仔細篩選。

陳委員培瑜：對，因為這個未來其實沒有太未來，他們目前已經開缺80個。

懷次長敍：是、是，我理解。是，了解。
陳委員培瑜：好，那就拜託銓敘部。

懷次長敍：我們會提醒他們處理。
陳委員培瑜：好，之後我們辦公室會再跟你們積極討論，當然，我們也已經提醒運動部了。

懷次長敍：是、是。
陳委員培瑜：最後一個是關於公務人員任用法實施細則，你們已經做了預告，這個版本其實跟2月的版本有一些差異，有些基層同仁的反映，我想你們應該是清楚跟知道的，對於預告細則出來，他們可能有一些疑慮，他們認為很多聲音沒有被採納，但我想我今天就是做一個友善的提醒，希望後續你們再搭配修法的時候，可以把很多的聲音一併考慮進去。

懷次長敍：好，謝謝委員的提醒。因為事實上，我們目前在修正的方向跟原來最早的方向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在草案出來的時候，很多的機關，特別我們必須要考量的，例如花東地區、偏遠地區，他們也都有強烈建議。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版本跟原來設計方式是一樣，即三個月加三個月，原來本身就是這樣，只是最後如果因為有偏遠地區等等這些，最多也就是三個月，還是跟原來的總時數是一樣。這部分我們也理解，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在人力業務推動上的需要以及在同仁需求之間，我們要有一個平衡。因為這是法令公告，還在公告中嘛……

陳委員培瑜：對！沒錯、沒錯。

懷次長敍：所以我們也是在收集各方意見，最後我們會儘量朝大家認為都可以的方向進行處理，謝謝。

陳委員培瑜：對，所以我剛剛說只是做一個友善提醒。

懷次長敍：謝謝您。
陳委員培瑜：不過聽到您很正向的回應，就是你們確實有在收集基層人員的聲音，而且考慮到臺灣偏鄉跟非偏鄉的樣態差異。

懷次長敍：有，是。
陳委員培瑜：好，以上，謝謝。謝謝主席。

懷次長敍：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有請羅智強委員。

我在這邊先做一個會議程序的宣告：在羅智強委員詢答完畢之後，先休息5分鐘，之後再請莊瑞雄委員。

羅委員智強：（10時51分）主席、在場的委員跟官員。首先，還是先跟劉秘書長致意一下，身體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待會的質詢主要會問保訓會主委，但是如果秘書長在您許可的範圍內要補充的話，也歡迎，我大概主要是問保訓會主委。

本次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法，預計要比照職業安全衛生法，正式納入職場霸凌的定義。因此，我首先想請教主委，現在定義為「職場霸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藉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持續以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公務人員身心遭受不法侵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你覺得這個定義是否足夠明確，可以讓公家機關職場霸凌申訴成案，而且消除舉證上的困難呢？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跟委員報告，有關職場霸凌的定義其實非常多，且不太一樣，我們整理了、經過很多法制徵詢、也參採了勞動部的草案。以目前來講，如果要說能不能夠具體為機關參採，我想在這些部分中，逾越職務上正當合理範圍這點在公務現場可以判斷出來，對於以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等情況，其實有通念，顯示也是可以的。當然，我想委員要提醒我們的是在不同案例當中會不會造成機關判讀上的困難，那我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已經在著手建立機制，也就是根據過去職場霸凌的成立跟不成立案件加以分析，而且會著手進行更可以操作的指引。以上兩點跟委員報告。

羅委員智強：好，謝謝。但我還是要說，以目前定義來看，我覺得法律不明確的問題還是存在啦！

那我想請教主委，你可知道在國際勞工組織在2022年通過的安全與健康工作環境基本公約中，對職場暴力跟霸凌的定義是什麼？您知道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我沒有很清楚，請委員教導。

羅委員智強：好，沒問題。公約載明，職場中的暴力跟騷擾包括可能導致身心傷害的行為、作法或威脅，無論是一次或持續發生，但是草案第一段主要是把職場霸凌要件定義為持續，這個部分跟國際標準有差異。當然，第一段也講了一句：「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這是例外條款嘛！可是現在來看什麼叫情節重大？標準是什麼？我想請教一下主委，可以概略說明一下什麼叫情節重大嗎？怎麼在不同情節當中做出判斷？我在講的是不明確的問題啦！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情節重大當然是透過申訴當事人舉證造成他什麼樣的身心傷害，基本上，他在提申訴的時候一定會有醫生證明等相關資料，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什麼叫做情節重大？舉個例子來講，如果今天某甲是主管，對某乙做出一次性或一連串辱罵、甚至用摔公文等方式導致一次性的創傷，也就是僅此一次、但已經是超乎常人可以接受，也就是我們所講通念可以接受的，導致這個人開始失眠、害怕上班等等，造成很多身心症，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這當然就屬於這種情節重大者。以上跟委員報告。

羅委員智強：剛剛主委講了很多啦！但我覺得實際判準上就有很多狀況滿主觀的，也不容易做客觀的判準，這就是為什麼公約裡面直接原則性地強調不論是一次還是持續發生，而不以所謂的情節重大作為例外事例的規範，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在立法例上還是可以參考。

另外想請教一下，在過去5年：2020年到2024年，根據保訓會的職場霸凌保障案件統計，總共有83件職場霸凌通報嘛！對不對？我得到的數據是這樣。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83件是指我們已經做成的決定。

羅委員智強：霸凌通報啦！沒錯吧！

蔡主任委員秀涓：那是再申訴部分，也就是機關端認定不符以後，當事人到保訓會進行再申訴的案件。

羅委員智強：我大概列舉一下，其實樣態包括威脅考績乙等、遭機關懲處、同仁肢體攻擊、語言霸凌、不當工作指派或威脅調動、不准請假、不當管理措施、否准加班申請、積壓公文、刁難請假、退公文等等，其中以言語霸凌跟主管不當工作指派或管理措施者居多，這是我們將所看到的資料大概整理出來的態樣。請問在這83件裡面，最後成案幾件？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更詳細的資料請容我們會後提供給您。

羅委員智強：我昨天其實有跟你們調了啦！

蔡主任委員秀涓：目前成案的─這是指過去成案的不到10件，應該在6件左右。

羅委員智強：沒錯，我這邊的數字是8件啦！比例是連一成都不到。秘書長，為什麼成案比例這麼低啊？

劉秘書長建忻：每個個案都應該照實際狀況處理啦！會到保訓會申訴者，有時候是霸凌申訴人，也可能是被認定霸凌成立的另一方當事人，他們不服這個決定都可以來救濟。而在救濟部分，保訓會這邊當然是先看程序面有沒有不完備之處，如果機關已經做了適當處理的話，通常也不一定要推翻那個決定。

羅委員智強：我跟秘書長和主委說，我自己也當過公務員，基層公務員做過2年，所以滿了解公務員所面臨來自職場、尤其來自上司的壓力是什麼，因為公務員這輩子的升遷主導權其實就在上級長官嘛！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公務員文化裡面，他們面對霸凌的抵抗力相對是比較弱的，我們今天會有這番討論也是來自這個部分。

我就舉一個小案例。去年勞動力發展署傳出職場霸凌，根據調查小組第一時間的回報，認為謝宜容的管理方式跟情緒控管確有不當，導致其他同仁有被職場霸凌的感受，認定管理不當不是主因，後來重新調查才認定為霸凌，顯見第二次調查之所以成功不是靠行政部門內部的自我管理，而是外部公眾的監督，那時候社會輿論壓力非常大。你也可以想像，不是每一個霸凌案件都可以得到這麼高的社會公共關注度，因此今天建立制度才會變得非常重要。

最後我還是要講，我們其實非常不樂見公務同仁在為國家奮鬥的過程當中還要遭遇到惡劣霸凌的環境，法制化怎麼讓公務員可以安心的工作，這是我們大家共同要努力的部分。所以今天尤其是關於「持續」跟「重大」的認定，我還是希望主管機關能夠再持續審酌一下，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羅委員。我們就依先前的宣告，現在休息5分鐘，5分鐘之後繼續開會詢答。

休息（11時1分）

繼續開會（11時9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先請鍾佳濱委員、鍾佳濱委員，鍾佳濱委員不到。

接下來請莊瑞雄委員質詢。

莊委員瑞雄：（11時9分）謝謝主席，大家就不用打招呼了，官員都坐在那邊。我們今天審這個新增草案為針對職場霸凌。秘書長有去休息了吧？不讓秘書長離開的話，好像審這個霸凌有點怪怪的，好像我們委員會在霸凌他一樣。雖然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裡面的議題常常劍拔弩張，但是涉及到基本健康、人權，雖要監督官員，但也都是公務人員，尤其是高級文官，這些都是國家好不容易栽培出來的。

今天針對公務人員保障法跟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新增的職權霸凌專章，我們來看看這個制度到底有沒有缺口？針對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授權安衛辦法新增職場霸凌專節，有幾個問題就教，我相信今天早上聽了以後，對於修法方向，其實朝野都表達正面的態度，畢竟在公務體系裡面不乏層級明確、權責非常集中、升遷仰賴評比制度的設計，所以權勢霸凌不但是真實的存在，而且很難揭露。過去在公務機關，尤其公務人員身分在法制上沒有那麼健全的時候，還在特別權力關係底下，存在很多不為外界所知的職權霸凌，現在社會也高度重視。

在這一次草案裡面，我發現了幾個問題，如果霸凌者的權責是上級的話，申訴程序如何真正保障申訴人，也就是客觀性。現在草案的設計，遭遇職場霸凌的公務人員可以向所屬機關的防護委員會申訴，由委員會來決定是否受理。那我要請教保訓會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疑似霸凌者跟委員會成員之間都很熟識、又是同單位，甚至平常就存在上下階層，這就是公務機關的常態，請問這樣的制度設計怎樣保障申訴人能夠很安心的去做申訴？這是不是可以先回答？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的指教。跟委員報告，這一次我們會希望能夠擴大外部成員的專家學者，讓外部人員進來的主要原因是機關如果有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至少要有一名公務人員協會的代表，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確保案子不會被吃掉、不會被搓掉，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除了安全衛生防護委員會以外，目前各機關都有很多管道，像有首長信箱，他也可以向上級機關申訴、投書等等，目前各院跟各機關也都有在運作這些機制；第三點，因為整個政府組織層級節制的特性，它是雙面刃，它可以讓這些機關首長還有各級主管負起責任，如果他知悉有霸凌卻沒有處理，他是要受到很多處罰的，這個是它的一個好處，這是我們新加入的。當然也沒有錯，就像委員講的：我認識你，我一輩子都跟你在同一個機關。萬一剛好霸凌的那個人是機關的副首長，因為我們現在明定是副首長或者是幕僚長，那這個案情會不會真的被吃掉？所以我們現在想透過更多元的方式，他一個人要吃案子，其實他要經過很多關卡，第一個是人事單位，因為組成裡面一定有人事人員；第二個是外部學者；第三個是政風，如果這樣他還能夠把那個案子吃掉，就我們的判斷，現在實務上應該是不太可能。

另外有一個統計數字是，其實越年輕的世代越勇於揭發在機關裡面受到不合理的對待；過去幾年裡面，我們接到霸凌案件還有做成的案件，以去年來講是36件，但是光從去年底到現在，我們接到的再申訴，光是霸凌案件就已經超過90件，表示這個文化是大家逐漸敢來再申訴，所以對於委員擔心的問題，我們會在它通過以後持續觀察，會透過比較多的機制。

莊委員瑞雄：我在想，保訓會對於這個也不用互相欺騙。機關裡面，第一個是「上下」；第二個是我們剛才講的「熟悉」，公務人員最怕的是什麼？事後在那個職場裡面的報復，提出申訴以後，常常伴隨著他以後的升遷，當事人會感到壓力，這其實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狀況。現在防護委員會裡面由副首長跟幕僚長擔任召集人，成員5到23人，外部人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如果申訴對象是機關首長，雖然規定要迴避，整個機關文化裡面的層級壓力其實還是存在。如果加害者是副首長、處長或者課室主管，委員會成員關係密切的可能性更高了，導致委員會是不是會受理，或者可能被箝制在關係的網絡當中，這個都必須要再慎重。當霸凌者本身是機關權力核心時，保訓會如何確保委員會裡面客觀獨立程序的啟動，這都要特別特別的去關注。尤其常常到最後會被標籤化，機關內部會形成一種同仇敵愾，這個都不是沒有發生過。

接下來要就教的是，調查小組裡面雖然納入了外部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機關委員會裡面做定奪，所以這個公平性，以現在草案的設計，你說兩個月內完成報告，外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這都值得肯定，但調查結論又回到機關內部的防護委員會來確認是否成立？這我就要問了，如果最後判斷還是由委員會來做，也勢必是由他們來做，但委員會又跟涉案主管關係這麼密切，我不說這是「請鬼拿藥單」，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基層人員畢竟還是弱勢！面對上級的霸凌雖不敢說申訴無門，但如何再更進一步確保，讓該名申訴的公務人員可以感受到有真正的保護傘？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在碰到權勢霸凌問題時，申訴對象往往是上司，所以這樣的申訴到底困不困難？我想大家可想而知。就整個法制建立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尤其往全面完備的方向是對的，但至少要先啟動。不過我要特別叮嚀，那就是要正視這項制度的風險，從申訴階段的防護委員會開始，就必須恪守必要的「匿名性」及「保密性」，否則開始申訴之後，大家就全知道了，這部分是整個設計必須要更完善的地方。我們更期待的是，訂這部法律可以讓公務人員在遭遇霸凌時無須隱忍到退休！很多人都隱忍到退休，甚至在申訴的最後還受到二度傷害，所以我們認為程序上應該對申訴人是更溫暖的。為此本席特別提醒，安衛辦法要求每年定期主動查核一次各機關防護委員會的運作，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則都官官相護，致申訴調查沒有下文，到最後形同具文，如此這個制度就會讓受害人越來越沉默！當受害人、申訴的人越來越沉默，形同讓霸凌者越來越猖狂，我想這部分是我們要特別著墨的地方，謝謝。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提醒。

主席：謝謝莊委員。

接下來請鄭天財委員。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1時20分）主席、各位委員。首先，針對今天討論的公務員保障法，請教保訓會主任委員。這次的修正特別重要，因為前一陣子職場霸凌情況真的非常嚴重，所以特別在第十九條增列「並使公務員免於遭受職場霸凌等行為」。第二項特別寫到「持續」，但「持續」這兩個字未來到底該怎麼定義？怎麼樣才算持續？時間到底多久？還是怎麼樣？還有要「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這些都是需要釐清的部分。就此，主委要不要說明一下？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有關持續、脅迫或敵意等等之定義，其實是我們透過多場的法制徵詢，也參考職安法草案，所共同訂定下來的一致性處理方式。

所謂的「持續」，基本上誠如委員所說，持續的概念可能指……其實這要整個一起看，因為後面還涉及「情節重大」。舉例來講，有一個主管每天都習慣性地罵同仁說「你豬頭啊！」……我沒有口出穢言的意思，只是舉例說明。然後每天都這樣子一段時間，久了之後會造成當事人開始懷疑起自己，這就是有持續性。至於「敵意」，基本上我們知道這種話是不應該說的，雖然可能是口頭禪，但都是不應該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主委，所以怎麼讓公務人員了解？除了條文是這樣規定外，未來通過後，相關說明要讓公務人員了解的話，我想要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提醒！我們已經開始著手蒐集相關的指引、案例及判準，謝謝委員的提醒。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十九條之一條文提到，「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政務官也適用這幾個法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會，目前在安衛辦法裡，只要是霸凌者，我們在處理霸凌者時，明定了很多機制可以用。一個是這邊所列舉的，包含公務人員服務法、考績法、任用法，這些所有人事法制都可以用。此外，本來公務人員就有懲戒，至於行政懲處則屬於考績法。以我們現在的版本來說，如果還涉及行政罰鍰或刑事，總共至少有五個機制可同時並用，且沒有互相排斥。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接下來，第二十一條特別增加「公務人員因機關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其生命、身心健康受損失時，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但我不知道負責國家賠償法的主管機關有沒有了解這項規定，請問當初有沒有跟法務部或負責國家賠償的主管部門……他們有參與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這條是現行條文，就是這樣！過去在立法過程中已經跟他們有討論過……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是說增加的條文……

蔡主任委員秀涓：這次只增加「心」，國賠法本來就是在的，這一條本來就是現行條文，我們只是增加「心」這件事而已。也就是讓職霸的部分可以納入……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你們還增加「未提供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沒關係，這個我要……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這部分本來就有，只是這次寫得更清楚，因為整部安衛辦法本來就包含安全及衛生防護。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國家賠償法第三條本來就有規定。現在這邊做了修正，所以怎麼樣來相互配合是很重要的。

最後，請教銓敘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條文已經在114年4月25號公布施行，現在開始適用了嗎？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法律已經生效了，所以後續該怎麼處理，我們已經跟內政部大概在4月29號、5月16號及5月28號，由本部政務次長跟內政部次長召開過會議，因為法律條文通過後……大家都是公務員出身，都知道並非法律條文通過就可以馬上做很多事，有一些程序性的、枝節性的、技術性的問題都需要處理。這三次會議大概都有釐清清楚，未來警政署會再修正施行細則。由於目前退撫的作業程序跟現行法律並不一樣，和現行的退撫法不一樣，資訊系統也不一樣，所以這些都需要再重新作業，我們都會處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一個，您把後續需要做的事情，提個書面資料給我，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請銓敘部協助警政署，畢竟他們過去沒有自己負責過這樣的規定，施行細則的部分，請銓敘部能夠來協助他們把施行細則趕快發布，可以嗎？

懷次長敍：這個部分我們一直都有保持很密切的聯繫，謝謝。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好，謝謝。

主席：好，接下來請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不在。

接下來有請林月琴委員。

林委員月琴：（11時29分）職場霸凌案件都是「行為不法以上，犯罪未滿」，多數案件很難以刑法規範，因此要以行政法來處理。實務上常以不當管理為不法行為開脫，可是卻造成被害者的傷害，請問主委，本法草案考試院定義職場霸凌，把權勢關係、冒犯行為、敵意環境等造成被害者身心傷害事實的因素都列入，並以持續性為要件。在這個定義裡，公務機關主管EQ不好，不定期或不經意地用「笨啊！」、「無能啊！」指特定的公務員，這樣是否構成？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如果按照我們的定義，這是構成的。假定這是構成的，目前很多機關的機關文化，當事人甚至被霸凌者，都不知道這個其實是職場霸凌。所以我們從6月中開始，就會大量地開始進行宣導和輔導，讓所有的公務人員跟各級主管知道，其實這樣一般常用的，就像剛剛委員所舉的已經算是很斯文、很含蓄的用語，但如果當事人自己感覺到身心受創，或是長期導致了信心不足等等，這都是構成的。

林委員月琴：另外一個在公務機關常發生的是公務人員申請調職，可是原單位主管卻壓住案子，導致公務員調職不成，這是不是也是屬於職場霸凌？

蔡主任委員秀涓：有關這一題，在機關主管的用人權跟當事人調離權益之間要怎麼衡平？是目前大家都在討論的，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人事法規主管機關懷次長來跟委員說明會比較清楚？

懷次長敍：謝謝委員提問。有關這一部分，目前本部要修改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過去機關首長有絕對的否准權，未來的修正我大致跟您報告：第一個就是收到商調公文，最遲1個月內就要同意商調，最長3個月內，如果不同意就自動生效，3個月就能離開。如果是經過三方，譬如當事人、本機關還有借調機關，有同意一個協調時間的話，就尊重三方協調的時間，但這個也有一個天花板，最多只能延長3個月。因為我們也考慮到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有些偏遠地區的單位，譬如說花東、臺中等等，像這些偏遠地區的很多機關也有反映，如果是屬於這種地方的機關，頂多就是只能再延長3個月，所以最多就是3加3……

林委員月琴：所以有期程上的配合。

懷次長敍：對，我們已經把天花板設好，機關已經沒有絕對否准權，我們也兼顧到機關人力，畢竟地方政府是實際在推動業務的，並且也考慮到公務員自身的需求，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一個衡平，目前公告徵詢各方意見中，以上跟委員報告。

林委員月琴：請問主委，如果公務員本人或配偶因工作不愉快，在臉書上發牢騷而受到長官的當面關切，是否構成？如果受到質問或嚴厲質問的話，是不是也構成？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當事人受到長官的嚴厲指責，如果涉及已經符合職場霸凌的定義，甚至於影響了他的工作，比如威脅說再繼續這樣的話就怎樣，這個當然是構成職場霸凌。

林委員月琴：好，謝謝。關於主管及霸凌者，公務員如何內部申訴？為什麼不建立外部的機制？職場霸凌大概是職位高者對下屬做出一些所謂權勢霸凌的冒犯。公務人員以服從為天職，面對機關首長或主管，公務人員要考慮到日後日子很難過、升遷無望、官官相護、被吃案或是被反指誣告，要不就是忍耐且多半是不敢申訴，所以我很擔心是空有法律實際上還是喪失相關申訴權利，造成窒礙難行。請問站在機關的立場上，會不會因為家醜不可外揚，而要求公務員對機構內部發生的霸凌事件保密？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外界的確會有這樣的擔心，但是特別以去年一整波的職場霸凌案件看起來，這樣的機率會越來越少，因為如果機關裡面有人要求所謂的家醜不可外揚，其實會造成更多的反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現在有非常多可以申訴或者是爆料的管道，反而會讓機關陷於更大的困境，所以機關只要知悉的話，也就是不一定要告訴機關首長，可能告訴任何一位比較信任的長官、同事、人事單位，或者政風人員，只要機關有人知悉，這是法定要求，機關就必須開始去處理這個案件。

林委員月琴：對啦！當然話是這麼講。可是桃園市政府去年便發生某處長指責下屬把內部醜事告訴配偶的新聞，關於涉及到長官、首長顏面時，申訴人要怎麼去相信申訴的過程是安全的？調查是客觀的？結果是公正的？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就我所知，這個case基本上有去申訴了，主管機關目前也有代表在這邊。在這個調查過程就是說他證據不足，但是我想當事人也有一些證據，顯示他其實是應該構成的，因為涉及個案，所以我們保訓會就不清楚。因為將來他是可以提再申訴的，如果當事人提出，到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比較清楚這個過程是怎樣判斷。

林委員月琴：我會這樣講主要是因為申訴人要感受到安全，而且這樣的機制事實上是要客觀的，才能確保他會去申訴。有時候情節重大案件當然應該進入司法審判，可是情節輕微的案件，有時候沒有辦法成立刑事犯罪，而要透過內部的處分來處理。可是如果兩造任一方不服處分的結果，都是會行使復審、再申訴的救濟權，唯有調解才能夠節省兩方耗費的心力。可是臺灣公務體制的科層關係太強，公務員不太容易相信內部調查能夠公平，除非有重大的改革。所以想問主委，為了調解有效而不是應付程序，我希望要設立審議會讓程序公正；第二，事實上審議會的成員要能夠應對民間團體，就是成員是不是可以納入民間團體跟外部專家，你的看法是什麼？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依目前的保障法和安衛辦法所成立的叫做調查小組，審議會指的是如果機關首長是職場霸凌人，保訓會就會組成審議會。目前在安衛辦法的規定裡面，這些外部的專家學者，有很多本身就是一些公益性或法律團體，或是像您目前所舉的比如法扶裡面重要的代表人，所以目前的機制其實就包含了這個部分。

林委員月琴：我覺得法條有時候講專家學者在實務上常常就還是僅有學者，而沒有外部其他一些比較在執行、處理這些相關事情的民間團體。

最後，當然是期待這次的修法能夠擴大保護對象，就是納入不當管理、職場霸凌及其他語言的不法侵害，在內部建立一個跟外部並行的機制，希望還是可以把民間團體納入審議會的成員；我們也希望明確申訴期間，要有個期限在，我覺得保障公務人員身心健康是國家的基本責任，以上，謝謝。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

接下來請王鴻薇委員發言。

王委員鴻薇：（11時39分）在發言之前，我想先講一下，因為今天考試院秘書長身體不適，尤其我們經歷過這麼多，包含總統府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都藐視立法院，今天考試院秘書長抱病還到我們這邊來備詢，而且還滿長的時間，我覺得這一點，我們真的應該予以肯定，也希望他的身體都沒有什麼事情。

主席：好，因為他已經先回去了，我這邊也是補充一下，剛剛我們也是一直希望秘書長先回，但秘書長就是認為這是他的職務，堅持留下來，所以我們非常感謝秘書長。這段時間有很多位秘書長，有的我們請他來，他不來，有的我們請他回去休息，他不願意，我的感覺是這個差距其實滿大的。

王委員鴻薇：真的差距太大，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是肯定他。

主席：非常感動，我剛剛好多次請劉秘書長回去休息，他就說一定要留下來，把職務做完。

王委員鴻薇：好，謝謝。秘書長先回去休息，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本來就是身體不適，不用在這邊硬撐著，但是我們還是非常謝謝他。

我想先請教一下保訓會主委，我們今天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關於適用範圍，第一、請問政務官適不適用？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政務官是職安法有公告部分適用職安法，但是在我們這邊，現在是變成準用的部分。

王委員鴻薇：請問一下，如果派駐海外的……

蔡主任委員秀涓：職霸申訴的部分而已，就是第一百零二條，委員在問的應該是第一百零二條，針對職霸申訴的部分，它是準用的。

王委員鴻薇：有關霸凌的部分，事實上，我們派駐海外的單位像代表處，時不時就會傳來外館霸凌事件，請問外館從大使、公使以下是不是也都準用？

蔡主任委員秀涓：如果是公務人員任用法的，他都適用。

王委員鴻薇：但是現在很多大使都是空降啊！很多大使沒有任何公務人員身分啊！包括很多公使也是如此。他沒有公務人員身分，他也許是立委、他也許是音樂家、他也許是歌手、他也許是某一位長官的好朋友，我不曉得這種大使、公使包不包含在裡面？

蔡主任委員秀涓：在裡面，準用，因為他們屬於政務官。

王委員鴻薇：好，請問一下軍人準不準用？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軍人有國防部他們自己一整套的安全衛生跟職場霸凌的專法。

王委員鴻薇：好，所以現在我們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不包含軍人？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王委員鴻薇：好，不包含軍人。當然教職人員也包括在內，所以現在看起來講到現在……

蔡主任委員秀涓：公立學校的沒有包括，公立學校老師是適用職安法。

王委員鴻薇：好，公立學校的校長呢？

蔡主任委員秀涓：職安法。

王委員鴻薇：也是職安法，待會我會問到有關於職安法的部分，我想確定一下、釐清一下。

另外，我想請教銓敘部次長，我們從勞動部發生嚴重的霸凌事件之後，就全面檢討相關法律，除了我們今天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讓霸凌防制能夠更加完善之外，過去我也曾經質詢過，考試院也曾經研修公務人員考績法，我自己也提出了公務人員考績法的修正，這個部分是要把職場霸凌納入公務人員的獎懲裡面。現在社會大眾高度重視譬如我們今天討論的霸凌，或者是之前大家也非常關心的性騷、跟騷、酒駕甚至毒駕，我們不能說公務人員都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件，這些都是社會高度關注，尤其公務人員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把它納入公務人員考績法裡面的獎懲項目。我想請問一下銓敘部，你們現在修法的進度為何？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您剛剛垂詢的這部分是屬於我們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的部分，考試院已經在今年的5月6日把公務人員考績法的修正案送到大院來了，主要是修改一次記兩大過的專案考績，包括職霸、性騷或性侵等等規範，我們都完整的檢視這個法並送到大院來。

王委員鴻薇：所以已經送到立法院來了，5月6日的時候，是不是？

懷次長敍：是。
王委員鴻薇：就是霸凌的部分已經納入，跟騷、性騷、性侵有沒有？

懷次長敍：這次我們都整體的……
王委員鴻薇：我請問一下酒駕有沒有？

懷次長敍：有。
王委員鴻薇：毒駕有沒有？

懷次長敍：有，目前大概都在條文裡面……
王委員鴻薇：好，都已經在條文裡，真的這樣的話，我們也會加速來修法。

懷次長敍：謝謝委員。
王委員鴻薇：因為本來各項的法律就應該齊頭並進。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保訓會主委，剛才談到職安法，我們再怎麼樣的去保障公務人員的勞動環境跟勞動條件，但是廣大的基層公務人員認為，如果僅僅是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不足以那麼全面的照顧到，所以基層公務人員一直都有一個聲音，就是讓公務人員能夠全面適用職安法。像今天的修法，同樣的比如霸凌，在原本你們的版本裡面就沒有相關的刑法懲處，可是在職安法就有刑法。所以職安法對勞工來講是保障，同時基層公務人員也認為對他們的保障是比較全面的。就我所了解，其實你們也有跟一些公務人員團體接觸，他們也跟你們陳情，然後你們也有跟他們開會，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讓公務人員全面適用職安法，剛才也講公立學校教職員已經適用職安法了，同樣是公教人員，為什麼公立學校教職員可以適用職安法，而公家機關的基層公務人員就不能適用職安法呢？請問現在要推動公務人員全面適用職安法，你們目前的進度還有你們目前的態度是什麼？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現階段我們提出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正草案，以及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的全面性修正，基本上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對於考試院職掌上的要求，再來就是大院在行使這一屆考試院長周弘憲院長同意權的時候，要求我們儘速提出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正跟安衛辦法，以完備整個公務體系的安全衛生及職場霸凌防治，所以這點我們責無旁貸，而且面對大院及貴委員會期待迅速的要求，現階段就是把大院對我們的要求儘速完成。除了速度以外，其實最重要的是在整個法制的建置上，安衛辦法、保障法與職安法等相關規範是要拉齊的，讓我們的法規就職霸部分規範得更為詳細。現階段各界的共識是希望儘速讓公務人員職場安全這套制度完備或是更加健全，所以我們目前先把自己該做的事完成。如果未來大家覺得不只委員列出的這三類代表，也應包含社會各界還有各式各樣公務人員……

王委員鴻薇：對！沒錯。

蔡主任委員秀涓：如果未來不只這三個團體而已，因為我們也徵詢了很多其他團體。委員所提及這三個團體立場是一致的，但其他團體並沒有提出要全面適用職安法這樣的要求，所以對於這個部分，我們目前沒有思考這個方向，就是把我們該做的部分做好。

王委員鴻薇：所以你講了那麼久，意思就是你們目前並沒有贊成公務人員全面適用職安法的意思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委員這樣的說法可能沒有很……我們沒有表示贊成與不贊成，而是現階段考試院及我們保訓會是做好大院跟貴委員會對我們的期待與要求。

王委員鴻薇：這些你剛剛都講過，包含今天就是要加速推動修法，這都沒有問題，只是對於很多基層公務人員──如同剛剛講到的醫院或學校已經適用職安法，大家總覺得一國不要兩制、一國不要三制、不要那麼多制，所以確實有很多基層公務人員認為如果在勞動條件及環境的相關部分，他們應該可以適用職安法，因為他們覺得有更好的保障，因此我剛才問你們的態度。你們的態度怎麼樣？是不贊成也沒有反對？沒有贊成也沒有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我們過去這幾個月非常努力地完成大院對於我們的要求跟期待，而委員這一題屬於未來式，未來如果整個社會氛圍以及大家都覺得可以，那就是社會上各行各業、包含各類公務人員，大家可以一起討論的事情。

王委員鴻薇：這樣好不好？待會留一些時間，進入法條時再討論。

你剛剛講，除了這三個基層公務人員團體之外，還有很多團體不一定支持納入職安法，既然你說你們跟那麼多單位溝通，你可不可以提供正反意見？是正反意見，一定有人支持嘛！但照你的意思，雖然有人支持，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也有人反對，或是有人不支持也不反對，你把這些正反意見提供給我們委員，可以嗎？提供給我們辦公室，可以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這個資料我們是可以提供，但是那天主要是針對之前的草案作討論，這個議題不是當天的議題，所以有些團體以及很多機關代表並不會直接對這一題有所表態。

王委員鴻薇：他們可能沒有表態，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

王委員鴻薇：沒關係，你就把你們跟所有團體討論職安法相關議題時有表態的提供給我嘛！

蔡主任委員秀涓：可以。

王委員鴻薇：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可以，沒有問題。

王委員鴻薇：這樣我們可以作為參考嘛！因為你可能怕這樣會以偏概全，搞不好其他團體沒有說需要啊！

我一再地講，基本立場就是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是現在正在做的工作，但是會有愈來愈多基層公務人員覺得需要更多保障，所以我覺得這些本來就是……不要說未來啦！而是現在就會面臨到這些問題，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好。

王委員鴻薇：以上，謝謝。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先處理會議時間問題。中午不休息，上午會議持續進行處理議程所列事項。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處理前先宣讀條文。由於第二案提案條文已宣讀完畢，請議事人員宣讀第一案提案條文，預估宣讀時間12分鐘。如果有修正動議或附帶決議提出，請儘速將書面資料送交主席臺以利印發現場、進行討論。

審查法案時，請主要列席機關代表移至主席臺後方。宣讀時已經收到的修正動議也一併宣讀，宣讀後即進行討論。

請宣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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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事項第一案修正動議：
1.
[image: image44.jpg]CABABRRERESBIXEEEEHB L

1% E 8% Z2RRRE HEA
£+ Ats ABAR | BtAth ABAE | ABBHEYN—F+wm
PATBHEZ 2R PATRHEZRERE | FZA -+ A\ BRALHK
FAREE . SR ERN | PRE SR | ER2EEEHIEX

nHE N B2 BT IR
%o IR A
A2 R B4
~HEANE ZNER
BEEAEEITA-F
Bk hE R
RATER R Z o

BT I8 P 4% B 35
oz EAKMAR
R LB A R
R T EARBTE L

s BEEEE HR

UAE - BIL S BAR
BB RIMLE AT,
EuF X drEmE

M~ et R G

2RREIHRYE
BABABEENE
RERAE 2
EAE  AUEER
EBLE
INE - o
BRI H & R E —
BT R ERA T
I HRATIFZH
R AR 73R € #%
IE
— “HEFAB IR
WA E > B
SEETHAELT
LR AR o
AT % -
R FIHRAE M

A B Z AT
%o R R
Az EEE BE
NHHEANE RV ER
BEEEFTEF
Bk AR e e
FIATE R E Z o

AT IR T A% B 35
Gx HBAKMAE
Vi A

M e WA L

EEAEGE  H4
A R AT R
Rt X R HE
ERN ELPCE =P
ZREETHESR
EYY JS-EY |
REREZE - 25
FAE  AUFHEH
A BLB o
A ABEER
BEF & FRE—
BATRMERATF
o HRAe TR
MR > AR T 51 € 3%
£
—HERAR R
HEWALE - B
FHFEAAEKT
BrAe > W= FF
AFZHE o

P HRAR B
i BB

EEFERE Ttk
— > EEE I AR
BESFEZITE -




[image: image45.jpg]PfrE 0 BB

EATAKTR

FEMABETH ko HBEH R

oBAEEHE R TR o

FTEE . » v ,
Btz — H# | EHABz— H# | — REATREZS |
B 3 R AT AT 9B MERAMGEMEM | HAREZ I

EZRE A THE

Mz—% EAEEAR
ANB > B s
RN - m%
NHENEBEHE X
'ﬁwﬁ%%ﬁ%u
ERRER
 HRERSRME
4 Rk F IR
2 EBAH 0 R
el I
& FUARAEHAF
XAEERE -
BB FEZ
57 RIRER AR
%ﬁ%wo
CARBBEORE
Z b B> RME
N T A
MIBE—KRE
REERANRH
% ZET bt
+EZEAUTEHE
PAFHRRES -
#—HAE =K
REZHBEW &L
BB B TRE K

$RELEBNE |

Fo & B4 RE K

EEAkBEE
REEBEAEH £
B—EAURE—F

X AT IR
Hz—F HEEFE
ANB RmFHEE
R FE BB ARE
2 ANEF R R

LM ERT R

B RIEE

R EERRA
£ By ¥ 56 F E
ZEBE > REHR

R e 3

o FUAARFHF
RELERE -
— o RBGHEZ
B RIREREA

B BIEH -

i%%%m
MAF —RFE
REBREANBH

=R BT L

+EANTHE  E

-;,.[_E»g'? o
i
BEZHIFW &L

ﬁ%%k#@%&
2 RETHEBHE

%m@ﬁ@@%&,

ERREEE

'ﬁ%ﬁiké%%
=

B k=+

¥ —BE—H =1
hiEFEOERE D
+£ﬁ%*%z%
B REIHTHFEE
ﬁﬁﬁ&%ﬁ%%
BMEZREHED
A2z REZ I
F T AR ~ B
REARFZ R
MEB=ZETLRE
+EE AT HE -
BRBEEEGILN—
BEtmeE=f =+
NBHELBELZS
ARG
EEEE =+ ik
Y wBEREWTE
HE-EE R
BE BEXIHKKRE
A RRAEY
YR B A F IR
Z THEH - T AR
SR RECBE

BRESBHRE

LAREZERZH#
B RERAFZR
S RMER=ZET
MEE+EE T
THE - LLBBE
ZREAER BER
—ERRHREE
PRELHEHEE

‘-ﬁﬁ \

\\




[image: image46.jpg]E+EARTHE -

F—REZR
B BREFTARE
H REBEFAEZ

SEATHEAER

1% A S A I E
-8 ¥ LA T &
b RARTCESRE
' R A #tk
|~ 3948 A A
ik 4 R WA
TS B H KT
RExFd REE
FEAEH S T2
4> CEEHIEART
% RAELRK -
| MIBEL TR
MEFIEEL HHE
% EM B -
BT R E
A B &R TG
BARLE  R¥E
BEEAUNLE—TF
¥ TH4&E -
 EFwEAmRE
REE HBEERE
ZBREABLE=ZA
ME> IBEREZ
BEASE— AR
b BAAERERE

¥ LT 42 -

5 —BE =R
B BREAEALE
H REEEANBHN
ER-_E AN LR
TEARNTHE &
ARTCERERH

EHFEZTEALRLE

—BL+ELRTF
48 o {2doF R 65
ExFd XEEE
ABHEEZHELE
CEEWLABE -
AR -
WERK  F R
MEFEE HRHE
FBEMREMM -
BMERER
RWE T ERILE
R¥ER B T
E—FE AT H

X | |
EWIBMRMEE

AERE FHEALAEE
ZHEEABA=ZA
RE> B AELEEZ

T HEREAEAE - AL

T BAAEREESE

o]

FRZERE Y
REBGEx T HF
& T UARF H AR
FEEREZEE
EAB R¥MER=
Easttt+ 5 E
FLLATF 4% > HAF%
REF ° ‘
ZHEE X ARREN
AREZLEZE
Bk BRI AR -
BRITRER &
AEENEE A
BEOt+=Z4% =
BORMERZEAL
UE=ZF+EALATF
148 o BRI B
H—B+wWEZAR
—F+ABRBERE
TRBA Ry %
XEEERE D+
ik E—BE K
R¥MER =8 T
r—BRt+E AT
T ZSEIRE
AR BER
ZHEORBHIAEEN
EH=ZFTLUALE—
BETETRT »
S RBRITHRERD
BAEERENKEE —
B~ Fw+4F—E
BREw+—1%—
BE—R BEERR
HEASREZLE
ARG RE
o BRBEALAREZR
¥ABMA =AML




[image: image47.jpg]—FUATHEH |
B~ AR RFF A
HMEHETAER
UFE 4 BT E
ELE RZFUATHE
AR AR R |
GEMEE=TE
TURAF & o 5 RIE
IR —F W
" F£=Z =+ /\HT
EHmERSEA L
X EEEE
Wtk E—EAR
W+ — &k % — A
E—% BEIApg
HEHREZLBR
2T A R
BRELLEETEZRYE
ABAEZ AR EE
REFUT R H#®
i ~ 4 4% At AT
HmEHR—BEALR
THAe HRETEE
£ REFUTAH
BT ~ 3 1% AL R
HWEHF—BET
TS 4 - & 5B
$‘ﬁ‘ BAEE 1S
%w@%&ﬁ B
E%F%’&ié

AEEHE REEF
A%i#MT%%
T ~ AR RFT A
FHEH—BEL
LT 4 ZRAERT
FHRE O REFUTFT
%%@H%i&ﬂ

%ﬁéﬂ?

X

R AFFHBT B —




[image: image48.jpg]E+HEARTHAE -
9~ AR ARG B
EATH EBESN
FoORSINEEINE
HRLZEAULE—TF
BUUT © 7S48
SHERTAAN R
fRIREFENEEH
TAABRKBHE K
FRAEBZHRE £
BA4XEAB  RAH
FEHZHEN £BE
BREEEFTAE
BEREEEZITS
AN R¥MERZLET
RE—BEALURT
48 -

¥ —BEwiE Kk
B A BABAT o
AE T ERER

—At+—%B A=

+e#EEXE -+

ZAERATEE - i F

REEZ o

O RKFPERHEA
—&a+OF£0OARO
B EZF k-
Et+tkz— %+
Atkz =~ F =+ —
HARE—BE
X B K% 1E

BT o

g -BEwWE Ak

8 /% B 3T o

rEF ERR
—&a+0O0#+0OARO
B IEZ &+ Stk
5+ htkz— %+
ez =~ F =4 —
HBERE—BE %
AT B E 0 B IR
BZ e

—~BATHRXE AR
EREFERBR—
B+—fEA=+
B EXH =+ =
ﬁ ﬁa% é%
+3ﬁzmﬁk%
MR RATHRXE =
BB T heds - |

= B AR ARR
KikztEk 7448

 HRAEAERE A
R I/NE T I
18 A 34T

REA

—Fn

%

2\ (=

Y,

gg

@W@ i





2.
[image: image49.jpg]TABABREESEEE | F+ithz—

% E  H# X% R Bm R K & X |¥X &k W W B L
Braskz— HHMME | FHkz—  SBME | — > KRN - |
RAGE—FARME | RAGHEMEZIR| = ARELABRNIE

ZHRE  ATFTHEHZ
—F3 HEERTAR K
EEHEE KAKE
BAhZE - 2 BEARFT S
# 3 H A48 SRR T
BARRBR ©
—~HBRBREREE
A FRZE
BE 0 R BB
MBETHRE T
PAR F ¥4 R R A
- ERE -
A BGFREZE
o RBREREEA
ALK o
RBREFEREZ
b BRDREEH
EHHE o
MBAE KB
REBFEAEBMEF=
B+ E AT
48 BB KRER
¥—R% AR
ZEEE B LEK&HKH
BRI E > et
G HEfRYeROR

I

g EHARBZESE
REAEABHEN=

EARE=Z+FHTAT
HE &

¥ —BAE=ZHKRF
W BREEALEEELE R
REAFABHER=F
AR T E AT H
S RAERTERE R

XA TFHEMZ—%>
EHEEEFAR  RBRiEF
HEE RN B EXR
B~ AFBANB EFHER
H 448 B 7k R P A A
RER
—“HRHBEREREAE
B ETEZE
BE - RHE B
BHEEYHRE T
NG IR = -
ERE -
ARG FEZE
W RHREREAHA
WIG e o
A ARBEFESRARZ
b BRAEREAR
CEHE
AR FE —AREH
REEFEABMER =
BakkEr—+EARTFT
4t > B/BRART -
F—RRRRE
C ZERERW O & LBMAH
BRI E > REL

GRS IRI B IR |

HEE BE#AREZES
REBEABHEF=
EalbE=4+EAARTF
'gjgi o .

¥ —BE=ZR%
HoBRAEAREEE R
REFEABMERN=ZF
JURA £ &+ & FCLATF 3
E I REARTCERE R

2 RAEA By E M
 REHEBEEEE
BEREZEBE 2 A
B AR A B PE T =4 o5

ERHHER ERNE |

— BB R #R B E 3%
FERREBFFEEP
HE o RERBER
XRAEABFHET
% W F A RA Y4
RASERE S K&
BEBGFEZEN

O RABRBREBAHKH
e RARBELSR
b B 36k 2 M
Ml @@iok & B HA
REEHF HREEE
ABZEHR > @&
R~ BERBATHE 45 - |

Z-BEREABABARAR
HEMR B TL R
EREERET &
BEZHFEAETH > mE
B T R A B &R
AEZRE RNE=
IR B € AR B 3E R R A
HEZLRAE RE|
BEABE_E A E|
=+ & 7T AT 47 8 5
&> BIFHRRT 1R
REFHRFRETH
Z AR o

W~ FPRBHHTREAMN
PITREREAGH
RE aEERER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6_頁面_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0.jpg]FERZ T E AN~

BE+E T TIE -
B FATEHEEZLF
B RBATARHEX
Tz ik CEZEH A
%% RAEKLEK -
MIBFER > FERA
SEEE BHESE
AR - |
B E RSN IR
BEERIE AR¥E

B -—FANE—BER

AT E4% -

$£—RERWRM
HMEERKAR  BiER
R Y BT L
P REMMERRE
PATHE - HERER
AﬁAiﬂﬁmﬁ_
j\c

ﬁWﬁﬁﬁék“

B AEREZRR
/\%wi AL E o RE
AR EZBEABRE—
AL BIEMERRE R
% o

 HMEWEFEAXL—|

BETETRTFEEE -
B EATREEXLTF

HoRBERARHK

Tz HELr  LEEMIL
EHE FAELR -

AR - B R

EEEE #%%Eﬁféﬁk
MEMM -

B E BV ER
BEERYIE R Z
BB AU LE—BE T
LUF Fj 4% -

FOBEABERR

I HEAEREZRER
Aﬁﬁ,AuL xE
A REZELEAME—
AL E > _H_/E\’fi]z;ﬁ/

% o

1E - B E AN %A

ABGHEEZHEL
RBBREBA X
o BRARRBF SR
B2 BERERIEE
B ER o &
FMPRE ENE|
ZIARAR B L&
MBI E o E
BAREE  Xf|L
GMM A &I e
BaRBARE 0 B
kB EH  RERE
AB=ZETLA L=
BEAUTEE -

B~ HAERBHMETES

BRAagrA ik i
EERMME kR
AGTHREaREER
BAR BEAEL
ZeMAE TEER
BFLELERRERALT
FHELANERZR|

F AN RWRAL

B o KRB F AR
EZbERZEREE
e RAEEKR
RERETEFR ' L
HEEEABKRER
EREBBZEHRE
RO & - SK LB
RA4E S —a+
wE=ZH =+ \NBFE|
LWMEZSEE LR
¥t OgERETZ

 AHHEE BEE

EBBERE PR
FERRER > R
ZEARLEE+TE T
AT E14% 0 BNERAESL
TEHRS ERET
BEatEt—BARATE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6_頁面_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1.jpg]JULATF Ej4% -

P §: 9% 3 E- S SN
£HBZRAHRBRE R
120 ABPESE B AL &
REER > ZEEH
HREFERFT SR
mﬁﬁ%#@ ? ﬁ%?zﬁﬂ
CEXEHFHLER
Bl » i AFA B3
TBREESZEFAE
ERFLTEHR > HH
AFETHEREFTA
B REEFEARCT
HEEHLEZH L
A% BREBET
HEZRI P ZNE

WIEEEZRHE R ESE
,irfko

+ X AGHAS TREA
AABR  ZRE -
A~SZBBERSHAE

=+ Ekz R
NEEBEAZRER
WMAZAREEZRE

% o

A BEETHREAMAE
By MM Ea kAR
BB % BEHEAT
BZELE > R
tRAXEER &R
% BEEXFARY
Bl i= Z B35 § & 4T
> EXRkiThxiE
ABEFEE BB
FEx BEMERT
CERBERBERAIGR
BEFGREZTA
B4 - fELRA
2B E5HHIE—F+mw
FZA-—_F+ANHBREELE
BRERSEALEER
Fw+ R EHK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6_頁面_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2.jpg]4 F AT &E

M Jeh

A B A% X
BERABHAL
=+ EiEg ="
FEEMEEGAE
ATHMEREZ—F >
| B ERAANNENERS
BB |
—~BALTRE -
- BAREZESR
AN A= AR
E-
ZBAEREZRER
A LE— AR
L BEERS
;g:o
us SR - R - -
BHs T N~EZ
$E .

=





3.
[image: image53.jpg]"ABABIRERSEEE E

%+ itk =

& E & X

F R R R E K X

3

% % W & I

£+ tcz = AR
CBEEFWRERENEZ
Fi4% BRI ERRZ -

BREMBEKE =20

BB R

MR WEAREXR
PERECEHRZRH

HZ AR BRBR B4R

BB 2HEEARTIAE

t A ERRAEETR
BB )NEERZL AE— ﬁ
mmmx FON=gz

iﬂﬂiﬂﬁzi

ﬁ&mﬁﬁiﬁ_éﬁ
EEZ -

B ARREMH

22 BATL B W8 5
BEREFRITARR
B Fdsk R
BAXBRE - RFF
AREA  BEER

MK L WeEN

B EMRBE ik
PX.a ik 5 &KL )
Egg °
%%%é*ﬁiﬂ
#% BB A% AT % B SN R B
BGHEERILRFTZ AR
BRAEZFRREFIE-
BARZAERBFEAN
Bam  ARFE Ttk
P R 7R 28 0 4%

THRBEERAME
ATREE -
FEE —HAZIRR

B+ Athz =
BEEFWBRENEZ

AT —

f4 > dRINEHRRZ -
e R R
&BmH R e
MEEWEBEREKR
REXRLTEFXBERAM
%2 RE BRI B
CHBE2LEERIAZ
t A BREDEFEER
FH o aERz M
LB ARFIR =42

— O

P EES LTS

# B S AT AR 5 N TE B
BEARILATZRE
BRALEBRREE €

UERZPERFAA |
Blam ARG E+ Utk
AT R EEEZ R AR

TIHFRBEEZ KA E
THRE - |
AR —BAZRAE
HEH B A A B ik
MEAARBBGF AP

CHREERBAES AT

BRANHHRRTESER
EoReffkzakl-

MERB=ZAZBRAMT |

B B LR B AR E
HRAEHR BRI
gz BRE ATk EwE
R M B B M SR

WEBRERLETRRA

tEHRzAREAIEE
NIERREE B EG
F % P2 AR B S

-~ A -

—
—
——

~ PRI e AW KR H
MLERLEERET
FURLE - BRMAR
E-FHBIAFEES
FEIERE O I ~ A ~ B
R NE W e g 4
EBBEFEREA

RN ERESIEAE

FHEH A 8 ER
EREAEEWIA R
EATCERZIERREMW
to X HR AT FE WA
PR R B4 UAERE R
MGREZEERR
BREBEZNEMN-B
RERMAZERR
REBA - ZBBEFER
R2HA FHEH
saRFFE MR
DEITE -

AEKABABES

A RE M H
BEEETA ERE
I 2Rt E ] B AR
VEFHEBRE T
Rk L MR E, )
Bﬂ?%#ﬁﬁﬁmﬁé__
ERBLRIUE -

"B FEE L |

Bl B A& AT 5 SN B
%E%/ﬁ&ﬂ&iﬁg

RIEE ZRZERA
FEHRHRERIEXZ
R R € AF L
FEErRzAER

ﬁ%ﬁ;éﬂﬁAam%

FRAB@ARSER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7\\c37_頁面_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4.jpg]MEAREBSHE AT
T RRERATERE S AT
AEARAFHFRAGER
BEoRrafEzaRE -
A EZAIBRMEE
o B LB E
Bk E B BRI
X RARE AP EIE
HE TR 8 M @R
VWERREALETRR
cEHZzaARE- KRS

RNIERRMFH BB

B & W 0 I A M R

BGHEARILBTZRE

RALEFH FRFEIE
zZARE & EINETR
REFTHAE REBGH
EHIRSTEBMETHA
1% B &M/ T ZB
REH o

FIRARD € FF B F
—BRRRY A WEAE
B2 M RFBREZR
RATZ

SHEERILETFT ZHRE

REBEEE BRI

z BALE AR €&

REFAE BARSE

EE e ERMETA |

4% BRBAIETZH
ARE -

O RBARVEHAEE
—BRAEE S A WALH
B2 BB AR TRBREZ

RATZ -

B ke bk RMAR
AL T 5 B R SAF]
GEIHE WAk
FRBAHEE RN E
s .

EAAN IR g Rk
FHRILERMZIASE
BEBRANB@REE
BEREHEFAS
SREERGF AT
HXERMMAARMNE
EARIBEEERT
ZRAEERBG T &
PR EMAMATRE
ZFE ' BRRIAELHA
}3’3{0 v

X #BFERAEE =T+

BREATHIAZRR
MRSz ER
A k-H EEHLE
REFALRZEH N
EABIWIRAME
HAEEZFHNRE -
- EERRRTEMA
ARFZR T ZHER
AR b B — AR R
o RBEREZNIE
M ZHE B A LR
BARIEZINERY |
JEAE SRRRRR - RUE -

#8 B 1% T

TR % ,

¥ -+ ti5% —38
GE-SIRE V% 43

##\H Faﬁ z'ﬁgi@—ﬁiﬁiﬁ o |




4.
[image: image55.jpg]' ABABGREEEERE ) F-B8E 1

X

% iE FHRRERBESE|R 7 # X|®R BH
B—BE -t T |F—8FE-% T |F—BE-#% T |HBmKL:
FINBERARE FINBERAAEL | FIANBERAARER: | — > KEIEE - 3
ZHRE ZHE ZHE WTHZIE -
—~HFABE —“HFAEE —“HEFABE | -ENBIBRE
A 18] A R A ] A A ()
RATAT S AT AT B RATATE iR ZRZAN
A k& RG24 R B8 BEZERE
AR N3 A2 N3 SR&Z 3L — AR Z i
ZRBE - LRIBE - LZREE o ARERHE R
ZRIERK | - AILERK Z~ RILER I IR
% B 3L & %] B2 LP AR BAR - RE
RRE4EA RABAER BRAEAER NBAE 4
¥z Bz YR EHzYR B ANB ~ BEfE
AB e AB - ANB L S A X5 1
ZRXBFER| Z2EBFEK ZNEFERK I ~#HRAANEB
EFERZA FIERZA FIERAZA ELERBRES
8- B o ~ B o HENRNEZ
g~ BMMARE | W BAEBRE w9~ MR ANB P BT H
A~ BB CRR B KA -~ 5% HRAEHE &N
A~ BE - A ~ B4E - A~ B4E - BGEEZ T
R BAREH BAXER (F% A
 AB - AB - | AB o AR BB H
B~ RERENE | B BRERELE &~ BEAENF E YR RZR
| A B F Rk A B &k A B #F sk F ¥ 4F % 48 B
& IF- 3 R % Aol 4k R 4 a9 gk #A > AEBE
ZAB ZAB % ZANEB R HIEBKEZ
ISR ER AR 2 4R HA ¥ B, B 4R EA 7 A WA XERH
BRIERIE SRR SRR % A £ 5 #
SEERZ FBEIER Z PHIER Z X BT
- AB - AR () 2R3
AR B AR C AARFEXR AT 7R B K BER—%RZ
REMENFEANEB REMENHEANE | BREHE AT AR B35 FHx PN
ERER L ow | FREREY] | FRER L o AERrER
BZANB > RAR RZAB > FRR| & AB > FRAE B AR
%9 € FF B 24T BRI ERAEZIT| IEMBABZIIHK RABG G %
HR 5% A M HRE BM| RoFE AHWE#E B8 Z AR

H# Bz #F

M B2

B2 BB AR

EHREETRE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7\\c37_頁面_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6.jpg]RIFBEEZRE | RFBEZIMRRE
T2 o Tz e
% A M &1 B (48)

(BIFEBE =t | SBIFBE =A%
BRE—BmEA|  BE—FHAEA
g mAKES| B MAKRES
WERAIEE | KERRHE
AREBP T E| AREBGFE
2HY o AR 2P ERE
tAKEES | TAGEETA
hz—REE+F | HKX_RERET
AAEREFREM | AR AT
 EEAMRE - EFEBBMRE
fo K& Btk

B BT ©

“r¥m

Z 3R P B 3%
B X
$ =18 KR
EABMANE
RE+HIEE
t+ k=
BRE T Stk
3R, BT HE A
R R R
W EE R
R %4
BHLE ©

IFERAGE
— ~ FMEAGIE 0 BIT
B =318 o
— ~ &% B ATRS
Sl I ik
% A B ()
ZAR O BE
ZERE—R
R ZEA K
BERE RN
HEHABEHS
BRExsiis
@A
% BAHHK
AB -~ REL
BAER - 4%
ANEB -~ BEIHE
BT AHI
HRAANBEL
MR ESHRF
»AFZA
B o BikEM
B (48 ) 4o 56 i€
A — % Z B35
FzxFF A
TR RHEE
FooRRAER %
A Bb] B BHAT
Z At 0I5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7\\c37_頁面_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7.jpg]A Bh A IR FF B,
BHEEHLEZ
Rk B
REZDNH
PIBR 35 BRI
% ¥Iir ¥ = |
A A AR
E Rl
ZREBABM
ANERE TN
HwEE+ Lk
ZZBRE T
TR R E PR &
kR B Rk
BETH A
EREERE
AHBHE R
BB H EAT
BAT UEKS
ZRE ERN
HBeFAT D4
2% - SEF
HFHEREH
BRERINEF
A BRIER L
HMERKE -
 RERBER
SR A kAN
R HIE o '
B IEMARE
(B %
R P AT B
B 4 Bk B Ok
E=46RE T
SERELESL
REZE > R
LANEEE
EHE AT
288 A%
cuk A &
%H #HEF

o 3 BIRAR A






 INCLUDEPICTURE "d:\\users\\2TK42201XK\\Desktop\\114057\\37\\c37_頁面_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58.jpg]LERZMEB
A B 158 A B
Yxrstk

Z AR E

AEEEHT
BB E S

oz

N

(1E IS





三、討論事項第二案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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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條文已經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問各位委員是否要進行大體討論？

莊委員瑞雄：逐條啦！

主席：好，不用。我們就直接進入逐條審查，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那我們進行逐條討論，本案是部分修正，計處理15條。

我們現在先處理排序1、第一條，有委員蔡其昌等18人提案，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

王委員鴻薇：沒有。

主席：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想跟主席確認一下程序，因為蔡其昌委員沒在場，我們可以討論他的案子？還是您會像之前的案子，就是不在場的不討論？

主席：如果不在場，共提的人希望做提案說明也可以或是發表意見。

吳委員思瑤：這裡沒有共提的人。

主席：沒有共提的。

吳委員思瑤：沒關係，我幫忙說明一下，因為這個都沒有政治爭議，都是直接討論。

主席：好，那就……

吳委員思瑤：我只是想問一下，因為蔡其昌委員所提的增加了「提供合理工作環境」這句話，我就問一下，基本上方向我支持，只是在用字上「合理工作環境」是什麼樣子的定義，或者是友善職場？所謂「合理」是什麼，這樣的文字你們覺得如何？

蔡主任委員秀涓：「合理」當然就是一個大家想像中共同的通念，關於這個文字的部分，我們尊重委員會的審查結果。

吳委員思瑤：所以其他的公務人員相關法規裡面有「合理工作環境」這樣子的用法嗎？或者比照、學習職安法？

蔡主任委員秀涓：比較少，因為這種屬於形容詞、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的通常在法律文書裡面會儘量不出現，所以如果蔡委員沒有來、也沒有堅持的話……

吳委員思瑤：我是覺得定義有點不太清楚，這一條是不是就照原條文？這是我的建議。

主席：看看行政機關這邊有沒有辦法接受蔡委員的提案，還是行政機關認為應該維持現行條文？就請行政機關表示意見。

蔡主任委員秀涓：加上「提供合理工作環境」作為一個宣示性用語，我們可以接受。

吳委員思瑤：如果他們接受，置入我也沒有意見，可以。

主席：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我個人建議，因為公務人員保障法是本來就有的法，其實沒有必要為修而修，原來的「為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本來就包含了工作權等等相關權益，我倒是認為這個條文就不需要再特別強調「提供合理工作環境」，因為這個本來就涵蓋在公務人員權益的範圍之內。

主席：我再問一下行政機關，因為剛剛吳委員也有說，其實這個沒有修的必要，是不是行政機關……因為這樣變得我有點尷尬。

蔡主任委員秀涓：我們尊重委員意見，因為有兩位委員都有提到，那我們希望用現行法案的條文，不要再加上「及提供合理工作環境」，謝謝。

主席：好，我懂了，謝謝。行政機關的意見是希望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好，那就維持現行條文。

接下來，我們審查排序2、第十八條，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因為提案人沒有來，請問行政機關就提案的部分有沒有要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主席報告，徐委員這一條加上「裝備」，基本上各機關提供的機具設備裡面本來也就有包含裝備，所以建議還是維持我們原法案的條文，謝謝。

主席：行政機關的意見是本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好，那就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3、第十九條，有考試院提案、徐欣瑩等27人提案、蔡其昌等18人提案、李月琴等31人提案、李昆澤等29人提案、黃秀芳等21人提案以及黃國昌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先請問在場的提案委員是否要做提案說明或修正動議的提案說明？請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謝謝主席。關於職場霸凌這件事情上面，因為這個牽涉到目前第十九條要去處理主要承載的規範功能，基本上對於職場霸凌這件事情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構成要件、一個是法律效果，在整個立法技術上面，誠如我今天早上在做提案說明的時候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到底公私部門是要一部專法來處理，還是拆解成勞工的部分到職安法處理、公務員的部分放在公務人員保障法裡面處理，大家有不一樣的立法技術。台灣民眾黨黨團雖然有提出了專法，希望公私部門都納進去，但是為了儘速提供我們公務同仁必要的保障，要讓整件事情可以往前走，我們並不堅持一定要用專法把公私部門放上去，你要用分立規範的方式，我們是可以接受的，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重要的事情是，雖然是分立的規範，我們還是希望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跟職安法兩個部分的規範，基本上我分兩個部分，第一個是構成要件的部分，就構成要件的部分，我希望沒有區別對待理由的時候就儘量把它一致化，我再說一次，沒有區別對待理由的時候就把它儘量一致化；第二個，針對霸凌這一個行為，因為某個程度上面必須要透過其他法規範的概念把霸凌行為的法律上意涵更為具體化，因此，在必須要透過其他具體行為把霸凌行為的法律概念更具體化的這一個規範目標上面，對於什麼樣子的行為在一定的要件下面會構成霸凌，我們希望在可能的程度範圍內儘量把它的行為態樣做更清楚的臚列，俾利到後面要解釋其他概括性條款的時候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指引。

因此，在這個規範目標上面，配合目前勞動部針對職安法裡面所公布的修正草案，今天我也感謝吳宗憲委員跟羅智強委員一起連署這樣子的一個修正動議，所以我會建議，第一個，針對第十九條第二項的部分，我們針對考試院提案提出的修正動議，第一個是逾越職務上「必要」合理範圍，儘量不要用「正當」合理這樣的用詞，跟職安法那邊所選擇的用詞一樣，不然以後法院在審查的時候頭會很大，我們的立法者非常高深莫測，這裡寫「正當」合理，而職安法寫「必要」合理，這裡卻寫「正當」合理，到底是不是有區別對待的必要？但是我們回到事情的本質上面來看，這沒有區別對待的必要，相對的我反而會認為，職安法那邊的「必要」合理比這邊的「正當」合理在概念上面會更好掌握。

第二個，針對考試院提出來的「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對於「歧視、侮辱言行」我並沒有反對的意見，但我希望在歧視、侮辱之外，關於其他的行為態樣，目前在職安法的修正草案當中出現的態樣，除了歧視、侮辱，包括了「威脅、冒犯、孤立」也能夠一併納入。當然我知道你們會說，其實我們這邊只要寫「歧視、侮辱言行或其他方式」，那這個「或其他方式」用一個概括條款就全部含括在裡面。但是你如果仔細想一想會發現，為什麼會去增加「威脅、冒犯、孤立」，因為它在概念的外緣射程範圍上面，跟你們所講的歧視跟侮辱還是有所不同，這個是在構成要件上面。另外，對於考試院所提出來的但書，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這個我們也逕表同意，這個是首先針對構成要件的部分所提出來的。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法律效果是下一條，所以我先就第十九條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就代表其他一同提案的委員說明如上。

主席：好，謝謝。我們現在進行處理，請問各位委員，就第十九條的部分，有沒有意見要補充？

王委員鴻薇：沒有。

主席：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因為剛剛在討論的時候，其實大家有針對第二項裡面的持續，以歧視、侮辱、孤立言行或其他方式等等所造成的不法傷害，大家對於「持續」這個概念，基本上認為它挺抽象的又不確定，雖然你們在第二項後面有個但書「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如果說今天我們把「持續」兩個字刪除，就是未來只要有歧視、侮辱、孤立言行等等的，因為實際上進入調查之後，還是會看情節的態樣來評定到底有沒有構成職場霸凌，這樣的話不曉得是不是可行？

然後你們可以把有關於持續、反覆性的這樣的一個條件或是一次性這樣子重大冒犯的態樣，可以寫在這個立法說明裡面，我看你們立法說明裡面有寫，就是法條文字上面如果刪除「持續」，讓大家不會認為這樣子的一個霸凌，基本上處罰的只是持續性的一個霸凌行為？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說明，關於「持續」，我們行政機關還是強烈的希望能夠維持，因為目前法院的判決，他在決定是不是構成職場霸凌，都是以「持續」，就像剛剛委員有提到，如果我們今天把它刪除，而且會跟職安法那邊的定義不一致，可能之後會……兩邊會比較麻煩，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委員能夠支持我們「持續」這兩個字還是留著。

黃委員國昌：剛剛我提的建議，你們接不接受，可不可以表示一下？

蔡主任委員秀涓：不好意思，我們接受，非常謝謝黃委員幫我們把它更一致化，因為我們當時在修這個法的時候，我們是比較快的，他們當時還沒有很確定的文字，非常謝謝委員幫我們看得這麼仔細，這些我們都非常感謝，我們全部接受，謝謝。

主席：好，是不是第十九條的部分就依據黃國昌等3人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莊委員瑞雄：沒有意見。

主席：同意？好，同意，謝謝。

現在審查排序4，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有考試院提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委員林月琴等31人提案、委員黃國昌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委員吳思瑤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請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謝謝主席。請大家可以參閱民進黨團所提的修正動議，資料已經發放到大家的手上，第一項的部分就是更明確的把違反前條第一項的那個部分明確化，然後我們增訂的應該第七項嘛，對不對？大家可以看第2頁的部分，主要是讓它更明確性，大家都很關心會不會有權勢霸凌，就是他的主官（管）到底是誰，所以原本的第十九條之一所提的應負責人員是什麼？應負責人員，我就增訂了，民進黨團提的是前四項所稱應負責人員，係指機關首長或於該工作場所中，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指揮或監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人，讓它定義明確，我看今天早上沈發惠委員在質詢的時候，也多次地提出，要有效地去防制權勢霸凌，對於應負責人員的定義要有一個專門的項次，所以我們試擬了這樣的文字，希望爭取大家的支持。

而第一項就是更明確，漏掉了，第一項我們也修正為各機關違反前條第一項所定辦法，我想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就教於大家。

主席：好，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謝謝。延續剛剛第十九條的討論，第十九條我們在處理的有關於構成要件的問題，邁入了第十九條之一，我們接下來就要處理法律效果的問題，在法律效果上面，因為公務員面對有關於職場工作、安全、環境的提供以及職場霸凌的防止，他所應該肩負的公法上義務程度，絕對不應該低於雇主在勞動場所要提供這樣的環境以及防止執法霸凌的公法上義務，我想這樣說，大家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在公務體系當中，所應該肩負的公法上義務，既然不應該低於在職場上面雇主所肩負的義務的話，就相對應法律效果的違反，就不宜低於在職安法裡面法律效果的安排。

因此，在剛剛所講的那個法規範，基本上價值跟邏輯的安排上，我先請主管機關來看一下第十九條之一，針對你們第二項所提出來的修正，你們訂的是二萬元以上二十萬以下的罰鍰嘛，對吧？針對相同行為的態樣，就是人家出來建議、出來吹哨，還給他不利對待的話，在職安法那邊，我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應該是三萬以上七十五萬以下，那你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如果行政機關的公法上義務不應該較低的話，違反的法律效果比較低，這個很奇怪，這個是我們做的第一點的修正建議。

第二點修正建議的部分，就牽涉到刑事責任的部分，今天在保訓會提出來的書面資料當中，意思是違反公法上面的義務，釀成所謂災害的結果的話，你們希望回到刑法過失致死罪或者是過失致重傷罪來加以處理，你們的書面報告，我都有詳細的拜讀，但是我先分兩個部分，我們為什麼認為在這裡還是要跟職安法一樣，仿職安法的條文去放有關於刑事責任的處罰，容我說明一下。

首先針對大家比較關心的致人於死這樣子的狀況，按照目前法院實際上面所出現的判決，因為有相同規範模式的，目前為止是職安法，在職安法裡面，我們的法院目前所出現的判決，我就先把具體的判決字號都把它放進去，這樣立法院公報會比較清楚，未來大家要解釋、索驥的時候會比較清楚，譬如說，在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勞安訴字第1號的刑事判決當中，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什麼？其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在職安法裡面違反職安法的義務，釀成所謂死亡的結果，跟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的過失致死罪，它的構成要件是不一樣的，既然構成要件是不一樣的，就沒有所謂法規競合或是想像競合的問題，這個是第一步要先確立的事情。

我們回到這個法律的規範來講，當構成要件不一致的時候，哪一個構成要件對於提供它安全、必要的、保護的、違反的處罰更有效，我們就必須要從這個角度去切入、思考，比較麻煩的事情是什麼？比較麻煩的事情是你如果要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過失致死的話，你必須要什麼？你必需要在現場參與指揮，同時有管理監督的疏失，致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災害結果，才會有第二百七十六條的適用。也就是依照我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6396號判決的意旨，第二百七十六條的適用是窄的，當第二百七十六條的適用是窄的時候，就會凸顯出來了在職安法另外去做不同規範構成要件的規定它所存在的特殊意義，因為它是除了一般通常的法律的注意義務跟保護義務之外，在職安法的層級有給雇主更高的義務，所以相對的，它在構成要件上面比回到普通刑法第兩百七十六條的構成要件要更為寬鬆，或者是更能夠去落實雇主的保護義務，它規範的條文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當認知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恐怕就不是單純的一句說回到刑法第兩百七十六條過失致死就可以處理的，因為他們兩個在構成要件的射程範圍上面寬窄是不一的，以職安法會稍微大一點。再加上如果我們回到我剛剛所講的，在制定法律效果的第二個原則，公務機關所承擔公法上面的注意義務跟照顧保護義務不應該低於雇主這樣的規範要件上面的話，我們還是會建議，在職安法那邊就有關於刑事責任的特別構成要件，在公務人員保障法裡面必須要把它寫進去，這樣才可以落實我剛剛所講的價值跟原則。

最後一個，我們在跟職安法那邊有做差別待遇的部分，請大家看一下，職安法在致生死亡事故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跟刑法是一致，但是為了要去彰顯我們在公務機關必須要負有更高的公法上面義務，相對的，違反就應該有更高的法律效果，但我們又希望能夠保留給法官在個案裁量上面的空間，所以我們把它定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並沒有去定最低的刑度，因為不管是五年以下還是七年以下，最低的刑度都是從兩個月以上開始算，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這樣子我們的公務同仁會不會一下子被判得太重，不用做這樣的擔心，但是我覺得在法定刑上面去反映出我們在公務機關所應該承擔的公法上義務是比雇主的義務要來得高，這件事情是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三個部分也是我今天早上在跟主委討論的時候交換過意見，你們針對有關於職場霸凌科處罰鍰的機關首長，我們如果按照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裡面的規定，即使到第四級的話，恐怕那個範圍都有一點太窄，回應到現在實際上面發生的案子，所以我們所提出來的建議是，只要有主管職位的主管人員，就把他列入在這個射程範圍之內，以上是我們針對第十九條之一所提出的三項修正動議。

主席：謝謝。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要補充的？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第一，有關於吳思瑤委員們的提案，這個我們完全接受，也非常謝謝吳委員讓我們再次可以審視，讓它更明確化。第二部分，有關於黃國昌委員的部分，這個部分原則上我們也都是完全接受，因為本來以為這個草案跟後面的說明，七年、五年，還有一百五十萬、二百萬好像是對不起來，但是剛剛委員有提到這個是經過思考的，讓這個沒有設最低，但是直接設了一個比較高的，這樣子在審議的過程當中可能就不會讓大量的優秀公務人員很害怕，然後趕快就……因為當主管的壓力真的很大。

前面的部分我們都接受，有個部分想懇請委員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把文字稍微再改一下？就是「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因為剛剛委員在質詢的時候，司長是屬於一級單位主管，如果一般的政府機關裡面，其實包含縣市政府的股長、課長、科長，他們雖然也是主管，可是基本上大概所有涉及到重要的決定都不會是這些層級的人自己就可以決掉或決定，所以如果黃委員還有在座所有委員可以支持我們把它改成「一級單位主管」的話，也能達到原來您修正的效果，以上說明。

主席：這樣行政機關可不可以現在趕快擬一下？針對吳委員跟黃委員的提案趕快綜合，你們提出來的文字如果大家都覺得OK，其實就沒有問題了，請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剛剛主委這樣講，我同意，有的時候科罰鍰，我們官就是權力夠大的真的要被處罰，但你剛剛講你怕一個科長、一個股長就這樣可能有的時候也太重了，所以您提「一級單位主管」這樣子的修正建議，我們是欣然同意。

主席：請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請教主委，我們今天在質詢的時候，其實您有提到未來所謂的負責人員會依照事務機關的分層負責表來訂，可是如果按照現在吳思瑤委員他們所提出的版本，負責人員是指機關首長或於該工作場所中，等於實質上具有指揮監督的，那麼如果按照您剛剛先前的說法，是不是也可以再把所謂的機關負責人員，除了機關首長之外，還有依照分層負責表裡面具有指揮監督權的也是屬於這個範圍裡面？還是您覺得現在吳思瑤委員所寫的這個部分就已經涵蓋到您之前講的分層負責表裡面的那些幹部？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報告，目前吳思瑤委員所提的這個版本，它已經可以含括機關裡面分層負責明細表會談到的那些應負責人員，這樣子的規定可以涵蓋住，而且也很清楚地知道代表機關首長實際執行管理、指揮、監督執行職務之人，因為分層負責明細表每個機關長得不太一樣，而且即使同一機關也會因為公務跟目標會隨著環境修正，所以分層負責明細表其實是需要經常性地去修正以符合所需，那個部分不一定在這個裡面，希望……

翁委員曉玲：如果在文字上面，係指機關首長或依分層負責表或於工作場所中代表機關首長，您說是多加了一個是機關首長，另外一個就是依照機關的分層負責明細表或者是於該工作場所中，他可能不是屬於分層負責明細表，但是仍然是在場所當中，他在工作場所當中是具有代表實際的主管有指揮監督權的。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委員……

翁委員曉玲：就提供給你們做思考，待會如果請你們要再擬相關條文的話可以一併參考。

蔡主任委員秀涓：好，謝謝委員。

主席：好，是不是你們趁現在……我們這邊可以暫時先保留這一個條文，先往下去審查……

沈委員發惠：修正動議……

主席：你們現在趕快綜合一下，我想兩位委員的提案已經幾乎都差不多了，我們就先暫時保留第十九條之一。

我們現在審查第十九條之二，有司法院、考試院提案，還有委員林月琴等31人提案、委員沈發惠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請問一下在場的提案人是否要做提案發言？沒有的話……
陳委員培瑜：等一下，現在是第十九條之二？

主席：對啊！

吳委員思瑤：好，謝謝主席……

主席：請說。

吳委員思瑤：不好意思，謝謝主席。民進黨團有增列第二項的後半段，也就是所謂的重大災害死亡事故因果關係之認定或裁處，我們也是讓它明確化，我們的文字是這樣：「有關因果關係之審認與裁處原則、審議程序及組成等事項由保訓會定之。」也就是授權保訓會，把這整個事件……因為每個事件總是……而且它是涉及因果關係的話，一定有必要的調查、認定，然後才會進入裁處，相關的這些原則、作業、審查的程序、由誰來審，授權給保訓會來進行，這樣子補正這一項會更為完整、更為明確。

民進黨團提出第三項的增列，就是一個更進步的作法，除了發生事情之後，你們去做事實認定、裁處，我們更強化對於職場霸凌的事前防制。事前的防制就比照職安法所賦予的，對於勞檢、安檢這些，是不是也可以把這樣的機制納入公務體系，所以民進黨團增列了第三項，文字是這樣的：「保訓會對於各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或防免職場霸凌行為得實施檢查，或通知其上級機關實施檢查。」賦予一個「得」，就是要實施檢查的意思。後半段是這樣，檢查之後怎麼樣呢？「其有不合規定者，應告知違反法令條款，並通知屆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按違失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處理。」這大概都是適用職安法裡面對於安全檢查、勞檢的一般既定程序，所以職安法裡面有好的經驗、運行的經驗，我們可以納入保障法裡頭，所以請行政機關可以表達一下你們的立場，也懇請在野黨委員大家一起來支持。

事後的裁處，要有明確性，讓保訓會去授權調查的原則、程序，而事前的防範，要透過一個綿密的安全檢測、防制霸凌的巡查來落實，謝謝。

主席：好，請問其他提案委員還有沒有要補充提案說明？好，沒有的話，請問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要補充？是否可以接受？

蔡主任委員秀涓：謝謝委員。民進黨團的這個版本，有兩個較現行草案更好的部分，第一個就是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楚的法規授權，才不會說我們原來的地方其實是沒有的，也沒法源，也是空白授權，這樣子對行政機關來講也不好。第二個部分，增加了保訓會對各機關得實施檢查的一個法源，我想這個也相當程度回應了，很多基層公務人員跟外部，覺得保訓會應該要扮演更積極主動角色的進步作法，所以有關這個提案、這個修正動議，保訓會全部都接受，非常感謝。

主席：好，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我補充一下，對不起。謝謝提醒，我剛剛漏掉了。因為我們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有增加「各機關違反前條第一項所定辦法……」對不對？現在在第十九條之二第四項的後半段，是不是要加「有未符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之規定」？報告召委，我漏掉了。

主席：好，沒問題，行政機關這邊……

吳委員思瑤：第四項的後半段，「有未符第十九條第一項」，請確認一下，因為這也是行政部門提醒我的，謝謝。

主席：待會就麻煩行政機關也一起把這一條的文字提出來。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主席：其他人如果沒有別的意見，我們這一條也暫時保留。接下來審排序6，增訂第十九條之三，有委員林月琴等31人提案，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要補充的？好，沒有的話，請問就第十九條之三，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

蔡主任委員秀涓：第十九條之三？

主席：對，排序6，第十九條之三，沒有嘛？就是不予增訂嗎？行政機關的意思？

蔡主任委員秀涓：不予增訂。

主席：好，謝謝，各位委員是否同意第十九條之三不予增訂？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好，同意。

接下來我們審查排序7，第二十條，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請問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要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不予增訂，建議維持草案版本，謝謝。

主席：好，各位委員是否同意？同意，好，第二十條就不予修正。

排序8，第二十一條，有考試院提案、徐欣瑩等27人提案，還有蔡其昌等18人提案，因為都沒有到場，請問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要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建議維持原草案的內容，謝謝。

主席：本條就照考試院提案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好，同意。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9，第二十二條，有委員蔡其昌等18人提案，因為蔡委員不在場，請問行政機關有什麼意見？

蔡主任委員秀涓：建議維持現行條文，謝謝。

主席：好，就不予修正的意思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不予修訂。

主席：好，第二十二條不予修正，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不同意見？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好，翁委員，第二十二條。

翁委員曉玲：抱歉，因為我剛剛仔細看了，就是蔡其昌委員這裡所提的提案是說，如果未來是因為職場霸凌所涉訟的，是不是也可以申請輔助，他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翁委員曉玲：你們是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反對，因為他是把職霸的這個部分列入「應不予輔助」。

翁委員曉玲：是「應不予輔助」？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但是因為現行本來就不會去輔助職霸，所以我們建議就維持現行條文，現行條文本來就已經符合蔡委員的這個部分──故意，因為基本上他整個內容，就是跟我們原來的條文是一致的，內容是一樣的，只是他特別加了「或職場霸凌」，但這個部分不用特別去寫，它本來就不會包含在因公涉訟輔助裡面。

翁委員曉玲：OK，了解。

蔡主任委員秀涓：這是我們覺得維持原條文的主要理由，謝謝委員提出。

主席：所以行政機關的意思是第二十二條的部分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同意，好，第二十二條就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10，第二十四條，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請問行政機關有無意見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建議不要修訂，因為維持這個墊支費用的必要條件，「必要」還是很重要，如果把必要拿掉的話，會變得很浮濫，建議不修訂，謝謝。

主席：好，第二十四條的部分，行政機關的意見為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好，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不好意思，我還是想請教，因為這裡是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墊支的費用，墊支的費用就代表他是幫服務機關代墊的費用，對不對？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

翁委員曉玲：可是你們原來的條文是說代墊的必要費用才可以請服務機關償還，這個必要費用變成由服務機關自己去認定是不是必要，可是他明明就是幫機關代墊的，不管是不是必要，他就是幫機關代墊的，不是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為什麼現行條文一路執行下來都有「必要」兩個字，是因為雖然委員認為那個每一個都是他……可能對公務人員來講，他認為都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必要有可能分成符合、可以了，或是他用了更高的費用，所以我們會堅持，也強烈請委員支持，「必要」兩個字還是要留著，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也許這個公帑，因為當事人沒有是必要的……但是他代墊了，這個時候其實可能會造成浮濫的現象。

翁委員曉玲：好，我大概……

蔡主任委員秀涓：而且主總有一些相關的規定，那些都是叫做「必要」。

翁委員曉玲：好，所以主委剛剛的意思是有些情況，譬如說我假設因為簽名需要買一支筆，假設一支原子筆就可以了，但他買了一支鋼筆，那個費用雖然他也是幫公家機關代墊的，因為我需要一支筆，但是你認為不應該買鋼筆，只是原子筆的錢就可以了？OK，好，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可以同意，就還是維持原來的必要費用。

主席：好，第二十四條的部分，行政機關的意思是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翁委員曉玲：同意。

主席：同意，好，第二十四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11的第二十四條之一，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請問行政機關有無意見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會議上報告，這個非常強烈建議不修訂，因為請求權消滅時效是必須法律明訂的，而且是屬於憲法保留的事項，謝謝。

主席：好，請問各位委員，就第二十四條之一行政機關的意見是希望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是否同意？

莊委員瑞雄：同意。

主席：同意，好，本條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12的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請問行政機關有無意見？

蔡主任委員秀涓：我們建議不增訂，因為剛剛吳委員的修正動議裡面已經會有這個部分了，謝謝，在第十九條之二已經有放了。

翁委員曉玲：在第八十四條之一的部分是要主動調查嘛？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它的文字。

主席：好，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行政機關建議不予增訂，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莊委員瑞雄：同意。

主席：翁委員是否同意？

翁委員曉玲：好啦，是有涵蓋嗎？我剛剛正在看，你說在他們修正動議第十九條之二的第幾項？我沒有看到你們哪裡講說他要主動調查，因為第八十四條之一徐欣瑩委員的提案，他的意思是說保訓會知道有發生類似霸凌情況的時候，就依法要主動進行調查。

蔡主任委員秀涓：在修正動議這一張的第二段，黑黑的這裡已經有這個文字了，就這一張。

翁委員曉玲：但是它是得實施檢查？

蔡主任委員秀涓：是。

翁委員曉玲：但是就缺了所謂的要主動進行調查？如果按照你們原來第十九條之二的第三項，保訓會對於各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等等的行為得實施檢查？

蔡主任委員秀涓：因為我們得實施檢查，當然基本上就是由保訓會主動，所以如果原來剛剛委員們通過的這一個修正動議3、第十九之二條的這部分，就已經不用特別去強調主動或者是非主動，因為保訓會去實施檢查一定是我們主動，所以建議維持剛剛修正動議3各位委員已經同意通過的部分。

翁委員曉玲：如果說增加第八十四條之一的話，會有什麼困難嗎？因為其實你第十九條之二的地方只是像你們例行性的去檢查，但是第八十四條之一的重點是強調，如果有人檢舉或是通報一個什麼事情，你們這時候知道了有處置不當的狀況就要依本法主動進行調查，我覺得概念還是不一樣耶！

蔡主任委員秀涓：文字可能不一樣，可是它的概念跟實際執行會一樣，因為它很重要，所以在第十九之二條剛剛委員們已經通過了、先提到前面去了，如果在這邊第八十四條之一又出現一段跟剛剛通過的第十九之二條那些文字很類似的話，那這整個法的一致性跟邏輯性就會顯得比較奇怪一點啦！

翁委員曉玲：好，這樣的話，我提個具體建議啦，就是你的第三項裡面的構成要件，看能不能再加上徐欣瑩委員這裡所提的，當知有服務機關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處置不當時得實施檢查，好不好？就是可以那個條件再放進去啊！除了一個例行性之外，另外就是當你知悉了，立刻知悉了這件事情的時候，就「知有……」，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可以放在一起，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好，謝謝委員。

主席：我想第八十四條之一就跟前面第十九條之一、之二先暫時保留，麻煩行政機關把文字處理好之後我們就一併處理，我們現在暫時先保留排序12的第八十四條之一。

我們現在先審查排序13的第八十九條，有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請問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補充？

蔡主任委員秀涓：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建議不修訂，因為如果是依徐委員的「依當事人之申請」，這個當事人範圍是非常廣的，而且會影響到整個的處理，當事人範圍太廣了，建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我們原來的現行條文，謝謝。

主席：好，行政機關的意思是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翁委員曉玲：如果說從保障公務人員的角度來講，當事人當然是指處分當事人啦！不可能說當事人的範圍涵蓋太廣會把什麼第三人、利害關係人都是納在當事人的概念裡，這條規定的積極性就在於除了主管機關依職權做行政處分之外，另外可以依當事人申請啦！我希望你們在實務上面能夠做到，只要有人提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做到。

主席：好，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沒有啦，我簡單講，我覺得應該是主委剛剛比較緊張口誤啦！依照現在的規定，當事人本來就可以申請嘛，加上「當事人」，你反而要去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是只有當事人可以申請嗎？所以不是太廣，是太窄啦，不過我聽得懂主委剛剛講什麼，應該是比較緊張口誤啦！

蔡主任委員秀涓：對，謝謝委員。

主席：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就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各位是否同意？好，同意。

我們現在審查第一百零二條，有考試院提案、委員徐欣瑩等27人提案、委員蔡其昌等18人提案、委員吳思瑤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請問在場提案人是否要說明？不用，第一百零二條請行政機關表示意見。

吳委員思瑤：主席，大家可以參照我們所發下來的資料，在最後一項有更明確化，跟職安法之間的適用機關有不同，所以把醫療機構跟公立學校做最後一項增訂文字的排除，請大家支持，謝謝。

主席：請問行政機關，就吳委員的修正動議，你們可以接受嗎？

蔡主任委員秀涓：可以，謝謝。

主席：可以，第一百零二條……

吳委員思瑤：等一下，主席還有……對不起我漏掉了。

主席：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一樣的問題，我剛剛是說第一百零二條的最後一項，還有倒數第5行、第6行一樣準用第十九條第一項，也要加一個「第一項」，OK，剛剛這個要一併的完整，謝謝主席。

主席：這個請行政機關趕快把文字稍微擬一下。

我們現在審查第一百零四條，有考試院提案及委員黃國昌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請提案人黃國昌委員。

黃委員國昌：第一百零四條的最後一項，我們不要掠人之美啦，因為宗憲兄有跟我講，考試院他們剛開始在提的時候施行日期的部分漏未規範，希望我們這邊幫忙處理，宗憲其實也就依照考試院的請求幫忙處理了最後一項。只不過我們修正動議所提的最後一項，跟考試院給我們的條文希望我們提的最後一項，有一點不一樣。因為考試院本來還是希望施行日期給你們訂嘛，但我必須要老實講，施行日期給行政機關定的這件事情，我作為一個立法委員，我真的是怕了、嚇壞了，本來以為是好意，你們需要準備，所以給你們定，結果給你們方便就當隨便，搞到天荒地老都不施行，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押，給你們六個月夠不夠？如果六個月不夠，可以更短，要改成三個月，我們也很樂意，但我要請保訓會主委要能夠諒解，我們不可能真的讓你們定，現在我押的是六個月，你們會不會覺得不用這麼多時間？三個月就可以了？那就押三個月也OK，以上說明。

主席：好，請問行政機關……

翁委員曉玲：不好意思……

主席：請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補充剛剛黃國昌委員說的，自公布後六個月內……

黃委員國昌：如果他們都不喊的話，六個月內會變成沒有確定日期。

翁委員曉玲：六個月內施行，但是六個月內施行的話，自公布後六個月內……

黃委員國昌：對，但是我的意思是那個cutting point，我權力沒有給行政機關嘛……

翁委員曉玲：對、對、對。

黃委員國昌：如果改成六個月內，就會搞不清楚，那到底什麼時候？

翁委員曉玲：最晚就是六個月，中間這段時間，可能是兩個月、三個月一定要施行，我……

黃委員國昌：先讓主委他們表示意見好了。

蔡主任委員秀涓：黃委員這個版本當然是對保訓會非常的nice，也就是公布後六個月，確實當時我們寫考試院定之，其實我們不是要自己來定日期，是因為對照過去的版本就把它寫出來，完全沒有去想，因為現在考試院跟保訓會想的不管是安衛辦法或者是保障法，在保障法還沒有通過貴委員會審議之前，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在準備了，所以六個月當然可以讓我們更加寬裕，六個月我們沒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三個月好不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這個可能要問一下秘書長，三個月太……六個月啦，委員一開始的六個月是很好的，這樣子同仁也不用加班。

黃委員國昌：好。

蔡主任委員秀涓：就六個月，謝謝。

陳委員培瑜：好，六個月。主席，六個月嗎？

主席：好，那這個也是先暫時保留，你們還要修文字吧？

黃委員國昌：不用啊！

主席：不用嗎？這個應該有連動吧？沒有連動嗎？所以暫時保留，因為跟前面有連動。

黃委員國昌：跟哪一條連動？

主席：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二。

黃委員國昌：可是第十九條之一不是簽了嗎？

主席：沒有，還沒有，還在暫時保留中。好，第十九條之一……

好，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一案修正動議5。

修正動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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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我們審查排序4，增訂第十九條之一，經過我們跟行政機關的討論，由行政機關依據剛才委員的建議有修正，第十九條之一我們是否就依據委員黃國昌等6人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同意，好。

廖參事江憲：針對第十九條之一，法務部想表示意見。

主席：好，法務部請說。

廖參事江憲：主席、各位委員，因為第十九條之一涉及到新增刑事處罰的條款，所以我想提供一點意見供大院參考。新增的這個規範類型，類似的立法例，在職安法上第四十條跟第四十一條有明文的規定，所以本條是不是增訂刑事責任的處罰，這部分我們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跟大院的決定，如果要尊重，因為目前是以黃委員的修正動議為藍本，關於這個部分，我有兩點想提出來供大院參酌，第一個是構成要件的部分，在這一條的第四項，它規範大概就是違反第一項、第三款情形的兩種結果，一個是致生重大災害，第二種是死亡。重大災害在第七項做立法定義，它指的是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第二種是發生災害的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關於死亡還有罹災人數三人以上這兩種類型跟職安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範一模一樣。至於第三種，罹災人數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尤其是後段的「且需住院治療者」，我想在文意解釋上可能會有不明確的疑慮。比如住院治療到底是由誰判定？應該住院而未住院，要怎麼去……因為這條涉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責，在法律明確性的原則下，建議大院再予審酌。

另外，「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有此類型。不過剛剛我查閱職安法規定後發現，該類型於職安法中並未處以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僅於死亡、罹災人數三人以上，所以這部分是否列入構成刑責要件，就建請大院再予斟酌。

在刑度部分，目前我們討論的修正動議刑度採三年以下及七年以下，此立法類型係參酌職安法。目前職安法規定為一年以下及三年以下；如為勞動部公告的修正草案，則修成三年以下及五年以下。目前我們在討論的修正動議為三年以下及七年以下，刑度又比勞動部公告的草案來得高。這兩部法就條文規定所保護的法益同樣是生命法益，只是在不同法規上出現而已。因此，是不是在刑度上跟勞安法脫鉤處理？這點提供出來請大院斟酌。最後到底做怎麼樣的決定，不論是政策或立法裁量上，我們尊重主管機關最終意見與大院的決定。以上說明。

主席：請黃委員。

黃委員國昌：我先直接回應第二點。我剛剛一開始就講，針對第十九條之一做法律效果界定時即說明過，沒錯，雖然保護的都是生命法益，但在刑法可歸責性上，行為人本身所應負擔的義務輕重，伴隨其身分在刑事上會有不一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我特意在公務人員部分與職安法脫鉤，從五年以上到七年以下，這些我剛剛前面就已經清楚說明過了。

第二個，針對重大災害範圍，係指發生災害罹災人數三人以上，沒錯，這部分屬職安法。本來是希望擴大，如果罹災一人以上，且住院治療亦可含括在內。不過我覺得你剛剛所提之建議有道理，所以我同意「三人以上」後面直接句號，與職安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相扣，並將後面「或一人以上，且住院治療者」刪除。

不知道剛剛有連署的委員是否都同意，將後面「或……」到最後全部刪除？

莊委員瑞雄：可以。

主席：可以吧？這部分法務部有要堅持什麼？如果要堅持的話，會變成今天有好多條都要保留，讓他們自己去……

廖參事江憲：報告委員，我剛剛沒有說……我是說最後還是尊重主管機關及大院決定。

主席：好，那就這樣，文字上再做一次修改？

黃委員國昌：就直接把它劃掉……

主席：對，趕快處理！

黃委員國昌：大家簽一下就好了。

主席：對，這樣是比較快。

黃委員國昌：就剛剛簽的那張用線把它劃掉，大家再簽一下就好。

主席：我們現在趕快處理。請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藉由會議空檔跟大家報告一下。劉建忻秘書長謝謝大家的關心，他有去醫院做檢查，一切都還無礙。也強制請他回去休息，謝謝今天的召委讓他提早離開，謝謝所有委員對他的通融、理解。我們大家都請他好好休息，你們要盯好他，今天不准再上班，好嗎？謝謝大家關心，吳思瑤代表秘書長向大家報告，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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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修正動議：（對照修正動議5）

第十九條之一第八項修正為：第四項所稱重大災害，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增訂第十九條之一就按照委員黃國昌等6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各位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莊委員瑞雄：同意。

主席：好，就依照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另外，因應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後，需配合一併調整的立法說明部分，請考試院依據委員修正意見擬具的內容，儘速備文函送審查會，以利列入審查報告。

請議事人員再次宣讀。

修正動議5再修正：

第五項修正為：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提案人：黃國昌　　吳思瑤　　莊瑞雄　　陳培瑜　　沈發惠　　吳宗憲　　翁曉玲
主席：好，那這部分更正剛剛的宣告：第十九條之一就依據剛剛所宣讀的修正通過，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莊委員瑞雄：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好，那就依據剛剛的修正通過。

請議事人員宣讀第十九條之二。
修正動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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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增訂第十九條之二依據委員黃國昌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好，那就依據修正通過。

現在審查排序第12、剛剛暫時保留的，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本條不予增訂，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好，那本條就不予增訂。

現在審查排序第14：第一百零二條，請議事人員宣讀。
修正動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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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一百零二條依據委員吳思瑤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依據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審查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四條依據委員黃國昌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依據修正動議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是否要交由黨團協商，請各位表示意見。

吳委員思瑤：不用。

主席：好，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問要不要進行大體討論？

沈委員發惠：不用。

翁委員曉玲：不需要。

主席：請問在場委員，是否直接進入逐條審查？

翁委員曉玲：好。

主席：先審查排序1：第二十八條之一，由委員翁曉玲等22人提案。請問翁曉玲委員是否要做提案說明？

翁委員曉玲：我最後重申，雖然在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裡面已經訂有育嬰假，但是育嬰假這個概念其實被很多人誤解，不會認為還包含孫兒。而且我們看到瑞典等先進國家已經明訂育孫假，所以本席在此也很希望能夠獲得各個委員還有銓敘部的支持，在法律條文裡明訂。雖然是增加2個字：「育孫」，但它具有指標性意義，就是可以讓所有公務人員都知道，未來如果要照顧孫兒的話也可以請育孫假。以上說明。

主席：請問行政機關就翁曉玲委員的提案有沒有辦法接受？

懷次長敘：是，銓敘部報告。對於在育嬰的概念裡要不要特別、另外凸顯育孫這件事情，我們認為在立法技術上似乎可以不必增訂。後面條文也有侍親假，但我們針對侍親也不會說要侍什麼樣等級的親。

事實上，就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二項法律授權的部分，我們也看了翁曉玲委員的提案。翁曉玲委員的提案裡提到，希望就祖父母育孫部分把但書拿掉，這部分我們敬表同意，因為我們認為在立法技術上可以後續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把它修掉，也能達到翁曉玲委員提案的意旨。當然，這屬於立法政策，我們最後都尊重大院審議的結果，作為行政部門，我們就表達以上意見。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所以行政機關這邊是可以接受翁委員的提案嘛！剛剛行政機關的意思是這樣？

請沈委員。

沈委員發惠：行政機關的意思應該是認為在立法技術上最好不要把育孫假單獨列出來，應該是這樣，而不是同意。

就這部分，我個人也肯定翁曉玲委員的提案，目前臺灣屬於高齡社會，事實上很多孩童都是由祖父母照顧，但是這樣的立法技術確實有點問題。因為原本不是「育兒假」，如果是「育兒假」，那就是「育兒」再加「育孫」，兒、孫都加上去，但原本是「育嬰假」，規範的是對嬰兒的養育。至於誰可以請育嬰假，你們有規則來規定，父母可以、祖父母現在也可以，所以原本就有育孫假在育嬰假裡面。如果現在要單獨再把育孫假列出來，第一，在立法體例上變得很奇怪，就好像刑法針對「直系血親尊親屬」傷害增加為針對「直系血親尊親屬及阿公、阿嬤」傷害，在立法體例上就變得很奇怪。

第二個會造成的問題就是本來的育嬰假以嬰兒為對象，要育孫、育曾孫都可以，現在一旦訂為育孫之後，曾孫就不行了欸！以後要育曾孫就不行、被排除掉了欸！不行！不好意思，我不是針對您。我翻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項裡面就把成年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分開並列，不能以為寫「育孫」就包括曾孫、包括曾曾曾孫，這些都不行，這些在法律用語上都是要單獨列出的，所以我個人覺得還是要從長計議。在立法技術上，若要在育嬰之外再多一個育孫，就文字上也滿奇怪，說實在的。

莊委員瑞雄：我請教一下，翁委員，你是有孫子嗎？

翁委員曉玲：我沒有孫子啊！我是為廣大祖父母以及父母爭取權益啦！我就說了，這有指標性的意義，而且請問一下，現在法條上寫的育嬰假，過去有多少祖父母申請過……就是以過去的案例，祖父母申請過育嬰假的人比例高嗎？我相信很低啊！因為他們不會認為祖父母可以申請育嬰假。

莊委員瑞雄：我懂你的意思啦！我跟你講，那個「嬰」……

翁委員曉玲：我還要講，這涉及留職停薪部分。

莊委員瑞雄：次長，你簡單講一下「嬰」有沒有包括「孫」啦！

懷次長敘：有。

莊委員瑞雄：有就好了，你擔心什麼啦！

懷次長敘：現在的留職停薪辦法就包含孫子女了。

翁委員曉玲：不是啦！我跟你講，針對育嬰跟育孫，雖然最後都還是會回到銓敘部訂定辦法，但是在現在沒有育孫這個概念的情況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請育孫假。不過就是多兩個字，但是把法律位階提升之後，可以讓更多公務員、更多人民看到，知道可以申請育孫假。

莊委員瑞雄：那就在立法理由裡面不著痕跡地講一下啦！把「孫」放進去真的就很奇怪。

翁委員曉玲：修改立法理由跟修改條文不是一樣？我就說嘛！其實育嬰跟育孫基本上不會……

莊委員瑞雄：育嬰，多一個「育孫」，這樣變成「曾孫」沒講到喔！

翁委員曉玲：會不會涵蓋到曾孫的部分，以後可以讓銓敘部增訂。

主席：各位委員，可不可以透過行政機關做附帶決議的方式處理啊？

陳委員培瑜：主席，我剛剛有舉手。主席！主席！

莊委員瑞雄：「孫」就包含在「嬰」裡面啊！

沈委員發惠：按照現在的辦法，阿公阿嬤就是可以請育嬰假啊！

主席：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變動，而是由行政機關做一個論述出來，我的意思是折衝啦！

莊委員瑞雄：加了「孫」就很奇怪。

翁委員曉玲：不會啦！

陳委員培瑜：主席，我有舉手。

主席：請陳委員。

陳委員培瑜：我明白翁委員立意良善，我也知道你所說現在這個社會的近況。但就好的立法技巧而言，真的不應該這樣寫嘛！因為「孫」跟「嬰」到底是誰包含於誰，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考慮到翁委員立意良善，是不是可以在立法說明裡面說清楚，或者後續在許多社會溝通上，或相關部門在跟公務人員宣導的時候加強宣導、不斷promote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合理地成立？以上。

吳委員思瑤：翁委員，我們是擔心愛之適足以害之，因為這樣反而被排除。

翁委員曉玲：我想要講一下，從立法技術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樣明寫其實更明確，符合我們講的法律明確性。育嬰中「嬰」的概念對一般人來講，會認為只有生小孩的父母親可以申請育嬰假，大部分祖父母不會認為他們也可以申請育嬰假。更何況我就說，這個條文修了育孫假是讓現在的父母親未來可以鼓勵其子女趕快生小孩，以後要是子女沒有時間照顧，他們還可以申請育孫假。對於所有民眾來講，我覺得這都是立意良善的條文，跟立法技術沒有關係。而且我認為如果談到立法技術，這樣的寫法反而有助於讓更多民眾知道有權利申請育孫假。

莊委員瑞雄：這樣糟糕了。

陳委員培瑜：主席，我請問。翁委員，我就請問，假設我是有曾孫的狀態，18歲、18歲、18歲依序往下生，那我看到這個法條時會覺得我可以申請嗎？

翁委員曉玲：可以啊！

陳委員培瑜：不是你現在說可以就可以啦！

莊委員瑞雄：主席，我來幫他們解釋一下啦！

陳委員培瑜：上次我們在修法的時候，你就說這個東西是要給法律系學生看的，不能現在就是你說可以就可以啊！

莊委員瑞雄：好啦！你們兩個不要爭啦！我知道是好意啦！但是應該這樣講啦！我們講白話一點。我知道翁委員的意思，但是你這個翁氏法學邏輯就比較奇怪，如果把「孫」定下去，絕對不會包含曾孫，也就是把曾孫給排除掉了，這點不行。只要是「嬰」、嬰兒，都應該受到法律立意良善的保護。如果在這裡加上「孫」，就好像刻意排除曾孫，等於是弄一個條文保護祖父母，但如同特定為祖父母之後不會涵蓋到曾祖父母一樣，列進去反而產生反效果。

翁委員曉玲：不會啦！莊委員，你說我的中文解讀有問題，但我才覺得您對於「孫」的概念太狹隘了。一般都說「孫兒」，就是包含孫、曾孫、曾曾孫。

莊委員瑞雄：不是啦！我們是在講嬰兒嘛！現在卻在討論孫跟曾孫。

翁委員曉玲：「嬰」也是一樣啊！

陳委員培瑜：你們不是最喜歡講中華語言的精粹嗎？到底修了這個是指我的孫還是我的曾孫，一般人會搞不清楚嗎？「孫」怎麼會包含曾孫？太荒謬了！

翁委員曉玲：你們就是反對阿公阿嬤的假！

主席：我們休息3分鐘，大家討論一下。

休息（13時42分）

繼續開會（13時43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吳委員思瑤：真的！這是好事，不要亂貼標籤。翁委員，不要亂貼標籤。

翁委員曉玲：既然這是好事，那為什麼對於這麼簡單的條文，你們竟然反對讓它通過？明明就不一樣……

吳委員思瑤：沒關係，法律條文怎麼修，我們就保留再討論。

主席：因為這條條文的爭議太大了，本條文予以保留。

翁委員曉玲：明明育孫……就不一樣，祖父母跟爸爸媽媽是一樣的嗎？

吳委員思瑤：翁大委員息怒！

翁委員曉玲：對，你們也息怒。因為你們指責我……

吳委員思瑤：我是說我們可以討論，但您不要亂貼標籤！我們沒有反對。

主席：現在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有委員李彥秀等18人提案條文以及委員翁曉玲、李彥秀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請問在場的李彥秀委員或翁曉玲委員是否要做提案說明？

李委員彥秀：好，我簡單說明一下。第三十六條之一是針對全國公務單位人力老化、職務久任其實不利機關人力的發展跟人力的栽培。派用人力在58年就已經開始，但是104年廢止當時只有9年過渡條款，也就是說，其實今年過渡條款就要截止。我以臺北市政府捷運局為例，目前有20位未滿60歲，占了61.95%。而捷運局裡有46人，比例非常高，占了那個位子，但升不上去。由於他們距離退休年齡至少還有10年，卻占用了這些位子，其實新人或年輕的人就沒有辦法從他的位階慢慢往上走。所以我覺得這種情況，公務單位人力的老化也好，也包括職務久任，對未來人力的栽培跟發展都不是正面的，所以我才提出第三十六條之一的修正。我知道交通部也有同樣的看法，所以他們的也放寬了，所以我的修正動議就是配合交通部的修正動議處理，希望委員會的委員能夠支持。以上，謝謝。

主席：好，謝謝。

請問行政機關有沒有辦法接受修正動議？

懷次長敘：報告主席、報告委員會，李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跟銓敘部今天在書面報告上所建議的再修正條文內容一致，所以我們敬表同意與支持。

李委員彥秀：好，感謝大家。

主席：好，那本條就依據委員翁曉玲、李彥秀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是否同意？

沈委員發惠：同意。

主席：好，謝謝。

本案逐條均已審查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及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本次會議議程所列事項均已處理完畢，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3時47分）
一、討論事項第一案提案條文：










